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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䲚檔䥽 1  

[ֆၲᄎᤜ ]  

ຏመԲሿԫԫִڣԲԼքֲᜰ۩ऱร 9 8 1 ᄎᤜಖᙕ֗Բሿڻ

ԫԫִڣԲԼֲᜰ۩ऱร 9 8 2 ᄎᤜಖᙕڻ  

[ᄎᤜאᐖࣟᇩၞ۩Ζ ]  

1 .  ԲሿԫԫִڣԲԼքֲᜰ۩ऱร 9 8 1 ᄎᤜಖᙕ֗Բڻ

ሿԫԫִڣԲԼֲᜰ۩ऱร 9 8 2 ᄎᤜಖᙕ݁ྤႊଥૡΔڻ

ᛧຏመΖ  

 

巿䲚檔䥽 2  

ᥛᤜࠃႈ  

[ᄎᤜאᐖࣟᇩၞ۩Ζ ]  

( i ) ಖᙕΖڤݮᖲയ֮ٙאᤜႈڼ   

( i i ) ૪৵ኙπխ։ૠቤՕጼ౻ቹعޡᐞၞԫەڇ   

 ᒳᇆ S / H 4 / 1 3ρऱ৬ᤜଥૡၞנ܂ԫޡଥޏ  

 [ֆၲᄎᤜΖڼᤜႈאᐖࣟᇩၞ۩Ζ ]  

2 . ֆૻڶಖ႓୕ࡉ२ཚፖس٣ࡉֱ  (Հጠψࡉ႓ω ᄐڶ(

೭ࠐΔբ༉ڼᤜႈعܓ墿Ζ T u r b o  T o p  L i m i t e d  ( F 1 )ਢ

ႉᚨڇڱᐞऱઌᣂଥૡەΔۖല႓Հऱॵ᥆ֆࡉ F 1 ऱຝ

։փ୲Ζࡡໂ൜ֱڼس٣ࡉழսࠩآሒףᄎᤜΖ  

3 .  ఽܫᎅΔԲሿԫԫִڣԼնֲΔৄᄎەᐞԱ༉

ႉᚨ R 2 ֗ R 5 ऱຝ։փ୲ۖ৬ᤜኙπխ։ૠቤՕጼ౻ቹ

ᒳᇆ S / H 4 / 1 3ρ܂ࢬऱଥૡۖ༼נऱၞԫعޡ૪ΖᄎՂΔࡡ

ᎁψᄐ ( 1 )ωچႊঅఎڇ९ۂႃቸխ֨چشֆฒೖ߫

ᖲمΖྥۖΔٍᚨۯֆฒೖ߫ࠎ༽ᥛױᒔঅאΔࡳऱۯ

ࠫ Δ ᨃ ৄ  ᄎ ᨋ  چ ە ᐞ ฃ  ࣋ ᐈ ֆ ฒ ೖ ߫ ۯ ᑇ ؾ Հ ૻ ऱ ع

ᓮΔאٽլឰ᠏᧢ऱൣउΖࡡٍٵრൕψᄐ ( 1 )ωچऱ

ψုᤩωխܔೈ܂ሿഇشຜऱ᜔ᑔ૿૿ᗨૻࠫΔࠌհፖഏᎾ८

ᘜխ֨چشऱઌᣂ࿇୶ૻࠫԫીΖᆖᤜ৵Δৄᄎެ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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ᚨ F 1 ऱຝ։փ୲ۖଥޏኙ։ૠቤՕጼቹऱπုᤩρࡉπᎅࣔ

ρנ܂ऱଥૡΔࠀޣఽᚵࡳઌᣂऱଥޏႈؾΔৄࠎא

ᄎە܂٦ᐞΖ  

ኙ৬ᤜଥૡၞנ܂ԫޡଥޏ  

4 .  ኙ։ૠቤՕጼቹऱ৬ᤜଥૡנ܂ऱၞԫޡଥޏሉ࣍༉

ᥛᤜࠃႈ ( i i )ᚵໂऱৄᄎ֮ٙ (Հጠψৄᄎ֮ٙω )Δࠡૹ

រሉ૪ڕՀΚ  

Ё ڇ  ψ  ᄐ ( 1 ) ω چ  փ ܔ ೈ ܂ ሿ ഇ ش ຜ ऱ ᜔ ᑔ ૿ ૿

ᗨૻ 6 8 0 Ιࡳऱۏֱؓ  

Ё ڇ  ψ  ᄐ ( 1 ) ω چ  փ ܔ ೈ  ֆ ฒ ೖ ߫  ༼ ࠎ լ ֟

࣍ 2 5  0 0 0 ֗אΙࡳᑔ૿૿ᗨऱ᜔ۏֱؓ  

Ё   ψ  ᄐ ( 1 ) ω چ  گ  ױ ຏ መ ع ᓮ ฃ  ࣋ ᐈ ֆ ฒ

ೖ߫ۯᑇؾՀૻऱය֮Ζ  

5 .  ఽ।قψᄐ ( 1 )ωچऱψုᤩωૡࣔΔࠎ༽ڇֆฒ

ೖ߫૿ֱۯΔ९ۂႃቸխ֨چشႊฤࠟٽႈࡳΔܛֆฒೖ߫

ऱ᜔ᑔ૿૿ᗨլ֟࣍ 2 5  0 0 0 ᑇۯֆฒೖ߫֗אΔۏֱؓ

࣍լ֟ؾ 8 0 0 ଡΖ۟הࠡ࣍։ૠቤՕጼቹΔچࡳរૡ

Հؾᑇۯೖ߫ࢨᑔ૿૿ᗨՀૻ᜔אԫਢࡳۯऱֆฒೖ߫ࡳ

ψᄐڇΖԱঅԫીΔ৬ᤜࡳૡࠐૻ ( 1 )ωچփܔೈֆฒ

ೖ߫ऱ᜔ᑔ૿૿ᗨՀૻΖ࣍طψᄐ ( 1 )ωچऱψုᤩωૡ

ࣔႊ༼່֟ࠎ 8 0 0 ଡֆฒೖ߫ۯΔڕ࿇୶ᚵ࣋ᐈೖ߫ۯᑇؾ

ՀૻΔؘႊᖕπৄؑቤයࠏρ (Հጠψයࠏω )ร 1 6 යعᓮ

ቤױΖఽڃڇᚨஂऱംᠲழ।قΔፖૡ᜔ࣔᑔ૿૿ᗨ

ՀૻֺለΔૡࣔֆฒೖ߫ۯᑇؾՀૻױ୲ֆฒೖ߫ऱૠ

რΖٵق।ࡡΖࢤᐘࠠޓ  

6 .  ᆖᤜ৵Δࡡٵრৄᄎ֮ٙร 3 ࢬሉኙ৬ᤜଥૡ

נ܂ኙ৬ᤜଥૡנ༽ᄎᤜՂڻຍڇࡳެࠀΔޏଥޡऱၞԫנ܂

ऱၞԫޡଥޏ ᄎ֮ٙॵٙৄ࣍ق᧩) I ࡉ I I )ലګπխ։

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 H 4 / 1 3ρऱԫຝ։Ζਊᅃයࠏร 6 H ය

ऱࡳΔᇠ౻ቹႊࠡ࣍৵܂ץਔڶᣂଥૡऱ౻ቹۖᇞΖઌ

ᣂଥૡႈؾᚨᨃֆฒᔹΔऴ۟۩ਙ९ࡴᄎٵ۩ਙᄎᤜᖕය

รࠏ 9 යנ܂ፖᇠ౻ቹڶᣂऱެࡳΖ৬ᗰࠃ೭ᅮڶࡉᣂਙࢌ

ຝ॰ᄎᛧܫवৄᄎऱެࡳΔࠀᄎᛧ࿇ઌᣂଥૡऱ೫ء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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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ᆖ ە ᐞ ع ૪ ৵ ৬ ᤜ ኙ π  ג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

S / H 5 / 2 6ρנ܂ଥૡ  

[ֆၲᄎᤜΖᄎᤜאᐖࣟᇩၞ۩Ζ ]  

7 .  Հࡡ٨բ༉ڼᤜႈعܓ墿Κ  

ඩଶᔲس٣  Ё  ࠡೝڇᙻ܌ሐᖑڶԫଡۯ  

Ꮵ֮ܩՖՓ  Ё ढᄐڶਣဩᖑڇ   

سո٣৳ޕ  Ё ۯԫଡڶᖑגڇ   

ຫ٘س٣؍  Ё ۯԫଡڶਣဩᖑڇ   

ຫس٣ࣔڳ  Ё  २ཚፖ֜ݦࡉײშڶᄐ೭ࠐΔۖ

შ݁բ༉։ૠቤՕጼቹݦࡉײ֜

૪عٌ༽  

8 . چ૪عᐞऱەऱढᄐፖᛧڶᖑࢬऱೝسඩଶᔲ٣࣍ط 

រઌ၏Δࡡٵრඩאױس٣༉ڼᤜႈఎஂΖৄᄎٍఎ

რࠩޕ৳ոࡉس٣Ꮵ֮ܩՖՓբྤऄஂנᄎᤜીዙΔۖຫ٘

ሒΖࠩآࡸس٣ࣔڳຫࡉس٣؍  

9 .  ఽܫᎅΔৄᄎ࣍ԲሿԫԫִڣԲԼքֲەᐞ༉

πג։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 H 5 / 2 6ρऱଥૡ༼נऱع૪ࡉ

რߠ৵Δެࡳႉᚨع૪ᒳᇆ R 9 8 ۟ R 1 0 0 ऱຝ։փ୲Δ࣍ۯނ

ဩ᠆ة 8 ۟ 1 0 ᇆ֗ 1 2 ۟ 1 8 ᇆऱطچشψ۰ڛ ᣊظ) )ωچ

ഗᄷՂֽ֭ؓΔ৬ᗰढ৫ૻچቤψᄐωޏ 1 2 0

ৄ࠷Ꮑ݁ؾຜऱૹ৬ႈشᄐЯᙄֆ܂۶ٚࡳࠀΔۏ

ᄎऱױΔᒔঅլᄎኙٌຏທګ૿ᐙΖᅝڂݝᚨৄᄎऱ

ႈࠃᥛᤜ࣍ق᧩ᣂଥૡڶଥૡΔנ܂৬ᤜኙᇠቹۖࡳެ ( i i i )

ᚵໂऱৄᄎ֮ٙॵٙ I IΔࠀሉ૪ڕՀΚ  

ဩ᠆ة࣍ۯނ  8 ۟ 1 0 ᇆ֗ 1 2 ۟ 1 8 ᇆऱطچشψ۰ڛ

ᣊظ) )ωچޏቤψᄐ ( 7 )ωچΔ৬ᗰढऱ৫ૻ

ֽؓഗᄷՂ 1 2 0 ᒵچဩऱ᠆ةٻႊൕ૿ࠀΔۏ

৵ฝԫۏ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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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৬ᤜኙψᄐωچψုᤩωऱψໂုωנ܂ऱଥૡࡉ

ኙᇠቹπᎅࣔρऱઌᣂຝ։נ܂ऱଥૡΔ։ܑ᧩࣍قᥛᤜ

ႈࠃ ( i i i )ᚵໂऱৄᄎ֮ٙॵٙ I I I ֗ I VΖ  

1 1 .  ᆖᤜ৵Δࡡٵრৄᄎ֮ٙॵٙ I I ۟ I I I ق᧩ࢬ

πג։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 H 5 / 2 6ρऱ৬ᤜଥૡᔞࡵᖕ

යࠏร 6 C ( 2 )යֆؒΔၞנ༽ࠎאԫعޡ૪Ιٵࠀრৄᄎ֮

ٙॵٙ I V ֆؒΖࠓፖ৬ᤜଥૡԫࡵሉᆖଥૡऱπᎅࣔρᔞࢬ  

 

( i v )  ኙբᛧᒔᎁऱԲሿԫԫڣԿִԼԫֲৄᄎᄎᤜಖᙕ܂

ଥૡנ  

[ֆၲᄎᤜΖᄎᤜאᐖࣟᇩၞ۩Ζ ]  

1 2 .  ఽ   ܫ ᎅ Δ ༉ π ػ ╙ ࿇ ୶ ᐉ ޅ چ  ౻ ቹ ᒳ ᇆ

D P A / S K - P L / 1ρ༼ٌऱع૪ᒳᇆ 1 4 ( R 1 4 )ऱז।࣍Բሿԫԫ

ਔรץᒳᇆᚨچរऱچ૪عقᄎΔ।ৄࠤװնִԼԫֲڣ

3 6 8 પچร 7 9 ᇆΕร 8 2 ᇆΕร 8 8 ᇆࡉร 8 9 ᇆ塒Δۖམ

༉ R 1 3 ࡉ R 1 4 แಛऱஂנ M r .  L a u  P a k  O n ऱխ֮ټࡩᚨ

ψᏥس٣ڜ܄ωΖ৬ᤜଥૡբ࣍ᄎՂٌܧΔֱঁࡡᔹΖᆖ

ᤜ৵Δࡡٵრᚨኙᄎᤜಖᙕऱઌᣂᆵנ܂ଥૡΔإޓא

հᎄΖا֫  

ழࠩሒڼسຬᨠᎌ٣֗س٣؍ඒΕຫ٘ၞדΕ႓س٣ࡉֱ]

ᄎᤜΖף ]  

 

  



-  8  -  

( v )  Կࡲᄅ൷ᛧऱৄؑቤՂ္ଡூ  

[ֆၲᄎᤜΖᄎᤜאᐖࣟᇩၞ۩Ζ ]  

ৄؑቤՂ္ଡூᒳᇆΝ 2 0 1 1 รڣ 4 ᇆ  

ᚵڇቤψጸ֏چωऱ  

۫ಥؚᤗร 2 1 7 પچร 1 0 5 2 ᇆ A ։  

ᘋ৬ৢڙ  

ᓮᒳᇆع) A / S K - H H / 4 8 )   

1 3 .  ఽܫΔৄؑቤՂ္ࡡᄎ (ՀጠψՂ္ࡡᄎω )

ࡡՂ္ଡூΔ֘ኙৄؑቤࡲִԼԲֲ൷ᛧԫڣԲሿԫԫ࣍

ᄎ (Հጠψৄᄎω ԫִԲԼԫֲᆖு৵ᏍڣԲሿԫԫ࣍(

։ૠቤՕጼுޥػπڇᓮᚵعࡲΖᇠࡳᓮऱެعࡲԫڃ

ቹᒳᇆ S / S K - H H / 6ρՂቤψጸ֏چωऱعᓮچរᘋ৬ԫ

ᐏৢڙΖৄᄎᏍڃᇠعࡲᓮऱڕطՀΝ  

( a )  ᚵᤜऱ۰ڛ࿇୶ႈؾլฤٽψጸ֏چωऱቤრ

ԺऱቤᖕΔڶנ༽ᓮխعڇڶآᓮԳعΖٻ

Ιٻቤრڼრೣᠦٵݝᅝࠌ  

( b )  ᚵᤜऱ۰ڛ࿇୶ႈؾլฤৄٽᄎቤਐ֧ᒳᇆ 1 0

ύၞ۩࿇୶ۖਊᅃπৄؑچ֏όጸڇᣂψᚵڶ

ቤයࠏρร 1 6 ය༼נऱቤعᓮωऱࡳΔڂ

ຍعࡲᓮ௫֗堚֚ྥཬढΔࠀᄎᐙڶऱ֚ྥ

ࡕΖعᓮآ౨ᢞࣔᚵᤜऱ࿇୶ႈؾլᄎኙॵ२

֗אᐙΙߜլګऱནᨠທچ  

( c ) عᣊٵהωփऱࠡچ֏ᓮΔᄎψጸعࡲຍޅ 

ᓮ م Հ լ ߜ ٣ ࠏ Ζ ଣ ٵ ᣊ ع ᓮ ຟ ᛧ ޅ  Δ ९ ڼ Հ

ګኙནᨠທࠀᇠᖞ᧯ऱᛩቼᔆైՀ૾ΔחΔᄎװ

լߜᐙΖ  

ৄؑቤՂ္ଡூᒳᇆΝ 2 0 1 1 รڣ 5 ᇆ  

ᚵڇቤψጵٽ࿇୶ωچऱ  

۫ಥᤗ௰ร 2 1 4 પ֗ร 2 4 4 પڍଡچ֗אຑਙࢌՒچ  

ၞ۩ጵڛ۰ٽ࿇୶  

ᓮᒳᇆع) A / S K - H C /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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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ఽܫΔՂ္ࡡᄎ࣍ԲሿԫԫִڣԼԲֲ൷ᛧԫ

ԫִԲԼԫֲᆖு৵ڣԲሿԫԫ࣍Ղ္ଡூΔ֘ኙৄᄎࡲ

ᏍڃԫعࡲᓮऱެࡳΖᇠعࡲᓮᚵڇπᤗ௰։ૠቤՕጼு

ቹᒳᇆ S / S K - H C / 9ρՂቤψጵٽ࿇୶ωچऱعᓮچរ

ၞ۩ጵڛ۰ٽ࿇୶ΖৄᄎᏍڃᇠعࡲᓮऱڕطՀΝ  

( a )  ψጵٽ࿇୶ωچऱቤრٻΔਢނො።ᒤጵ

הࠡࡉچشᖈٖࠎ༽ࠀຜΔشڛ۰܂࿇୶ٽ

ਜΖعᓮԳآ౨ᢞࣔᚵᤜऱ։ཚ࿇୶ֱڤլᄎኙᚵ

ᤜψጵٽ࿇୶ω࿇୶ႈؾऱጵٽ࿇୶ᑓڤທګլ

֗אᐙΙߜ  

( b ) ܂ՠᄐሎڂ܅ጐၦ྇א࿇୶Δٽጵ܂ࡳរቃچᣂڶ 

آᓮԳعऱംᠲΖم࿇୶ᔣۖڛՠᄐፖ۰נۖ

౨ᢞࣔױᇞެՠᄐፖ۰ڛ࿇୶ᔣۖױۖم౨ขس

ऱംᠲΖ  

ৄؑቤՂ္ଡூᒳᇆΝ 2 0 1 1 รڣ 6 ᇆ  

ऱچषωࢨΕᖲዌࢌቤψਙڇ  

ցிლޘร 1 2 5 પڍଡچࡉຑਙࢌՒچ  

ᜯழ֚ڶآ࣋ژ۩߫ᢞऱ߫ᔖ (ཚԫתڣ )  

ᓮᒳᇆع) A / Y L - H T / 6 8 4 )   

1 5 .  ఽܫΔՂ္ࡡᄎ࣍ԲሿԫԫִڣԲԼքֲ൷ᛧ

ԫࡲՂ္ଡூΔ֘ኙৄᄎ࣍ԲሿԫԫڣԲִԼԫֲᆖு৵

ᏍڃԫعࡲᓮऱެࡳΖᇠعࡲᓮᚵڇπლޘ։ૠቤՕጼு

ቹᒳᇆ S / Y L - H T / 1 0ρՂቤ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ع

ᓮچរᜯழ֚ڶآ࣋ژ۩߫ᢞऱ߫ᔖΔཚԫתڣΖৄᄎ

ᏍڃᇠعࡲᓮऱڕطՀΝ  

( a )  ࿇୶ႈؾլฤٽ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ቤ

რٻΖᖕڶᣂრٻΔچڼᚵ܂شឩ৬ᄅֽۆ

ᐗΖعᓮԳعڇڶآᓮխ༼ךנ։ᖕΔࠌ

ᅝ ݝ ٵ რ ೣ ᠦ ڼ  ቤ რ ٻ Δ ܛ ࠌ ႛ ᥆ ᜯ ழ ࢤ ᔆ ٍ

ྥΙ֗א  

( b )  ࿇୶ႈؾլฤৄٽᄎቤਐ֧ᒳᇆ 1 3 E ᣂψᚵڶ

ᓮωऱعऱቤנ༽ຜۖش֚ဿढཽ֗Ց৵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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ࡳΔץطਔᅝ٣ݝছൕޅآعᓮچរ܂ش

֚ဿढΙઌᣂਙࢌຝ॰༼נԱᣂ࣍ඈֽࡉᛩቼֱ૿

ऱ૿რߠΙ֗א࿇୶ႈؾᄎኙॵ२چऱඈֽࡉ

ᛩቼທګլߜᐙΖعᓮڶࠀॵՂݾေ۷ᇷ

றΔאᛩቼᐙംᠲΔۖعᓮԳࢬ༼ٌऱඈ

։⁼ᒷඈֽᐙΖךױ౨ᢞࣔآอ৬ᤜٍߓֽ  

1 6 .  Ղ ૪ Ղ ္ ଡ ூ ऱ แ ಛ ֲ ཚ ࡸ آ ૡ ࡳ Ζ ఽ  ᄎ ਊ ክ ൄ 

ऄΔז।ৄᄎՂ္ࡵࠃΖ  

Ղ္ଡூอૠᑇڗ  

1 7 .  ఽܫΔኲ۟ԲሿԫԫڣնִքֲΔՂ္ࡡᄎآࡸ

แಛऱଡூڶ 2 3 ՀΚڕᇡ٨ڗᣂՂ္ऱอૠᑇڶΖࡲ  

ऴ  Κ  2 7 ࡲ  

Ꮝڃ  Κ  1 1 6 ࡲ  

ЯྤயڃඵЯ࣋  Κ  1 4 8 ࡲ  

แಛآࡸ  Κ  2 3 ࡲ  

ৱဪެڶ  Κ  3 ࡲ  

᜔ᑇ  Κ  3 1 7 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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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䲚檔䥽 3  

[ֆၲᄎᤜ ംຝ։༽ࡉ១տ࣍ૻ) ) ]  

։ૠቤՕጼ౻ቹᒳᇆچᣂπईڶᐞە S / K 2 / 2 1ρऱع૪ࡉრߠ  

รԫิΚR1 ֗ R9ΕC1ΕC7 8 ۟ C1 6 1ΕC1 6 3 ۟ C1 7 7ΕC17 9 ۟

C3 6 1 ֗ C3 6 3 ۟ C7 0 4  

(ৄᄎ֮ٙร 8 8 0 8 ᇆ )   

[ֆၲᄎᤜ ംຝ։༽ࡉ១տ࣍ૻ) ) ]  

[ᄎᤜאࡉᐖࣟᇩၞ۩Ζ ]  

1 8 . 墿Κܓعᤜႈڼբ༉ࡡՀא   

ຫྰՖՓ  -  ࠡೝڇᇠᖑڶԫଡढᄐ  

ຫس٣  -  ഗ ᅮ ඒ ଉ ཽ ॾ ᆠ ᄎ ऱ ඒ ֖ Δ ۖ

ᇠ ඒ ᄎ ༉ ڶ ᣂ ع ૪ ༼ ٌ Ա ԫ ٝ

რߠΖ  

1 9 . ᎁࡡᄎᤜીዙΖஂנ౨آໂ൜ຫྰՖՓբ༉ࡡ 

ຫڼڇس٣ᤜႈխ௫֗ၴ൷ܓ墿ΔאױףਢڻᄎᤜΖ

ᄎᤜΖףሒࠩآࡸழڼسໂ൜ຫ٣ࡡ  

2 0 . זᣂ֮ٙխ֮ठऱԫ്ཙڶໂ൜ࡡ  รܛ) 3 5  )բ

ΖٌܧᄎՂڇ  

១տࡉ༼ംຝ։  

2 1 . ழၴऱຏवΔᝮٽԳߠრ༽ࡉ૪Գعբղݝᅝ࣍ط 

ᓮהଚஂנแಛΔࡡٵრڇբ।قլᄎஂנᄎᤜ܂ڶآࢨ

ऱ༼რߠԳஂऱൣउՀၞ۩แಛΖ  

2 2 .  ቤᆟऱאՀז।ڼழᛧᝮஂנᄎᤜΚ  

ຫॾس٣  ಆ֗۫ᚊቤറ  

ඩભੳՖՓ  ్ৄؑቤஃЯܑ೭  

᎓୮ᔕس٣  ़  ੌ ຏ ေ ۷  ം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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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Limited) 

2 3 . ᄎᤜΚஂנ।ٍᛧᝮזՀאԳऱߠრ༽ࡉ૪Գع   

R 1ΚխဎሽԺૻڶֆ  
མሒس٣  ]  R 1 ऱז।  

ᄘ֮ᗊՖՓ  ]   

R 9Κଉཽഗᅮඒ༛ሐᓡᜤٽඒᄎ  

ಒ֚۹डஃ  ]   

ࣥശཕडஃ  ]   

ຫ㏛س٣س  ]  R 9 ऱז।  

ຫᐚ࣑डஃ  ]   

႓ࠕᏚՖՓ  ]   

ᑛಝᦞس٣  

Mr. Menachem Hasofer 

 ՖՓݦܦ

ႆદॸՖՓ 

]  

]  

]  

]  

 

 

C 3 9 4 :  ᔤಿ  

ᔤಿس٣  -  ༼რߠԳ  

C 4 8 0ΚLeung Man Chun 

ඩႉ壁س٣  -  ༼რߠԳ  

C 4 8 6Κ്ဎ  

്ဎडஃ  -  ༼რߠԳ  

C 4 9 8Κܨᐜཞ 

سᐜཞ٣ܨ  -  ༼რߠԳ  

C 5 0 1Κ׆ભ  

ભՖՓ׆  -  ༼რߠԳ  

C 5 1 4Κ႓ݳᔕ  

႓ݳᔕس٣  -  ༼რߠ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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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2 4ゑ几賠菊  

几賠菊吃忌  -  窯卷肯桶  

C 5 4 0ゑ落靭遡  

落靭遡花禾  -  窯卷肯桶  

C 5 4 2ゑ場吉涎  

場吉涎吃忌  -  窯卷肯桶  

C 5 6 4ゑ椚畫嶂    

椚畫嶂吃忌  -  窯卷肯桶  

C 6 7 1ゑ煤圀美息竜諸塹咸  

盥柘泱吃忌  -  窯卷肯桶洲釜准  

C 6 7 2ゑ煤圀美息竜諸塹咸泥鮒狽  

洶妊冕吃忌  ]   

寰桑示吃忌  ]  窯卷肯桶洲釜准  

   

C 6 7 8ゑ夂緒亠    

夂緒亠吃忌  -  窯卷肯桶  

C 6 8 6ゑ慢痃薩    

慢痃薩花禾  -  窯卷肯桶  

C 6 9 9 : 夂厦菊    

夂厦菊吃忌  

 

-  窯卷肯桶  

C 7 0 0ゑ打曲蓊    

打曲蓊吃忌  -  窯卷肯桶  

2 4 .  且 団 蟶 旬 佳 争 桶 禾 瓦 団 咸 蓴 る 克 求 棋 争 桶 細 窯 卷 肯 桶 洲

釜准娟蘂包特洲廊験ろ  

2 5 .  彪 遷 析 花 禾 揃 形 虎 朸 割 る 芯 覚 疑 娉 孳 洲 灰 担 慢 争 伽 砧 捜

粡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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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ԲሿԫሿڣԼִԲԼֲΔπईچ։ૠቤՕጼ

౻ቹᒳᇆ S / K 2 / 2 1ρᖕπৄؑቤයࠏρ (Հጠ

ψයࠏω )ร 5 ය୶قΔࠎאֆฒᔹΖᇠቹگࢬ

ऱଥૡႈؾΔץਔٺ࿇୶چਜף৬ᗰढ

৫ૻࠫΙچٺૡࡳ৬ᗰढ৵ฝࡉࡳቤॺ

৬ ᗰ ش چ Ι א ֗ ༼ נ ࠡ ה ޏ ቤ ش ຜ چ  ऱ ଥ ૡ ႈ

Ιؾ  

( b )  ଥ ૡ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ऱ હ ན բ ᇡ ሉ ࣍ ֮ ٙ ร 2

Ζᅝݝբၞ۩़ੌຏറ୮ေ۷Δ៶אᇠऱ

ଅᛩቼ༼ࡳࠎᔆေ۷Δڶנބאംᠲऱࡉֱچ৬ᤜ

ᒷᇞൻਜΖ़ੌຏေ۷ਐנΔڣޢऱฐ۩ଅࠐ۞

ࣟ۞ࠐฐ۩ଅঞࡱΔֱۖ۫ࡉΕֱֱࣟקࣟ

তֱ۫ࡉতֱΖࡱଅኙፂᇠऱငᔞᄵ৫۟

ૹڶࡉயΖڶᣂቤؘႊەᐞᇠऱڣ٤ऱଅ

ڶছΔᇠࣟຝؾᇠΖၞܬଅࡱጐၦᨃࠀΔۥ

ՕჇٖᖈ܂چشຏଅشຜΔۖ۫ຝঞࠉᔾ৬ᗰढ

ૠࠎ༽ࠐሐΖᅝݝբࠫࡳൻਜΔץਔආشඪ్ڤ

৫ᄗ࢚Δ֗אૡࡳॺ৬ᗰچشΕ৬ᗰढ৵ฝࡉ৬

ᗰढၴ၏ࡳΔא़ੌຏေ۷נ༽ࢬऱം

ᠲΙ  

( c )  ቤᆟ࣍ԲሿԫሿڣԼԲֲִٻई࣎ڞᤜᄎ១

տ։ૠቤՕጼቹگࢬऱଥૡႈؾΔ࣍ࠀԲሿԫ

ሿڣԼԲִԲԼֲࣟ๏ٵၢᄎֱᖫੈᖂீᜰ۩چ

ᘬᇬᓵᕽΖڇᇠᄎᤜՂ༼נऱრࡉߠቤᆟࢬ

ร֮ٙ࣍ᚨᄗ૪ڃऱ܂ 2 . 3 Ι  

ߠრࡉ૪ع  

( d ) ڇ  ֆ ฒ ୶ ق ཚ ࡻ የ ৵ Δ ᅝ ݝ ٥ ൷ ᛧ 1 0 ٝ ع ૪ ࡉ

7 0 5 ٝრߠΖع૪ᒳᇆ 1 0 ( R 1 0 )ࠡ৵ڃΖڶԿ

Գߠრ༽ټ ( C 1 6 2Ε C 1 7 8 ࡉ C 3 6 2 )ીৄࠤᄎΔ

।הقଚྤࠀ༼ٌრߠΖڼڂΔᅝ٥ݝ൷ᛧٝع

૪ࡉ 7 0 2 ٝრߠΙ  

( e )  ԲሿԫԫִڣԲԼքֲΔৄᄎެࡳ۞۩։ࠟิ

Ζߠრࡉ૪عᣂڶᐞە R 1 ࡉ R 9 ֗א 6 2 5 ٝઌ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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რߠፖࠟิ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৬ᗰढ

৫ૻࠫڶᣂΔڇรԫิխԫၞࠓ۩แಛΙ  

( i )  R 1 ط խ ဎሽ Ժૻڶ ֆ  (Հ ጠψ խሽ ω ) ༼

ٌΔ֘ኙڇ։ૠቤՕጼቹՂԶஆሽԺ֭

ీૡࡳ৬ᗰढ৫ૻࠫΙ  

( i i )  R 9 ଉཽഗط ᅮඒ ༛ሐᓡ ᜤٽ ඒ ᄎ༼ٌΔ

֘ኙჇ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ૡࡳ

৬ᗰढ৫ૻࠫΙ  

( i i i ) ߠԫٝრڶ  ( C 1 )௫֗ R 1Δۖڶ 6 2 5 ٝრߠ

( C 1 Ε C 7 8 ۟ C 1 6 1 Ε C 1 6 3 ۟ C 1 7 7 Ε

C 1 7 9 ۟ C 3 6 1 ֗ C 3 6 3 ۟ C 7 0 4 )ঞ௫֗

R 9Ζ C 1 ৬ଉཽ༼ٌΔ֘ኙ໌ط R 1 ࡉ R 9 ༉

։ૠቤՕጼቹ༼נऱଥૡ৬ᤜΖڶ 6 2 4

ٝრ֭݁ߠ R 9Δ֘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

ωچشऱᖞ᧯৬ᗰढ৫ૻࠫࡉԫࠄࡳ

ඒᄎЯᖂீچشऱ৬ᗰढ৫ૻࠫΙ  

૪Գऱ৬ᤜعࡉط૪ع  

( f ) ร֮ٙ࣍૪Գऱ৬ᤜᇡሉعࡉط૪ऱعᣂڶ 

4 . 3 รࡉ 4 . 4 Δᄗ૪ڕՀΚ  

࿇୶ᦞ  

( i ) ౨ؘ֘آ࿇୶യ৫ڶऱچشᣂሽԺ֭ీڶ 

ਠچشᖕৈપױሒીऱ່Օ࿇୶ᑨԺΖૡ

৬ᗰढ৫ૻࠫᄎଷኆࡳ R 1 ऱ࿇୶ᦞΙ  

( i i )  R 9 ऱߏԳᖑ ᦞڶ ଷኆ ᛧآۖ ٚ ۶ᇖᚍΖ

ᒔঅڇ৬ᗰढ৫ૻࠫՀױጐ່شچᗨֺ

Я່Օ᜔ᑔ૿૿ᗨऱঞᔞ࣍شᄐش

ΖኙψਙچشषωࢨΕᖲዌࢌॺψਙۖچ

լ࠷ԳढᄐᦞආߏऱچشषωࢨΕᖲዌࢌ

ऄٵ  ᖕ ֭Ζ R 9 ႊ ᒔঅ ٤࿇ݙױ

ཀ༛ሐᓡچشऱ࿇୶ᑨԺΔࠎ༽אਜᚨ

ΙޣऱᏁף墿ᏺֲاؑ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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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R 9 ᚨڶᦞૹ ᄅ࿇ ୶խဎ ༛ሐᖂ ீ ࠌΔچش

ࠡᑨԺ٤ݙא࿇ཀΔࠎ༽ঁאඒࡉߛषᄎ

ࣚ೭Δۖᅝݝլᚨچشނऱ৬ᗰढ৫ૻࠫ

ૡڶ৬ᗰढऱ৫Ι  

( i v )  ։ૠቤՕጼቹՂՕຝ։ᖂீچشऱ৬ᗰढ

৫ૻࠫਢԶᐋΔאฤٽᑑᄷᖂீ࿇୶ऱ່

܅  ৫  ޣ Ζ ྥ ۖ Δ  ᖕ π ඒ ߛ  ࠏ ρ ( ร

2 7 9 A ີ )ร 7 යऱࡳΔԶᐋऱ৫ኙᑔ

2 4 ױਢ່ۖޣ܅ॺ່ࠀߢऱீॐۖۏ

৫Ζٚൄڇఽ९࿇נຏव৵Δீॐ৫

ਠ֘آࠀउൣ؆ࠏᣂऱڶ܀ᇠՂૻΔנ၌ױ

ऱ৬ᗰढ৫ૻࠫփچشᖂீڇ ( R 9 )Ι  

৬ᗰढૠऱᐘࢤ  

( v )  ৬ ᗰ ढ  ৫ ૻ ࠫ ᄎ ྇ ֟ ሽ Ժ ֭ ీ ऱ  ૠ ᐘ

ᐈૻ࣋ᐈૻࠫය֮խΔψฃ࣋ฃڇΖࢤ

ࠫωऱ༏৫ྤࠀ堚ཐऱࡳᆠ ( R 1 )Ι  

( v i )  ৬ᗰढ৫ૻࠫᡶࠠ໌რ໌ࢨᄅऱ৬ᗰ

ૠ Δ ח ڶ ᣂ ֱ ૿ ᣄ א ኙ ؑ ا ऱ Ꮑ  ܂ נ ڃ

ᚨΖᅝݝૡࡳऱ৬ᗰढ৫ૻࠫ֜܅Δᚨղ

ᏺףΔڇঁאආشᚌߜ৬ᗰૠֱ૿ࠠໂޓ

Օऱᐘࢤ ( R 9 )Ι  

ီᤚࡉຏଅֱ૿ऱەᐞైڂ  

( v i i )  ᦸڶ࣍ᣂሽԺ֭ీऱᑓለ՛Δەࠀᐞࠩࢬ

௫ࢤᔆΔڶᣂሽԺ֭ీլᄎኙॵ२ᛩቼທګ

ီᤚᐙ ( R 1 )Ι  

( v i i i )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ቤრྤࠀٻ

༼֗ᄢஒ़ၴΕီᤚᓳᕪࢨᒷᓢ़ၴΖψৄ

ؑૠਐ֧ωࢬሉऱࡳΚψؑڇխ֨Δ

ױ ܓ ش ܅ ᅶ ৬ ᗰ ढ ܂  ီ ᤚ ᓳ ᕪ ࡉ ᒷ ᓢ ़

ၴωΔڇψᄅؑऱਐ֧ωۖॺψᚊऱ

ਐ֧ωᒤփᔞشΖڇբ࿇୶چΔ࣍شष

ࡉषᄎࣚ೭ऱՒچᇷᄭᄕ֟Δڼڂ༼ࠎ

ᄢஒ़ၴΕီᤚᓳᕪࢨᒷᓢ़ၴۖਗנψ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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ࢌ Ε ᖲ ዌ ࢨ ष  ω ش چ Δ ࠀ ྤ  ᖕ ֭ 

( R 9 )Ι  

( i x )  ़ੌຏေ۷ڶנ༽ྤࠀᏁ༛ሐᓡش

ቫᇢྤࠀᣂေ۷ڶ৬ᗰढ৫ૻࠫΖࡳૡچ

נ܂ூֱזཙה৬ᗰढ৫ૻࠫፖٚ۶ࠡނ

ֺለΔٍڶ։࣫ࠡהጥࠫൻਜΔ೭ޏޣ

ຏଅൣउΖڶᣂऱ৬ᗰढ৫ૻࠫךྤࠀ։

ᖕ֭ ( R 9 )Ι  

ֆฒܓ墿  

( x )  ਜף৬ᗰढ৫ૻࠫᄎڶחᣂሽԺ֭ీऱޏ

ڶ࿕ش౨آΔۖߘࠫࠩ࠹Яૹ৬ᑨԺߜ

ऱՒچᇷᄭ ( R 1 )Ι  

( x i )  ૡࡳ৬ᗰढ৫ૻࠫᐙ R 9 ֆฒ༼ؘࠎ

Ꮑऱषࡉषᄎࣚ೭ऱ౨ԺΖৄᄎᚨڇ༼

ؑৄࡉቤהषᄎࣚ೭ऱᏁፖࠡࡉषࠎ

ૠەᐞైڂհၴ࠷ؓᘝ ( R 9 )Ι  

( x i i )  ຏመቤࠫױ৫ەᐞฃ࣋ᐈ৬ᗰढ৫

ૻࠫΔ᧩قᅝࢬݝආ࠷ऱψૻࠫ࿇୶ωऄ

᥆ᙟრࢤᔆ ( R 9 )Ι  

ֆฒᘬᇬ  

( x i i i )  ᅝڇݝૡࡳ৬ᗰढ৫ૻࠫছၞྤࠀ۩ֆฒ

ᘬ ᇬ Ζ ᅝ ݝ  ڶ ނ א Հ ࠃ ࡵ ܫ व R 9 ࢨ ֆ

ฒΔץਔΚૡࡳ৬ᗰढ৫ૻࠫऱᖕΙૡ

ऱזཙ܂ױΙطਬႈ৬ᗰढ৫ૻࠫऱࡳ

৬ᗰढ৫ૻࠫΙီ֗אᤚᐙ։࣫ ৬ق᧩)

ᗰढ৫ૻࠫऱᐙ )  ( R 9 )Ι  

( x i v )  መڰ࿇࣋࿇୶ጥࠫऱஒࢨᄎࢬח༼ٌऱ৬

ᗰቹঞᑇؾ৺֒Δࠀॺਢ٣ࠃլؘၞ۩ֆฒ

ᘬᇬऱڶயطΖᅝݝ۞ԲሿሿԮڣದբڇ

ᔣ२֗ࠡؑהᒤૡࡳ৬ᗰढ৫ૻࠫΔ

౨ᄎױৰݝԳբࣹრࠩᅝڶᖑچᣂऱՒ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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ऱ৬ᗰढ৫ۿᣊࡳ։ૠቤՕጼቹՂૡڇ

ૻࠫ ( R 9 )Ι  

ᖵေ్ፖྤڼᣂ  

( x v ) ԳΔլᓵխဎ༛ሐֆᄎڶᖑچՒ܂૪Գع 

ᚊഘऱᖵေ్۶Δٍڶᦞ堚ࡉࣈૹ৬

ᇠඒഘΔڼڂૡࡳ৬ᗰढ৫ૻࠫլᄎ༼ࠎ

ᠰ؆ऱ֮ढঅᥨ ( R 9 )Ι  

ኔਜ৬ᗰढ৫ૻࠫऱऄ৳ഗ៕  

( x v i )  ଡܑچشૡࠠࡳ᧯ऱ৬ᗰढ৫ૻࠫ᥆࣍

ψࡳאរڤݮቤ։چωΖψࡳאរڤݮቤ

։چऱऄωࠀլฤٽයࠏऱࡳΔࠀሔ

֘։ૠቤՕጼቹऱؾऱΔق᧩ܛᄗਔऱ

࿇୶ঞ ( R 9 )Ι  

ሔ֘πഗءऄρ  

( x v i i )  ᅝ۶ٚڶݝط༛ሐᓡچشૡࡳլٵ

ऱ৬ᗰढ৫ૻࠫΔࢬܛ௫৫࣍܅ጹᔣش

ऱ৬ᗰढ৫Ζຍႈܑኙৱਝլࡳૻࢬچ

ऄρรԫءሔ֘πഗΔՈլֆؓΔۖٽ

ࢬඒิ៣ࡲԼԫයऱ壄壀Δᇠය֮ૡࣔۍ

ࠆ ڶ ऱ ತ ข ᦞ 墿 ֗ ܓ 墿 ս ղ অ  ࡉ অ ᥨ

( R 9 )Ι  

૪Գऱ৬ᤜع  

(xviii)  R 1 ࡉ R 9 ऱ৬ᤜᄗ૪ڕՀΚ  

R 1  

縧 ま  ōffi N 
Q1お㍂豭か龥懵 

ハ ǒ 

か  

۫ಥဩሽԺ֭ీ֗

ՠമॐ 

6ᐋ լ࣍ 8ᐋ 

ईچሽԺ֭ీ 1ᐋ լֽؓ࣍ഗ

ᄷՂ  ۏ91.5

ጢؚ۔ሐሽԺ֭ీ 1ᐋ լ࣍ 8ᐋ 



-  1 9  -  

ভભቅဩሽԺ֭ీ 1ᐋ լ࣍ 8ᐋ 

ईچ 400 Տٗ

ሽԺ֭ీ 

4ᐋ լ࣍ 12ᐋ 

ᄅჄچဩ 234 ᇆሽ

Ժ֭ీ 

1ᐋ լֽؓ࣍ഗ

ᄷՂ  ۏ91.5

Ղ௧ဩ 265 ᇆሽԺ

֭ీ 

1ᐋ լֽؓ࣍ഗ

ᄷՂ  ۏ91.5

Ղ௧ဩ 129 ᇆሽԺ

֭ీ 

1ᐋ լֽؓ࣍ഗ

ᄷՂ  ۏ61

R 9  

縧 ま  ōffi N 
Q1お㍂豭か龥懵 

ハ ǒ 

か  

ഘ֗ᄘᔼైڜ

षᄎࣚ೭ 

5ᐋ � ֽؓഗᄷՂ 100

Ղ(ॵ२৬אࢨۏ

ᗰढለᄗਔऱ৫

 ࢨ(్ܑ

ഗᄷՂֽؓ֟۟ �

92 ᐖဎ᠔ೃऱ)ۏ

৬ᗰढ৫ૻࠫ) 

խဎ༛ሐֆᄎ

ᚊഘ 

4ᐋ � ֽؓഗᄷՂ 100

Ղ(ॵ२৬אࢨۏ

ᗰढለᄗਔऱ৫

 ࢨ(్ܑ

� ۟֟ 8 ᐋ(ᔣᖂ

ீऱ৬ᗰढ৫ૻ

 ࢨ(ࠫ

ړ່ � 10 ᐋ(ࢸဇՖ

ೃऱ৬ᗰढ৫

ૻࠫ) 

խဎ༛ሐᖂீ 8ᐋ � ֽؓഗᄷՂ 100

Ղ(ॵ२৬אࢨۏ

ᗰढለᄗਔऱ৫

 ࢨ(్ܑ

� ۟֟ 10 ᐋ(ࢸဇՖ

ೃऱ৬ᗰढ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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縧 ま  ōffi N 
Q1お㍂豭か龥懵 

ハ ǒ 

か  

ૻࠫ) 

༛ሐխᖂ 8ᐋ � ֽؓഗᄷՂ 100

Ղ(ॵ२৬אࢨۏ

ᗰढለᄗਔऱ৫

 ࢨ(్ܑ

� ۟֟ 10 ᐋ(ࢸဇՖ

ೃऱ৬ᗰढ৫

ૻࠫ) 

 

ኙڶᣂع૪عࡉط૪Գऱ৬ᤜ܂ࢬऱڃᚨ  

( g )  ኙڶ࣍ᣂع૪ऱعࡉط૪Գऱ৬ᤜΔᅝݝऱ

ร֮ٙ࣍ᚨᇡሉڃ 5 . 3 รࡉ 5 . 4 Δᄗ૪ڕՀΚ  

࿇୶ᦞ  

( i )  ᅝݝਢؓڇᘝؑاኙޏسᛩቼऱཚඨፖ

অᎽߏԳ࿇୶ᦞ৵Δࡳࠫڤ٤૿ֱא৬ᗰढ

৫ᔚኢΖ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Ա

യڙᑔڇषਜ؆ΔٍࢨΕᖲዌࢌਙࠎ༽

ႃچ༼ࠎᄢஒ़ၴီࡉᤚᓳᕪΖٚڶڇ

۶ૹ৬৬ᤜऱൣउՀ࣋ᐈڶऱ৬ᗰढ৫

ૻࠫΔऄࠀլᐉშΖ࣍ط։ૠቤՕጼቹ

ૡچش༛ሐᓡࡉچشᣂሽԺ֭ీڶڶ

ᗨֺЯ᜔ᑔ૿૿ᗨЯՂ።૿ᗨऱچ۶ٚࡳ

ૻࠫΔຍچشࠄऱڶ࿇୶യ৫ࠩ࠹آࠀᐙ

 ( R 1 ࡉ R 9 )Ι  

( i i )  ઌለ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Δψᄐω

ڛψ۰ࡉ ᣊظ) )ωڇچشՒشچຜࡉ࿇୶യ

৫ֱ૿݁ࢬڶլٵΖڼڂΔࠟᣊچشऱ৬ᗰ

ढ৫ૻࠫլᚨ܂ૡࡳψਙࢌΕᖲዌࢨष

ωچऱ৬ᗰढ৫ૻࠫऱەᇷறΖ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ૡࡳ৬ᗰढ৫

ૻࠫΔࠡࠌিऴኢᒵঅ܅ᅶΔڇڱᒔঅᖞ

ଡईچऱီມᐖខ֗ຘଅൣउړߜ

( R 9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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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षᄎ壂 ᆟᆟܓ ९ ।قΔ R 9 ࡸ ༉آ រچ૪ع

༼ٌᇡาऱૹ৬ૠቤΖඒݝݝߛ९ٍ।قΔ

ឈྥ༛ሐխᖂ।ڶقრܿၞ۩ૹ৬Δނࠀ

ࠡீॐឩ৬۟խဎ༛ሐᖂீچشΔ܀սڶآ

ࠠ᧯ऱૹ৬ૠቤΖڶڇᤜࡳऱૹ৬৬ᤜऱ

ൣउՀΔ࣋ᐈ༛ሐᓡچشऱ৬ᗰढ৫ૻ

ࠫᖕ֭ ( R 9 )Ι  

৬ᗰढૠऱᐘࢤ  

( i v )  ᖲሽՠ࿓ᆟᆟ९।قΔڶᣂऱԶஆሽԺ֭ీ

ૹ৬৬ᤜऱڶڇլ௫֗ٚ۶ૹ৬৬ᤜΖࠀ

ൣउՀ࣋ᐈ৬ᗰढ৫ૻࠫΔᖕ֭

( R 1 )Ι  

( v )  ਢ৬ᗰढ৫ૻࠫլᄎኙֲ৵ૹ৬ႈؾ

լؘऱૻࠫΖ৬ᗰढګທࢤૠՂऱᐘڇ

৫ૻࠫࠀլᡶףԵጸ֏ਜ໌ࡉᄅऱ৬

ᗰۥΔאቔᚐආشᚌߜऱ৬ᗰढૠΖ

֗ଡܑچរऱൣڶउ֗ࠠቤࡉૠᚌ

រऱ࿇୶ૠቤΔ։ૠቤՕጼቹૡعױڶᓮ

ฃ࣋㿡৬ᗰढ৫ૻࠫऱයཱིΖ࣋ױᐈ

৫ऱۍ։۶ٚڶࠀቃᑇڗΔڶᣂعᓮ

ലᄎᖕᚵᤜ࣋ᐈ৫ኙॵ२چऱᐙۖ

ࡳ ( R 1 ࡉ R 9 )Ι  

ီᤚࡉຏଅֱ૿ऱەᐞైڂ  

( v i ) چբ৬܂چشषωࢨΕᖲዌࢌψਙא 

ऱီᤚᓳᕪΕᒷᓢ़ၴࡉᄢஒ़ၴΔਢڇ

։ૠቤՕጼቹऱ৬ᗰढ৫ૻࠫڶࢬࡳࠫ

ழཏሙආشऱਝࡳঞ ( R 1 ࡉ R 9 )Ι  

( v i i )  ईچയ৫࿇୶چԼ։Ꮑᄢஒ़ၴ

ΕᖲࢌψਙݝᤚᓳᕪЯᒷᓢ़ၴΖᅝီࡉ

ዌࢨषωࡳࠫچش৬ᗰढ৫ૻࠫழΔբ

شڶ৬ᗰढ৫Εڶ։֗ךउൣီ

ຜऱࢤᔆΕৈપࢬૡࣔऱ৫ૻࠫΕ࿇୶Я

ૹ৬৬ᤜΕփᛩቼΕຏଅؑৄࡉૠֱ૿

ऱەᐞైڂ ( R 1 ࡉ R 9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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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i )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ਜ ႃ խ ࣍ ࠇ Փ ਹ ऱ ࡌ

ᢰΔڇᑔڙയႃऱईچዌګૹऱီᤚ

ᓳᕪЯᒷᓢࡉᄢஒ़ၴΖ R 1 ࡉ R 9 ٌ༽ڶ

ᐈ৬ᗰढ৫ૻࠫլᄎ࣋ᢞࣔאေ۷Δݾ

ᇠऱଅᛩቼࠐ૿ऱຏଅᐙ ( R 1 ࡉ

R 9 )Ι  

( i x )  ᅝݝᎁᔾ۩ਙൻਜאߩؘآጥࠫ࿇୶

৫Δڇאૹ৬৵ሒࠩუऱৄؑݮኪΖڇ։

ૠቤՕጼቹՂૡࣔ৬ᗰढ৫ૻࠫਢለֆ

چشᣂሽԺ֭ీڶጥࠫױயऱൻਜΔڶࡉၲ

ऱ৫ᔚኢΔࠀᒔঅڶᣂሽԺ֭ీ܂ီᤚ

ᓳᕪΕᒷᓢ़ၴࡉᄢஒ़ၴऱפ౨լᄎڇૹ

৬৵ࠩ࠹ᐙ ( R 1 )Ι  

ֆฒܓ墿  

( x )  ᅝݝբڇشՒࠎ༽چֆࠃشᄐЯषਜ

ፖᚌߜऱৄؑૠհၴ࠷ᔞᅝؓᘝΖڇ᠖

ऱ৬ᗰढ৫چشषωࢨΕᖲዌࢌψਙࡳ

ૻࠫழΔڶ৬ᗰढ৫Ε࿇୶Яૹ৬ૠቤ

ᐞەբᛧ݁ైڂઌᣂהࠡ֗ ( R 1 ࡉ R 9 )Ι  

( x i )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ૹ৬৬ᤜڕ၌

ማ৬ᗰढ৫ૻࠫΔױᖕයࠏร 1 6 ය༼

ٌ ৄ  ᄎ Δ א ࠎ ە ᐞ ฃ  ࣋ ᐈ ૻ ࠫ ( R 1 ࡉ

R 9 )Ζৄᄎᄎ֗چᒌૻࠫైڂΔࠀਊ

ଡܑൣउەᐞࡲޢଡூ ( R 9 )Ι  

ֆฒᘬᇬ  

( x i i )  ᖕයࠏऱࡳΔ։ૠቤՕጼቹऱଥૡႈ

Ζߠ૪Яრعנ༽ֆฒࠎࠀΔق୶אႊղؾ

ᅝݝբਊᅃՂ૪࿓ݧΔ༉։ૠቤՕጼቹऱ

ଥૡႈؾᘬᇬֆฒΖڇ୶قଥૡႈؾছመڰ

࿇ڶ࣋ᣂᇷறΔࢨᄎח࿇୶ݶף༼ٌ৬ᗰ

ቹঞΔທګਝࠃګኔΔڶۖڂሔૡࡳ৬ᗰढ

৫ૻࠫऱؾऱ ( R 9 )Ι  

ኔਜ৬ᗰढ৫ૻࠫऱऄ৳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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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 i i )  ৳ਙ।قΔᖕයࠏร 3 ֗ 4 යΔৄᄎ

ᦞ։ڶ։ऱቤᖕΔךᏁؘڶࠠڕ

ૠቤՕጼቹො።ऱଡܑچរچࢨਜף৬ᗰ

ढ৫ૻࠫ ( R 9 )Ι  

( x i v )  ᦸ ࣍ ᇠ  ᒤ  ᐖ ខ Δ ٺ چ  ऱ  ۥ ڶ ࢬ լ

ૡ֭ٵփऱլچԫᄗਔٵΔਚؘႊٵ

ऱૻࠫٵլࡳ ( R 9 )Ι  

ሔ֘πഗءऄρ  

( x v )  ৳ਙ।قΔ R 9 ᖑڶऱچشૡࡳᚵᤜ৬

ᗰढ৫ૻࠫΔլՕױ౨ᄎዌګπഗءऄρ

รքය֗รԫۍሿնයࢬਐऱᐛشತขࢨլ

ٽ  چ ե ቃ ತ ข ᦞ ऱ ൣ उ Δ ٍ ۿ  լ ࣂ ᤛ

πഗءऄρรԫۍԼԫ (Բ )යᣂ࣍অᥨࡲ

ඒิ៣ತขᦞऱࡳ ( R 9 )Ι  

ኙع૪Գऱ৬ᤜ܂ࢬऱڃᚨ  

( x v i )  ழڶᣂऱሽԺ֭ీࡉچش༛ሐᓡࠀچش

ྤૹ৬৬ᤜΖՅ࣋ᐈ৬ᗰढ৫ૻࠫΔ݁ႊ

ᣂڶՂऱᏁᖕ֭Δ܂ሎࡉ౨Ղפא

࿇୶ࠀႊࠠڶቤࡉૠՂऱᚌរΖؘڶڕ

Δع૪Գױᖕයࠏร 1 6 යऱࡳΔٻ

ৄ  ᄎ ࠷  ฃ  ࣋ ᐈ ৬ ᗰ ढ  ৫ ૻ ࠫ ऱ 

รࠏᖕයࢨΔԾױ 1 2 A යعᓮଥૡ։ૠ

ቤՕጼቹΖڶڇૹ৬৬ᤜऱൣउՀΔၸ

ڶࠀૠՂऱᚌរךࢨ։ऱቤᖕ֭

ᅝݝਊع૪Գऱ৬ᤜΔଥૡڶᣂሽԺ֭ీ

ࢨऱ৬ᗰढ৫ૻࠫΙچش༛ሐᓡࡉچش

ृΔعڕ૪Գऱૠቤࠠךڶ։ᖕ֭ࠀ

ࠩઌᣂਙࢌਙݝЯຝ॰֭Δቤᆟױ৬

ᤜৄᄎᖕයࠏร 5 รࢨ 7 යଥૡ৬ᗰढ

৫ૻࠫΙ  

( x v i i )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ࠎ༽ࢬچشऱီᤚᓳ

ᕪࡉᄢஒ़ၴΔኙയ৫࿇୶ऱؑ ईڕ)

چ षωࢨΕᖲዌࢌৰૹΖឈྥψਙߢۖ(

ٻڕ܀ጥࠫΔࠩ࠹լࠀऱ࿇୶യ৫ԫچ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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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ᄎ ع ᓮ ࣋ ᐈ ଡ ܑ ش چ ऱ ৬ ᗰ ढ  ৫ ૻ

ࠫΔঞؘႊפڇ౨Ղࢨሎ܂ՂऱᏁֱ૿ڶ

ך ։  ᖕ ֭  Ζ ሿ ᅷ چ ࣋ ᐈ ৬ ᗰ ढ  ৫ ૻ

ࠫ Δ ല ᄎ ᖄ ી ᄢ ஒ ़ ၴ ࡉ ီ ᤚ ᓳ ᕪ ຬ ᥛ 

ᐙຏଅࠀΔ؈ ( R 1 ࡉ R 9 )Ι  

(xviii)  ឈྥ R 1 ࡉ R 9 ጠࠡᚵᤜऱ৬ᗰढ৫ૻ

ࠫฤٽॵ२ऱਙࢌΕᖲዌࢨषਜऱ৬ᗰ

ढ৫ૻࠫΔڇ܀৫ֱ૿ፖࡌᛩቼյઌ

ᐈ৬ᗰढ৫ૻ࣋Օ༏֭אشᓳլᚨਢ࠰

ࠫऱഄԫەᐞైڂΖᅝݝψਙࢌΕᖲዌࢨ

षωࡳࠫچش৬ᗰढ৫ૻࠫழΔբီ

ൣउך։֗ڶ৬ᗰढ৫Εشڶຜऱ

ૡࣔऱ৫ૻࠫΕ࿇୶Яૹ৬ࢬᔆΕৈપࢤ

৬ᤜΕփᛩቼΕຏଅؑৄࡉૠֱ૿ऱە

ᐞైڂΖڼڂΔᇠऱਙࢌΕᖲዌࢨष

ਜڶլٵऱ৬ᗰढ৫ૻࠫΖڼ؆Δەڇ

ᐞ։ૠቤՕጼቹՂ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

ωچشૡࡳ৬ᗰढ৫ૻࠫழΔڶᣂৈપ

ૡࣔऱ৬ᗰढ৫ૻࠫਢࠡխհԫۖॺഄࢬ

ԫऱەᐞైڂ ( R 1 ࡉ R 9 )Ι  

( x i x )  R 1 ༉Զஆሽ Ժ֭ ీ৬ᤜ ૡࡳऱ ৬ ᗰढ৫

ૻ ࠫ ᄗ ૪ ࣍ Ղ ֮ ร ( f ) ( x v i i i )  Ζ ع ૪  փ

ᣂڶࡳᏁૡڶՂ܂ሎڇᇡาᇷறᢞࣔྤࠀ

ऱ৬ᗰ ढ৫ ૻ ࠫΖ R 1 ৬ᤜ ނ ழईچ

4 0 0 ՏٗሽԺ֭ీऱ৬ᗰढ৫ૻࠫૡ

1 2 ᐋ Δ א ֗ ނ ई  چ ሽ Ժ ֭ ీ Ε ᄅ Ⴤ چ ဩ

2 3 4 ᇆሽԺ֭ీࡉՂ௧ဩ 2 6 5 ᇆሽԺ֭ీऱ

৬ ᗰ ढ  ৫ ૻ ࠫ ૡ   ֽ ؓ ഗ ᄷ Ղ 9 1 . 5

ᣂሽԺ֭ీڶΖᚵᤜऱ৬ᗰढ৫ૻࠫኙۏ

ভભቅဩނᎁݝመΖլመΔᅝ࣍᥆ߢۖ

ሽԺ֭ీऱ৬ᗰढ৫ૻࠫطԫᐋଥૡࠟ

ᐋΔ֘אਠڶऱ৬ᗰढ৫Δኔ᥆৾ᅝऱ

ऄ ( R 1 )Ι  

( x x )  ᅝݝլ֭ R 9 ৬ᗰढ৫ૻڶࢬᔭנ༽

ࠫऱ৬ᤜΖൕৄؑૠီࡉᤚऱߡ৫ۖߢ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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ᅝݝᎁ R 9 ৬ᤜऱ৬ᗰढ৫ૻࠫՕՕࢬ

࣍ጹᔣֱچऱ৬ᗰढ৫Ζᐖဎ᠔ೃऱ৬

ᗰढ৫ૻࠫ ഗᄷՂֽؓ) 9 2 ۏ )

ऱૹ৬ֱூݝਠ᠔ೃጥ֘ڇڱ (բᛧଇढ֗

䏦֭ݝس )ΔۖࢸဇՖೃऱ৬ᗰढ৫ૻ

ࠫ ( 1 0 ᐋ )ঞԱ֘ਠᘋ৬խऱ৬ᗰֱூΖڼ

؆Δ։ૠቤՕጼቹՂऱψᄐωچ (৬ᗰ

ढ৫్ֽܑؓഗᄷՂ 1 0 0 ۏ چՒڇ(

Εᖲዌࢌ࿇୶യ৫ֱ૿݁ፖቤψਙࡉຜش

ڂΖٵլࢬڶچشऱ༛ሐᓡچषωࢨ

ڼ Δ ॵ २ ऱ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ω ࡉ ψ 

ᄐ ω ش چ ऱ ৬ ᗰ ढ  ৫ ૻ ࠫ լ ᚨ ܂  ૡ ࡳ

R 9 ش چ ऱ ৬ ᗰ ढ  ৫ ૻ ࠫ ऱ  ە ᇷ ற

( R 9 )Ι  

რߠ  

( h ) ቤ֗אԳऱ৬ᤜΔߠრ༽ࡉطऱߠᣂრڶנ༽ 

ᆟऱڃ ᚨΔ ։ܑ ᄗ૪࣍ ֮ٙร 4 . 5Ε 4 . 6 Ε 5 . 5 ࡉ

5 . 6 Ι  

( i )  ቤᆟऱრߠЁ  

a .  ႉᚨ R 1 ऱຝ։փ୲ΔނভભቅဩሽԺ֭ీ

ऱ৬ᗰढچषωࢨΕᖲዌࢌऱψਙڇࢬ

৫ૻࠫطԫᐋଥૡࠟᐋΔ֘אਠउΙ

֗א  

b .  լ൷ R 9Δ֗א R 1 ऱࠡ塒ຝ։Ζ  

[ຫူ್ࡉس٣ࣔڳᑾՖՓڼழࠩሒףᄎᤜΖ ]  

2 6 . عऱٌ༽ࢬ।ᤩזԳऱߠრ༽ࡉ૪Գعᤉۖᝮᓮஂ 

૪ࡉრߠΖ  

R 1ΰխဎሽԺૻڶֆα  

2 7 .  R 1 ऱז।ᄘ֮ᗊՖՓଗދܗᐙׂΔ༉ईچ 4 0 0 Տٗ

ሽԺ֭ీ༼אנՀរ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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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R 1 ኙڶᣂሽԺ֭ీૡࡳᐋऱ৬ᗰढ৫ૻࠫ

ଡጊംΙࠟנ༽  

 ڶ৬ᗰढ৫լٵऱچشૡࡳ৬ᗰढ৫ૻࠫऱঞ  

( b )  ሽԺ֭ీچઇො።Կᐏ৬ᗰढΔ A ஆԫᐏնᐋ৬

ᗰढΔۖ B ஆ֗ C ஆঞᑔᐋΖຍԿᐏ৬ᗰढط

֚ᖯຑ൷Δګݮԫଡԫ࿇୶ႈؾΖᖕ։ૠቤ

ՕጼቹπᎅࣔρΔ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

ࡳ৬ᗰढ৫ૻࠫਢ֘אشਠࡉڶբቤ

࿇୶ऱ৬ᗰढ৫ΖڼڂΔᐋऱ৬ᗰढ৫ૻࠫ

ऱ৬ᗰढ৫Ιڶ౨֘ਠآ  

( c )  ቤᆟ।قΔᐋऱ৬ᗰढ৫ૻࠫਢ֘ਠڶ৬

ᗰढऱ৫Δڂքګऱچᒌ૿ᗨᐋ৬ᗰ

ढΖլመΔຍႈঞڶᚨ࣍شईჀሽԺ֭ీΖ

ईჀሽԺ֭ీ૿چشᗨપ 2 5 ᐋऱሽԺ֭ీط%

Δش۾ 1 7 %ঞطքᐋऱ։ᙄࠃࡉପش۾Ζլ

መΔईჀሽԺ֭ీૡࡳऱ৬ᗰढ৫ૻࠫք

ᐋΙ  

ૹ৬৵ࢬऱ৬ᗰढ৫  

( d )  ໂ൜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ψုᤩωૹ৬

۟ڶ৬ᗰढ৫Ζڔլ堚ᄑईچ 4 0 0 Տٗሽ

Ժ֭ీၞ۩ૹ৬৵Δڶऱնᐋ৬ᗰढ৫ਢᔞش

৬ᗰՕᑔऱૹ৬ႈࡳᇠ࣍شᔞࢨΔچشᖞჇ࣍

֗אΙؾ  

( e )  R 1 ৄޣᄎނईچ 4 0 0 ՏٗሽԺ֭ీऱ৬

ᗰढ৫ૻࠫطᐋ࣋ᐈ۟նᐋΔ֘אਠڶ৬ᗰ

ढ৫Ζ  

R 9ΰଉཽഗᅮඒ༛ሐ䏦ᜤٽඒᄎα  

2 8 .  ಒ֚۹डஃଗދܗᐙׂΔ༼אנՀរΚ  

( a ) ࡺփޏא৬ᗰढ৫ૻࠫΔࡳᇠૡڇ֭ה 

षωࢨΕᖲዌࢌ۰ᛩቼΖլመΔᚵψਙࡺऱا

ࢬऱᣤ৬ᗰढ৫ૻࠫΔኔᎾՂଯԱࡳૡچش

ᜰਝլֆڼऱ࿇୶ΖچشषωࢨΕᖲዌࢌψਙڶ



-  2 7  -  

ؓΔՈլٽΔڂৄᄎڇޣψਙࢌΕᖲዌ

ᄢஒ़ၴ֗ီᤚᓳࠎ༽چشॺᄐۖچشषωࢨ

ᕪΔߏٽ֊אԳՒچᖑڶԳ֗࿇୶ऱܓ墿Ζຍړ

ֺψܖຆ ᖲࢌ೭ᒡԳ֗இႨष䁿ऱඒᄎ֗ॺਙࣚܛ)

ዌ )ᛎ༄ωΔח༄ृ။༄Ι  

( b )  ৄᄎەڶآᐞڶࢬઌᣂైڂΔֱࠡऄٍլฤ

ီچشषωࢨΕᖲዌࢌψਙڶࢬނ墿Ζܓषᄎٽ

ࢤᔆઌۿኔ᥆ᙑᎄΖ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

ො።լٵᣊীऱچشΔ༼ٺࠎጟլشٵຜࠀ௫֗լ

ᖲዌΙٵ  

( c )  ፖࠡߏהԳՒچᖑڶԳԫᑌΔ༛ሐ䏦ᜤٽඒᄎ࣍

ԫ  ք Կ ڣ א ؑ Ꮭ  Ե ༛ ሐ 䏦  ᜤ ٽ ඒ ᄎ ڜ ై ഘ

ΰՀጠψైڜഘωαΰጢؚ۔ሐ 5 4 ᇆαඒᄎຝ։

ऱՒچΖڶڇᣂچشૡࡳᣤऱ৬ᗰढ৫ૻࠫࠀ

լٽΙ  

( d )  ቤᆟ।قΔሽԺ֭ీ֗چش༛ሐ䏦ࠠྤࠀچش

᧯ऱૹ৬ֱூΖՅ࣋ᐈ৬ᗰढ৫ૻࠫΔ݁ႊפא

౨Ղࡉሎ܂ՂऱᏁᖕ֭Δڶᣂ࿇୶ࠀႊࠠ

ૠՂऱᚌរΖቤᆟ৬ᤜࡉቤڶ R 9 ޏٌ༽ױ

ቤ ش ຜ چ  ع ᓮ ࢨ ฃ  ࣋ ᐈ ৬ ᗰ ढ  ৫ ૻ ࠫ ऱ ع

ᓮΖլመΔ༼ٌعᓮ၄ழ֗௫֗Օၦ֭נΖڼ؆Δ

ԫ٣ࠄᖄૠቤױؘآᛧਙڇࢌਙՂղ֭Ζૡ

ຂٚ᠏ࠩނ৬ᗰढ৫ૻࠫਢࡳ R 9Δࠎ༽ޣ

ᖕ֭ૹ৬ૠቤΔ܀ኙᄐ֗۰چشڛऱߏԳՒ

ΙޣᇠڶԳথڶᖑچ  

( e )  ᖕ༛ሐ䏦ᜤٽඒᄎߡקڇऱᆖ᧭Δ։ૠቤՕ

ጼቹԫᆖਜף৬ᗰढ৫ૻࠫΔঁլ౨অᢞฃ࣋

ᐈ৬ᗰढ৫ૻࠫޏࢨቤشຜچऱعᓮᄎᛧޅ

ΖڼڂΔᅝݝ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

ᣤऱ৬ᗰढ৫ૻࠫΔۖߏԳՒچᖑڶԳࡉ࿇୶

ঞڶᅝྥᦞאܓለᐈᠾऱ৬ᗰढ৫ૻࠫၞ۩

࿇୶ΔਝլֆؓΔՈլٽ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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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شඒᄎٽ༛ሐ䏦ᜤڇીႊאࡵࠃຏٌࢨຏଅྤࠀ 

ᣤऱ৬ᗰढ৫ૻࠫΙףਜچ  

( g )  ༛ሐ䏦ᜤٽඒᄎچشਜף৬ᗰढ৫ૻࠫڶሔ

πഗءऄρรԫۍԼԫයऱࡳΖรԫۍԼԫ

යૡࣔࡲඒิ៣ತขֱ૿ऱᦞ墿ᚨղঅࡉঅᥨΖ

ॵ२Օლऱ৬ࠡ࣍܅ऱ৬ᗰढ৫ૻࠫૡچشނ

ᗰढ৫ૻࠫΔՈሔ֘πԳᦞऄூයࠏρรԫයΕ

รԼය֗รԲԼԲයऱࡳΔܛԳԳڇऄೃ֗ऄஅ

հছΔ൜᥆ؓΙ֗אᆃַࣴီΙ  

( h )  ༛ሐ䏦ᜤٽඒᄎࠀॺਢԫၴඒᄎΔ،ٍਢԫଡ

ॺਙࢌᖲዌΔ༼ࠎᐖऑऱඒ֗ߛषࣚ೭ΖೈԱڇ

2 3 ඒࣚ೭؆Δ༛ሐࡲࠎ༽ඒᄎ֗ࠟၴ՛ඒᄎچၴ

䏦ᜤٽඒᄎՈᛜᙄ 1 2 ၴؔᆇႼ֗ؔࠝႼΕ 1 1 ၴ

՛ᖂΕԶၴխᖂ֗Ԯၴषᄎࣚ೭ᖲዌΙ  

( i )  ༛ሐ䏦ᜤٽඒᄎڇईࢬچᖑڶऱჇچشΔ݁

࠹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ࢬ ૡ ࡳ ऱ ৬ ᗰ ढ  ৫ ૻ ࠫ ᐙ

Δ։ܑਢైڜഘچشΕխဎ༛ሐֆᄎᚊഘΕխ

ဎ༛ሐᖂீ֗༛ሐխᖂΙ  

چشഘైڜ  

( j ) რࣹהնᐋऱ৬ᗰढ৫ૻࠫΖףᄎਜچشഘైڜ 

ࠩॵ२چऱᄐ֗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

৬ᗰढ৫ૻࠫለᐈᠾΔֽؓഗᄷՂ 8 9 ۟ۏ

ഗᄷՂֽؓ 1 0 0 Ιۏ  

( k )  ༛ሐ䏦ᜤٽඒᄎైڜഘ֗ᄘᔼषᄎࣚ೭۞ԫ

քԮࠐאڣԫऴࣚ೭षΖᇠඒᄎष༼ࠎᐖऑ

ऱषᄎࣚ೭Ζ࣍طᑔ૿़ၴլᑆᚨشΔᇠඒᄎࢬ༼

ЯᄐՕڛ۰הࠡߡ࣎֗چईڇ೭ႊࣚڍऱৰࠎ

ლၞ۩ΖڼڂᄕࠡᏁڇᇠၞچش۩ૹ৬Δࠀբࠫ

ૡ৬ᗰढ৫પֽؓഗᄷՂ 1 0 0 ૹ৬࢚ऱᄗۏ

ૠቤ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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խဎ༛ሐֆᄎᚊഘچش  

( l ) ॵ२ऱ܀ᐋऱ৬ᗰढ৫ૻࠫΔףਜچشᇠڇ 

ᄐ֗ਙࢌΕᖲዌࢨषچشऱ৬ᗰढ৫ૻࠫ

ֽؓഗᄷՂ 8 0 ഗᄷՂֽؓ۟ۏ 1 0 0 Ιۏ  

( m )  խဎ༛ሐֆᄎᚊഘ࣍چشՂધԼזڣૠΔ

៖ڶΖᑔᐋऱඒഘ৬ᗰढګᆵڣԫնԫ࣍ࠀ

ਈഘ֗ᑇଡ՛ী۞ଥΔࠡૠ֗ᑔ૿़ၴآ౨֊

ඒഘऱᏁΖشֆזٽ R 9 ૠቤૹ৬ඒഘΔঁא

ઔಘᄎΕಝᒭ֗՛ิ೯Ζ৬ᤜ۩ၞၴࢪڍޓࠎ༽

٨Կ్ᖵ৬ᗰլᚨਢچشڇਜףለ܅৬ᗰढ

৫ૻࠫऱطΙ  

խဎ༛ሐᖂீچش  

( n ) چشॵ२܀Զᐋऱ৬ᗰढ৫ૻࠫΔףਜچشᇠڇ 

ऱ৬ᗰढ৫ૻֽࠫؓഗᄷՂ 6 8 ֽؓ۟ۏ

ഗᄷՂ 1 0 0 Ιۏ  

( o )  ᇠீբᔢ۟䏦ሐऱᄅၞچش۩ૹᆜΖૹᆜ৵Δᇠ

Δڶඒᄎᖑٽ༛ሐ䏦ᜤطսᄎچشீ R 9 ૠቤૹ

ᄅ࿇୶ᇠᖂீچشΔࠡࠌᑨԺ٤ݙא࿇ཀΔঁא

ؑࠎ༽اඒ֗ߛषᄎࣚ೭Ι  

༛ሐխᖂچش  

( p )  ᇠ ش چ ऱ ৬ ᗰ ढ  ৫ ૻ ࠫ  Զ ᐋ Δ ۖ ॵ २ چ  ऱ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ᄐՕლऱ৬ᗰढ৫ૻ

ࠫ ঞ   ֽ ؓ ഗ ᄷ Ղ 6 8 ۏ ۟  ֽ ؓ ഗ ᄷ Ղ 1 0 0

Ιۏ  

( q )  ᇠீऱچᒌ૿ᗨ 2  6 7 0 ೈ؆αΔ᜔ࡕΰۏֱؓ

ᑔ૿૿ᗨ 6  3 4 5 խᖂऱ۩ᑑᄷ࣍܅Δۏֱؓ

ΰ چ ᒌ ૿ ᗨ  6  9 5 0 ؓ ֱ ۏ Ε ᜔ ᑔ ૿ ૿ ᗨ 

1 1  8 6 0 ڶࢬၦΔࡉαΖᇠխᖂբሒ۟ࠡ堷ۏֱؓ

ᖂீਜΰץਔቹ塢֗៖ഘαऱ૿ᗨ݁࣍܅խᖂ

ऱᑑᄷΔۖߩڶജ़ၴ֗ਜאฤٽᄅխᓰ

࿓ऱޣ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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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ٻאױΔᇠீࡕᒌ૿ᗨา՛֗چ࣍ط 

࿇୶Δאጐၦᏺףᑔ૿़ၴΖਜףԶᐋऱ৬ᗰढ

৫ૻࠫΔྤچشחऄૹ৬ਜݙޓऱխᖂΙ  

( s )  R 9 ऱ৬ᤜਢΚ  

༛ሐ䏦ᜤٽඒᄎڜ

ైഘ֗༛ሐ䏦ᄘᔼ

षᄎࣚ೭  

- ࣋ᐋط৬ᗰढ৫ૻࠫނ 

ᐈֽ۟ؓഗᄷՂ 9 2 ۏ  

ΰፖᔣᐖဎ᠔ೃऱ৬ᗰढ

৫ઌૉα  

խဎ༛ሐֆᄎᚊഘ  - ࣋ᐋط৬ᗰढ৫ૻࠫނ 

ᐈ۟ 1 0 ᐋ  

ΰፖॵ२ԫࢬૡࡳऱ৬

ᗰढ৫ૻࠫઌٵα  

խဎ༛ሐᖂீ  

༛ሐխᖂ  

-  

-  

࣋Զᐋط৬ᗰढ৫ૻࠫނ

ᐈֽ۟ؓഗᄷՂ 1 0 0 ࢨۏ

1 0 ᐋ  

ΰፖॵ२ࢸဇՖೃऱ৬ᗰ

ढ৫ઌٵα  

[ຫዧႆඒڼழࠩሒףᄎᤜΖ ]  

2 9 .  ࣥശཕडஃଗދܗᐙׂΔ༼אנՀរΚ  

( a )  ༛ሐ䏦ᜤٽඒᄎైڜഘΰՀጠψైڜഘωα໌ࡨ

࣍ ԫ  ն Կ ڣ Ζ R 9 ࣍ ԫ  ք ն ڣ ٻ ਙ ࢌ  چ ৬

ഘΔ࣍ࠀԫքԮࣚࠎ༽ࡨၲڣ೭Ι  

( b )  ᆖመ 5 0 ഘ၌መైڜऱ࿇୶Δڣ 3 0 0 ࠎ༽ඒ֖ټ

Δاؑ࣋ඒࣚ೭ΖᇠඒഘՈၲࡲऱٵጟլڍ

փԳՓ༼ڍࠎႈֆ٥ࣚ೭Ι  

( c )  ᇠඒഘ৬ᗰढ࣍ՂધնԼזڣૠΖೈԱ៖ਈഘ

؆Δڶնଡา՛ၴࢪΔᖞ᧯ᑔ૿૿ᗨ֟࣍ 2  0 0 0

࣍طնᐋΖڶΖຑᄘᔼषᄎࣚ೭ᑔ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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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լߩΔ R 9 ႊהࠡشᄐ֗۰ڛ৬ᗰढאᏺ

Ꮑࣚ೭Ιࢬࠎ༽ᑔ૿૿ᗨΔൕۖף  

( d )  ૹ৬ඒഘ֗षᄎࣚ೭ኔڶᏁΔٽ֊אषֲ墿

ᏺףऱᏁޣΖڼڂΔٽඒഘ֗षᄎࣚ೭ऱآ

࿇୶Δࠐ R 9 բᚵໂᄗ࢚ૹ৬ૠቤΖૹ৬ᇠچشլ

ᄎኙॵ२چऱནᨠ֗ຏଅທ۶ٚګ૿ᐙΙא

֗  

( e ) ڛԳ۰ߏॺۖچشषωࢨΕᖲዌࢌψਙڇޣ 

֗ᄐچشփࠎ༽اࡺᄢஒ़ၴ֗ီᤚᓳᕪΔ

ਝլٽΔՈլֆؓΖᇠೣᏅऱऄྤࠀᖕ֭

Ζ  

3 0 .  ຫ㏛אנ༽س٣سՀរΚ  

( a ) ৬ᗰढ৫ףਜچشषωࢨΕᖲዌࢌᣂψਙڶڇ 

ૻࠫΔᄎᣤૹᐙ֗ૻࠫԱ༛ሐ䏦ᜤٽඒᄎ༼ࠎ

ഗऱष֗षᄎࣚ೭ऱ౨ԺΔץਔ९ृ֗ྲྀఏ

ԳՓࠎ༽ࢬऱष֗षᄎࣚ೭Ι  

( b )  ቤᆟམ।قΔଣᛧਙՂऱ֭Δױຏመቤع

ᓮᐉࠫޅ৫ଥૡ৬ᗰढ৫ૻࠫΖլመΔ༛ሐ䏦

ᜤٽඒᄎऱ٣ᖄૠቤױؘآᛧਙڇࢌਙՂղ֭

 Ζ ᅝ ݝ ᚨ ᐘ ࢤ   ૹ ৬ ڶ ᣂ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ωچشΔঁֱא R 9  փڍޓࠎ༽اࡺᄅऱष

ᄎࣚ೭Ι֗א  

( c ) ࿇୶ףਜچشषωࢨΕᖲዌࢌᣂψਙڶᐞەڇ 

ૻࠫழΔৄᄎؘႊ֗ᖞ᧯षऱᏁΖ  

3 1 .  R 9 ֗༼რߠԳᒳᇆ C 5 6 5 ऱז।ຫᐚ࣑डஃଗދܗᐙ

ׂΔ༼אנՀរΚ  

( a )  խဎ༛ሐֆᄎᚊഘ৬࣍ԫնԫڣΔࠀբᆖመ 6 0

ऱ࿇୶Ζඒഘપڣ 8 0 0 ༽ิܑऱᄎ֖ڣٵլټ

Δඒഘٍፖᖂீ֗ࠡ؆אඒࣚ೭ࡲඒࣚ೭Ζೈࡲࠎ

ऱषᄎࣚ೭Я೯Ιٵႈլڍᙄٽᖲዌष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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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ඒഘߩڶڂജ़ၴۖᣄאឩ୶ࠡࣚ೭ڃאᚨष

ԳՓऱᏁޣΖ٦ृΔඒഘ࣍ۯࡕՂΔૹ৬ڶچش

ΔՈנၞا٤ྤᎽᡶऱᛩቼΔֱঁؑࠎ༽ඒഘܗ

ൎٖᖈᒤΕಁֽၴ֗ੑ֫ףඒഘЯڇ୲ױ

ၴਜΙ֗א  

( c )  ඒഘ֗խဎ༛ሐᖂீٵ࣍ۯԫچΖނඒഘऱ৬ᗰ

ढ৫ૻࠫૡᐋΔۖᖂீঞૡԶᐋΔྤࠀ

ᖕ֭Ζᖞଡچऱ৬ᗰढ৫ૻࠫᚨ࣋ᐈ۟ 1 0

ᐋΙ֗א  

( d )  ॺਙࢌᖲዌإञࣚאၴ़ڍޓ࠷೭षΔࠀ܀ॺ

墿Ζܓߪ۞ࢨܓۋ  

3 2 .  ႓ࠕᏚՖՓଗދܗᐙׂΔ༼אנՀរΚ  

( a )  ༛ሐխᖂ࣍ԫնԶீ໌ڣΔڶ 1 5 ఄΖڇՂધ

ԮԼ֗ԶԼזڣΔᇠீ٣ނছऱٖᖈ֗چشଇഘޏ

৬ᓰΔאឩ۟ 2 6 ఄΙ  

( b ) ᑑᄷᖂீਜΔࠄԫࠎ༽౨آΔᇠீߩլၴ़࣍ط 

ࠏ ڕ ڍ ش ຜ  Ε ጵ ٽ ઝ ᖂ ኔ ᧭  Ε ኔ ᧭  ऱ ቃ ໂ

ΕߢΕ᎖ᖄ೯ΕଇഘΖழᖂீࢬ༼

ࠎ ऱ  ਜ ለ ᑑ ᄷ  ਜ ऱ  ᑓ ՛ ৰ ڍ Ζ ࠏ ڕ ࠡ ቹ 

塢Ε៖ഘΕီᤚᢌ֗ሽᆰΔ૿ᗨڶᑑᄷ

ਜऱԫ۟תԿ։հԲΙ  

( c )  ᖂீ૿چشᗨา՛ΔݮणլঞΖ࣍طᇠீ৬ڇ

ऱࡕՂΔீॐտԿ۟քᐋऱඪ్ڤ৫Ζ

ቤᆟ༼૪ऱᖂீԮᑔΔࠡኔਢ֚ڇՀᆜऱࠟ

ଡੑ֫ၴΙ  

( d )  ቤᆟ।قΔᖂீऱᑑᄷ৫ԶᐋΔނڼڂ༛ሐ

խᖂچشऱ৬ᗰढ৫ૻࠫૡԶᐋΖլመΔႊࣹ

რΔ༛ሐխᖂለᑑᄷխᖂา՛ৰڍΖڬڇೈऱ

ࡕ৵ Δ༛ ሐխ ᖂऱچ ᒌ ૿ᗨ ڶ 2  6 7 0 ֱؓ

ᒌ૿ᗨچΔۖᑑᄷխᖂऱۏ 6  9 5 0 ΖԱۏֱؓ

ሒ۟ᑑᄷխᖂ 1 1  8 6 0 ऱ᜔ᑔ૿૿ᗨΔ༛ሐ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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խᖂႊૹ৬۟ 2 1 ᐋΖڼ؆Δچشऱࡕբኙ

ૹ৬ທࠫૻګΖ࣋ᐈ৬ᗰढ৫ૻࠫڶॺൄ堚ཐऱ

Ꮑ֭Ι܂ሎࡉ౨פ  

( e )  R 9 ۞Բሿሿࠐאڣբ༉༛ሐխᖂچشऱૹ৬ֱ

ூፖඒၞݝߛ۩ಘᓵΖլመΔף࣍ۯ࣍طՓࡺሐ 4 2

ᇆऱছᆼၦੋඒߛᖂೃֲچش৵ऱشຜլࣔிΔ༛

ሐխᖂऱૹ৬ૠቤآ౨ᆵኔΙ֗א  

( f )  ૹ৬խऱࢸဇՖೃऱ৬ᗰढ৫ 1 0 ᐋΖৄ

ᄎ୲༛ሐխᖂچشऱ৬ᗰढ৫ૻࠫطԶᐋฃ

࣋ ᐈ ۟ 1 0 ᐋ Δ א ঁ ፖ ࢸ ဇ Ֆ  ೃ ش چ ऱ  ৫ ઌ

ૉΔኔ᥆ٽΖ৬ᗰढ৫ૻࠫ࣋ᐈ৵ᄎՕՕֱঁ

ᖂீऱૹ৬ૠቤΖ  

[ຫޕ֗س٣ڼس٣اழࠩሒףᄎᤜΖ ]  

3 3 .  M r .  M e n a c h e m  H a s o f e r ଗދܗᐙׂ֗ኔढދᐙᖲࢬ

Հ٨រΚנ༽ᇷறΔࠄऱԫق᧩  

षᄎ壂ܓਙ  

( a )  ਙ ࢌ ڇ Բ ሿ ԫ ԫ ڣ Կ ִ Լ ք ֲ ڃ  م ऄ ᄎ ऱ ༼ ം

ழΔࢭᎁլ֟ष壂ਜऱֱچլߩΖೈ૪ࣔࠡࠃה

ႈ؆Δਙࢌ।قቤᆟᄎլழᛀಘψਙࢌΕᖲዌࢨ

षωچشऱՒشچຜΔٽ֊אլឰ᠏᧢ऱषᏁ

Ζڕषⴌቸ᧯ڶᏁૹ৬Яឩ৬ࠡψਙࢌΕᖲዌ

ଥૡ৬ᗰढ৫ૻࠫΔࠀՂऱਜΔچشषωࢨ

א ฤ ٽ ڶ ᣂ  ޣ Δ  ቤ ᅝ ݝ ᄎ ༼ ࠎ ֭ ག  ٽ ࠡ ࿇

୶Ζ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ᖞ᧯࿇୶ૻ

ࠫΔނ࿇୶ႈؾऱ່৫ૻڶ৬ᗰढ৫Δ

ሔڶຜऱ࿇୶ΔشषωࢨΕᖲዌࢌ౨আၞψਙآ

ਙࢌऱषᄎ壂ܓਙΙ  

ৄᄎऱຂ  

( b )  ৄᄎႊەᐞਜףᚵᤜऱ৬ᗰढ৫ૻࠫᄎܡআၞ

षऱ䏦سΕ٤ڜΕঁ֗ܓԫ壂ܓΖψਙࢌΕᖲ

ዌࢨषωچشऱᚵᤜ৬ᗰढ৫ૻࠫ֘ਠ

ᐈ৬ᗰढ৫࣋ฃڶૡݝ৬ᗰढ৫Ζឈྥᅝ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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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ऱය֮Δڶ܀ᣂૻࠫ౨ψฃω࣋ᐈΔټ

৸ᆠΔܛ༏৫ৰ՛Ζૡࡳᚵᤜ৬ᗰढ৫ૻࠫ֗ฃ

 ࣋ ᐈ ૻ ࠫ ऱ ය ֮ Δ լ ᄎ আ ၞ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ωਜऱૹ৬ՠ܂Ι  

( c ) ᥆৬ऱ৬ᗰढ৫ૻࠫף։ૠቤՕጼቹՂਜڇ 

ᤜΔڂቹঞآࡸᛧ۩ਙ९ࡴᄎٵ۩ਙᄎᤜுΙ  

ຏመאψࡳរڤݮωቤ։چጥࠫ৬ᗰढ৫  

( d ) រऱᣤچࡳਢԫႈಾኙچωቤ։ڤݮរࡳψא 

ጥࠫΔፖයࠏխ௫֗ऄࡳቹঞփ୲ࡉᚨشऱය֮

รࠏኙයߠऱऄ৳რᤛΖ৳ਙࣂڶ 3 යᓿղৄ

ᄎऱᦞԺנ܂ᐈᠾऱᇞᤩΔۖࠏܒ۶ٚڶࠀऄ

ऱ֭Ζྤᓵ۶ڕΔڶᣂᦞԺႊڇฤٽψؘࠠڶᏁ

։ૠڇΖࠌ۩ױ։ऱቤᖕωऱයٙՀֱך

ቤՕጼ౻ቹՂਜף৬ᗰढ৫ૻؘࠫᏁך։

ऱቤᖕ֭Ι  

 

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৫ૻࠫ  

( e )  ଣ ૉ ৄ  ᄎ ᎁ ٵ ڶ ך ։ ऱ  ቤ  ط ૹ ᄅ ࿇ ୶ ψ ਙ

ऱૹ৬৬ᤜΔঁ᧯ࠠڶࠀΔچشषωࢨΕᖲዌࢌ

լᚨආኙՕຝ։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

ऱᚵᤜ࿇୶ૻࠫΖࡳࠫڇ৬ᗰढ৫ૻࠫழΔৄ

ᄎ ႊ ٤ ૿ ۖ ᔞ ᅝ چ  ߒ ष  ࡉ ष ᄎ ࣚ ೭ ऱ ࠎ ޣ ൣ

उΔەࠀᐞ֗ᘝၦլٵऱषᏁΙ  

( f ) ᄎ֮ٙรৄڇ  3 . 2 . 1 ֗ร 3 . 2 . 1 1 ࢬሉࠫࡳ৬

ᗰढ৫ૻࠫऱەᐞైڂΔመ࣍ᦨอΕኙᅝߪءݝ

ऱᖞࡳ৬ᗰढ৫ۖڶએऱᎅऄΖਊᅃؿ֗ܓڶ

᧯࿇୶ૻࠫፖৄᄎႊנ܂ߒऱຂࣂࢬڶᤛΖ

ৄᄎڶຂٚࣔࠃኔΔۖլᚨعط૪Գຂ༼ࠎ

ᖕ֭ࢬ༼ٌऱع૪Ι  

( g ) ᐞ։ૠቤՕጼቹऱᚵᤜەᄎࡡຟᄎቤ՛ิڇ 

ଥૡႈؾழΔԫࡡټ৬ᤜၞ۩ઔߒΔ൶ಘ۶ڕঅ

Ζլࢤषᄎᓤᠧࠡ֗ۥֱچൎؑ៱ऱףЯژ

መΔᅝڶݝኔ۩ڼႈ৬ᤜΔࠀᙟრਜףᖞ᧯࿇୶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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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ψࠠࠎ༽ᖲዌႊࢌ৬ᗰढ৫ૻࠫ৵Δॺਙףਜڇ 

᧯ૹ৬৬ᤜω֭אࢬ༼ٌऱعᓮΖᇠႈࡳᨃৄ

ᄎྤႊᐌ۩༉چऱؒݝૠߓڶอچᚵໂቹঞ

ऱຂΖቤᆟٍ֮ٙڇխ༼֗ٺႈං୶ૹ৬৬ᤜ

ऱֱூΔᙟრނᖕร 1 2 A යޏቤشຜچΙᖕ

ร 7 යנ܂ଥૡΙᖕร 1 6 යعᓮฃ࣋ᐈૻࠫ

ΕᖲዌࢌψਙނᙇܿऱֱூԫᓫΖຏመ֗

ࠐ৬ᗰढ৫ڶऱ৫ૻࠫଯچشषωࢨ

ਜףᖞ᧯࿇୶ૻࠫऱऄᖕ֭Ζৄᄎڇ

ࠀߒ٤૿נ܂ᔞᅝऱ৬ᗰढ৫ૻࠫழΔႊࡳެ

ؓᘝΙٽ࠷  

( i )  ᅝ ݝ ᙑ ᎄ چ   ڇ ։  ૠ ቤ Օ ጼ ቹ Ղ  ڶ چ ᗨ ֺ

Я᜔ᑔ૿૿ᗨЯՂ።૿ᗨૻࠫΔܛ।ق৬ᗰढ

৫ૻࠫլᄎᐙڶ࿇୶യ৫Ζ݁چشڶࢬႊࠩ࠹

π৬ᗰढ (ቤ )ࠏρࢬૡࡳऱچᗨֺૻࠫΔڂ

षࢨΕᖲዌࢌ৬ᗰढ৫ૻࠫኔᎾՂᄎᐙψਙڼ

ωچشऱ࿇୶യ৫Ι  

( j )  ቤᆟԱৄᄎڇ፹ቹ֗ޅղቤ૿ֱױऱ

ڇΖՂ္ऄஅբۥߡ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 r a d e r ூٙ

խᒔᎁࠟृऱ։ܑΙ  

( k )  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ᖞ᧯࿇୶ૻࠫ

Δֺ۟ᇠچ࿇୶ωٽቤψጵچشނઌ᧢࣍

ႈൻਜޓᣤᏩΔڂਢψਙࢌΕᖲዌࢨषωش

ᐈ৬ᗰ࣋৬ᗰढ৫Ζڶլ၌ማؾऱૹ৬ႈچ

ढ৫ૻࠫႊࠠڶ᧯ૹ৬৬ᤜऱ֭Ι  

 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୶ૻࠫߢլګ  

( l )  ᚊ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ቤრٻਢ

षਜۖॺ༼ီࠎᤚᓳᕪ֗ᄢஒ़ၴΙ  

( m ) ቇؒऱڣԫ࣍૪Δৄᄎࢬᄎ֮ٙৄڕإ 

ৄᄎቤਐ֧ᒳᇆ 1 6 ૡࣔΚψڶຝ։ψਙࢌΕ

ᖲዌࢨषωشຜ࿇୶Δ֠ࠡ߷܅ࠄ৬֗܅യ৫ऱ

࿇ ୶ Δ ޓ ױ   ᑔ Օ ლ യ ႃ ऱ ᛩ ቼ ༼ ࠎ ᠰ ؆ ़

ၴωΖլመΔՂ૪ਐ֧ਢԫᣂ࣍ॺψਙࢌΕ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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ዌࢨषω࿇୶ऱ۩ਙਐ֧Δլ౨ז࠷ईچ։

ૠቤՕጼ౻ቹࢬሉऱቤრٻΔٍլᚨګኙψਙ

ᖞ᧯࿇୶ૻࠫऱഗ៕ΙףਜچشषωࢨΕᖲዌࢌ  

( n )  ψৄؑૠਐ֧ωร 6 . 2 . 1 1 ނψီᤚᓳᕪࡉ

ᒷᓢ़ၴωऱঞ࣍شᄅؑऱψਙࢌΕᖲዌࢨ

षωچشΖৄᄎ֮ٙร 5 . 3 . 3 ( f )ᇢቹނᇠႈ

ঞཽ֧۟ۼ֗ᚊΔኔፖψৄؑૠਐ֧ωऱ

ᤛΙࣂࢬڶณڗ  

( o )  ᚵኙ R 9 ੌ़ڶࠀऱ৬ᗰढ৫ૻࠫףਜچش

ຏေ۷ઔီࢨߒᤚᐙေ۷֭࣠Ζᖕ़ੌ

ຏေ۷ઔߒΔ R 9 ሐփΖࢨຏଅ༔࣍ۯॺࠀچش

ৄᄎ֮ٙਐנΔع૪Գݾٌ༽ڶေ۷Δאᢞ

૿ऱຏଅᐙΖࠐᐈ৬ᗰढ৫ૻࠫլᄎ࣋ࣔ

ڂՂਢᙑᎄऱΔءՂഗߪ૪Գعڇ࠵ຂٚංނ

ቤᆟࠎ༽Աᖞ᧯ऱ़ੌຏေ۷Ι  

অᥨತขᦞ墿ࡉঅڶآ  

( p )  ֮ٙร 5 . 3 . 8 ऱ৳ਙრߠᎁٵਜףᚵᤜऱ৬ᗰ

ढ৫ૻࠫΔױ౨ሔ֘অᥨඒᄎತขᦞ墿ऱຂٚΖ

πഗءऄρรԫۍԼԫයਢᣂ࣍অࡉঅᥨತข

ᦞ墿ऱຂٚۖॺ৳ਙࢬ૪ऱψᐛشωࢨψլٽ

եቃωತขΙ  

( q ) ԮִԫֲছΔڣԫԮڇ  R 9 ऱڶࠆچشᣂڶڇ

ತขᦞ墿բ࠹ૡࡳ৬ᗰढ৫ૻࠫऱᦞԺࢬૻऱ

ᎅऄࠀլإᒔΖԫԮڣԮִԫֲছΔईچ։

ૠቤՕጼቹՂآࠀૡࡳ৬ᗰढ৫ૻࠫΙ  

( r ) ऱৈપբૡࣔ৬ᗰढچشഘ֗ᄘᔼषᄎࣚ೭ైڜ 

৫ૻࠫΖլመΔਙڇࢌৈપՀऱߏԳՒچᖑڶԳ

ΙٵլࢬڶՀऱֆ٥౨ࠏයڇፖࠡۥߡ  

ೣᏅ֗ᙟრऱऄ  

( s )  ᚵᤜऱ৬ᗰढ৫ૻࠫኙ R 9 ᙟრאࠀլֆؓΔࠀ

ऱֱڤࠡچشΔץਔ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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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ᄢஒ़ၴΕᒷᓢ़ၴࠎ༽אנਗچشᣂڶނ 

ᤚᓳᕪΔශྤᖕ֭Ιီࡉ  

- ψᘋ৬ࢨኙৱբᛧψਙՂऱ֭ωڕآ 

խω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Δղ

ࠡઌٵऱૹ৬ᦞܓΙ  

- הԶᐋᑔऱ࿇୶ᑑᄷΔࠡڶچشᖂீڶ 

ष壂ਜঞྤࠀઌᣂᑑᄷΙ  

ॺ֗ࢤᙟრऱऄ  

( t )  ᅝݝԫֱ૿ᒔᎁڶᏁឩ୶ष壂ࣚ೭Δԫֱ૿Ծ

ଯ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ૹ৬ႈؾΔऄ

յઌؿએΙ  

( u )  ᅝڶݝ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ߏԳՒ

چ ᖑ ڶ Գ ༼ ࠎ ီ ᤚ ᓳ ᕪ ࡉ ᒷ ᓢ ़ ၴ ܂ נ ٽ  ऱ ᇞ

ᤩΙ  

( v )  ୲࿇୶ψᑑᄷᖂீω܀լ୲༉ࠡהψਙࢌΕᖲ

ዌࢨषωشຜၞ۩ψᑑᄷ࿇୶ωᖕ֭Ι  

( w )  ᅝ ݝ ᙑ ᎄ چ   ڇ ։  ૠ ቤ Օ ጼ ቹ Ղ  ڶ چ ᗨ ֺ

Я᜔ᑔ૿૿ᗨЯՂ።૿ᗨૻࠫΔܛ।ق৬ᗰढ

৫ૻࠫլᄎᐙڶ࿇୶യ৫Ι  

( x )  ᅝآݝ౨ܑᖕร 1 2 A යޏቤشຜچΙᖕร

7 යנ܂ଥૡΙᖕร 1 6 යعᓮฃ࣋ᐈૻࠫ֗

ᙇܿऱֱூΔٍآ౨٨ࣔຍֱࠄூࢬ௫֗ऱլࣔ

ᒔൣउΕᎄࡉ၄شΙ  

( y )  խ ဎ ༛ ሐ ֆ ᄎ  ᚊ ഘ ֗ խ ဎ ༛ ሐ ᖂ ீ ۯ ࣍ ٵ ԫ چ

Ζፖܑࠡ༉ඒᄎૡࡳᐋऱ৬ᗰढ৫ૻࠫΔ

ᅝݝᚨኙᖞଡچਜףԶᐋऱ৬ᗰढ৫ૻࠫΙ  

R 9 ऱ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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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ᄎᚨᙈ༉ع૪ࡳެנ܂Δঁא୲٤૿ߒ

ऄρรء༉πഗࠀΔߒᣂൣउ֗ၞ۩ৄؑቤઔڶ

ԫۍԼԫයᐛᇬၞԫޡऱऄ৳რߠΙ֗א  

( a a ) Δৄᄎᚨਊᅃृࢨ  R 9 ऱ৬ᤜ࣋ᐈ৬ᗰढ৫ૻ

ࠫΖ  

3 4 .  R 9 ֗༼რߠԳᒳᇆ C 4 8 5 ऱז।ᑛಝᦞנ༽س٣Հ٨

រΚ  

( a )  ᅝݝ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৬ᗰढ৫

ᑌૻࠫΔٵףਜچشڛᄐ֗۰הኙࠡڶۖࠫૻ

ղॺਙࢌᖲዌܑࢤऱኙৱΔኔ᥆լֆؓΖᅝݝ

ऱᖕΙٽࠎ༽ڼ༉ڶ  

( b )  ၌መ 7 0 0 נ༽Գኙᚵᤜऱ৬ᗰढ৫ૻࠫߠრ༽ټ

֘ኙΙ  

( c )  යࠀࠏլ୲אψࡳរڤݮωቤ։چΙ֗א  

( d )  ৄ  ᄎ ႊ א ֆ ؓ ࡉ ٽ  ऱ ֱ ڤ ە ᐞ ڶ ᣂ ع ૪ ֗ რ

Ζߠ  

3 5 .  ಒ֚۹डஃ।قΔޣ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ڇچش

բ৬چ༼ࠎᄢஒ़ၴ֗ီᤚᓳᕪࠀլֆؓΖψਙࢌΕᖲዌ

षٽאष֗षᄎࣚ೭Δࠎ༽౨ਢפऱچشषωࢨ

ऱᏁΖቤᆟ৬ᤜ R 9 ᐈ৬࣋ฃࢨᓮعچຜشቤޏٌ༽

ᗰढ৫ૻࠫऱعᓮΖլመΔڼᜰ௫֗Օၦڍޓࠎ༽࣍شױء

षࣚ೭ऱᇷᄭΖ R 9 Δۖࡉᄵ࣍৬ᤜऱ৬ᗰढ৫ૻࠫ᥆ࢬ

ፖᅝݝኙᔣچࠡה৬ᗰढࢬਜףऱ৫ૻࠫյઌ࠰ᓳΖ  

C 4 8 6Κ്ဎ  

3 6 .  ്ဎडஃ༼אנՀរΚ  

( a )  ഗᅮඒଉཽॾᆠᄎΰՀጠψॾᆠᄎωαڇመװ 5 0

ۯඒ֗षᄎࣚ೭Ζࡲᐖऑऱࠎ༽Δԫऴ٤ཽࠐڣ

چشॾᆠᄎ࣍ (ຑైڜഘچش )ऱ᜔ຝॾᆠᄎࢬ

ᛜᙄऱપ 5 0 ၴඒᄎΕ 5 0 ଡࣚ೭֗ۯ 2 2 ၴխЯ

՛ᖂ༼ࠎ۩ਙ֭ག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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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ڶ  ᣂ ش چ ط ॾ ᆠ ᄎ ࣍ ৰ Ն հ ছ  Ե Ζ  ᖕ ৈ પ 

Ղᘋ৬ऱ৬ᗰढլ၌ማچشΔᇠࡳ 3 0 0 ΖԲሿܢ

ԫ ሿ ڣ Լ ִ Δ ॾ ᆠ ᄎ ట  ഘ ༼ ٌ ऱ ԫ  ৬ ᗰ ቹ ঞ

ΰ৬ᗰढ৫քᐋαլᛧޅΔطਢچشऱ৬

ᗰढ৫ૻԿᐋΖࠠڶڕ᧯ऱૹ৬ֱூঞ࣋ױᐈ

৬ᗰढ৫ૻࠫऱ৬ᤜΔࠀլإᒔΙ  

( c )  ॾᆠᄎإᇠࠫچشૡԫଡૹ৬ֱூΔࠀբ༼ٌԫ

৬ᗰቹঞΰ৬ᗰढ৫પ 2 0 ᐋαΖॾᆠᄎٍ

མ༉ૹ৬ֱூፖቤᆟᜰ۩ᄎᤜΙ  

( d )  ৬ᗰढ৫ૻࠫբګඒഘၞ۩ૹ৬ૠቤޏאࠡ

ࣚ೭ऱᎽᡶΖᨃඒഘޓױࠡشᇷᄭࡲࠎ༽אඒ

֗षᄎࣚ೭Δ৬ᗰढ৫ૻࠫᚨղ࣋אᐈΖ  

C 5 2 4Κ႓ഛ٠  

3 7 .  ႓ഛس٠٣।قΔޣ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

ᖞଡष༼ࠎᄢஒ़ၴ֗ᒷᓢ़ၴࠀլֆؓΖڶ࣍طᣂچរط

R 9 ඒᄎࡉᖲዌࢌլᚨଷኆࠡ࿇୶ᦞΖॺਙݝॾᆠᄎԵΔᅝࡉ

ԫऴ٤ཽۖլਢईچऱփԳՓΔ༼ڍࠎႈլٵऱࡲ

ඒ֗षᄎࣚ೭Δ࠹༡ԳᑇฒڍΖ  

C 5 4 0Κམਟ  

3 8 .  མਟՖՓ।قΔైڜഘ֗༛ሐ䏦ᄘᔼषᄎࣚ೭ਢ

৬࣍ 5 0 ৬ᗰढ৫ऱ৬ᗰڶਠ֘৬ᗰढΖ៱ײছऱॺൄڣ

ढ৫ૻࠫᄎૻݝඒഘ֗ᇠࣚ೭ऱૹ৬ᑨԺΖڔআᓮৄᄎ

ޓࠎ༽ૹ৬Δष۩ၞױچشᣂڶࠌᐈ৬ᗰढ৫ૻࠫΔ࣋

षᄎࣚ೭Ζڍ  

C 6 7 1Κഗᅮඒଉཽॾᆠᄎ (ॾᆠᄎ )  

3 9 .  ᚮ௯ᔕس٣।قΔॾᆠᄎچشՂऱ৬ᗰढऱᑔբ၌መ

5 0 چشໂ൜ૹ৬ה۩ऱᑑᄷΖٽ౨ฤآΔۖ৬ᗰढऱਜڣ

ऱ৬ᗰቹঞഗ࣍৬ᗰढ৫ૻࠫլᛧޅΖψਙࢌΕᖲዌࢨ

षωࢬچشૡࡳऱ৬ᗰढ৫ૻࠫբᣤૹؚ֗ૻݝᢀॺਙࢌ

ᖲዌ֗ඒᄎࠎ༽ڇष֗ࡲඒֱ૿ऱࣚ೭Ζڼᜰኙषᄎऱࡉᘫ

૿ᐙΖڶ  

[ຫڼس٣ࣔڳழᠦஂ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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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7 2Κഗᅮඒଉཽॾᆠᄎటഘ  

4 0 .  ᔥႂس٣।قΔॾᆠᄎటഘৰڍփچऱᄅฝ֗ا

ளড়༼ࠎཏຏᇩऱࡲඒࣚ೭Δᄎ֖၌መ 1  0 0 0 ԳΖඒᄎ۞Բሿ

ሿԿЯԲሿሿڣದբૠቤឩࠡך࿇୶Δ࣍ࠀԲሿԫሿڣ༼ٌ

ԫឩ৬ՠ࿓ऱ৬ᗰቹঞΖምس٣ࣔ܂ᇖךᎅΔ৬ᗰቹঞ࣍Բ

ሿԫሿڣԼԲִ༼ٌΔ৬ᗰढ৫քᐋΖᚵᤜ৬ᗰढ৫ፖ

ຑऱైڜഘ৫ԫᑌΔለॾᆠᄎటഘऱ່រ܅Ζ࣍ط

ᚵᤜ࿇୶܅ᅶΔڼڂլᄎኙᇠऱནᨠ֗ຏଅທ۶ٚګ૿

ᐙΖ  

C 6 8 6Κຫᙩࡵ  

4 1 .  ຫᙩࡵՖՓ।قΔڔຂ९ृ༼ࠎषᄎࣚ೭Ζॾᆠᑔ

৬ࡳૡ֭ڔ೭ऱഛಝΖࣚࠎ༽९ृૻݝΔբᣤૹߩլֱچ

ᗰढ৫ૻࠫאঅఎؑڶནΖլመΔਙࢌႊ༇ૹٽપ࠰ᤜΔ

ऱৈપբૡࣔ৬ᗰढ৫چشڂ 3 0 0 ᖞףլᚨਜݝΖᅝܢ

᧯ૻࠫΔڶࢬނ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ଯࠡڇڶ৬ᗰ

ढ৫Ζॾᆠᑔࡉॾᆠᄎటഘچشऱ࿇୶լᄎኙᇠऱནᨠ

֗ຏଅທ۶ٚګ૿ᐙΖ  

C 7 0 0Κଧۂᤌ  

4 2 .  ଧۂᤌس٣।قΔॾᆠᄎषᄎࣚ೭ຝ॰༼ࠎᆖ၄֗ᙄ

ֆֱ֭چགΔᇠषᄎࣚ೭ຝ॰ڶ 5 0 ଡࣚ೭֗ۯ 9 0 ՠΖټ

ڶΔषᄎࣚ೭ຝ॰شॾᆠᑔऱ़ၴլᑆᚨ࣍ط 2  0 0 0 ܢֱؓ

ᚨਢழਜऱԿΖॾޣຜΖኔᎾᏁشᙄֆ֗ഛಝ܂ױ

ᆠᄎటഘ֗ॾᆠᑔૡࡳऱ৬ᗰढ৫ૻࠫլٽΔࠀᄎૻݝ

ऱषᄎࣚ೭Ζࠎ༽ࢬᐙ㫠षࡉ  

C 5 0 1Κ׆ભ  

4 3 . ጟषЯٺࠎ༽Δॾᆠᄎటഘषقભडஃ।׆ 

षᄎࣚ೭Δٽ֊אषᄎऱᏁΖየֲߩ墿ᏺףऱᏁޣΔݦඨ

ਙࢌ౨ֱঁඒᄎΔᨃඒᄎ౨ڍޓڶᖲᄎࣚاࡺ೭Ζ  

C 5 4 2Κ٢ᔴ  

4 4 .  ٢ᔴس٣լٵრቤᆟऱᎅऄΔܛ৬ᗰढ৫ૻࠫբ

ؓᘝषᄎऱᏁΖࠃኔՂΔ৬ᗰढ৫ૻࠫೣᚥ۰֗ڛᄐ࿇

୶Ζॺਙࢌᖲዌऱچشૡࡳᣤऱ৬ᗰढ৫ૻࠫਢࣴီॺ

ਙࢌᖲዌΔਝլٽΔՈլֆؓΖᅝݝᚨ༇ૹچشڶࢬऱ࿇୶

ᦞΖቤᆟ।ࠠڶڕق᧯ऱૹ৬ֱூΔঞױฃ࣋ᐈ৬ᗰ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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৫ૻࠫΖլመΔהᣂࣹױ࣋ᐈऱ༏৫Ζނ৬ᗰढ৫ૻࠫ

ᐈ۟࣋քᐋط 1 2 ᐋΔլՕױ౨ီ᎘პΖڇຑॾᆠᄎటഘ

ऱೖ߫ၞ۩քᐋऱ࿇୶Δࠡ৬ᗰቹঞլᛧޅΔطਢᚵᤜ

৬ᗰढ৫၌ማ։ૠቤՕጼቹՂԿᐋऱ৬ᗰढ৫ૻࠫΖ

ֆؓದߠΔ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৬ᗰढ৫ૻࠫᚨ࣋

ᐈ۟ፖᄐ֗۰چشڛԫᑌΖ  

C 6 7 8Κᆺॹဎ  

4 5 .  ᆺॹဎडஃ।قΔؑ࿇୶ᒔڶᏁΔࠀႊזנבᏝΔ

षωࢨΕᖲዌࢌψਙޣ։ᖜΖٵष٥طᏝᚨזᣂڶۖ

Ζඒᄎԫऴࣚ೭षΔٽլࠀᄢஒ़ၴ֗ီᤚᓳᕪࠎ༽چش

ऱ৬ࡳૡچشषωࢨΕᖲዌࢌᐙΖψਙ૿إڶاኙؑࠀ

ᗰढ৫ૻࠫᄎૻࠫࠡ࿇୶Ζ  

C 6 9 9Κᆺფ٠  

4 6 .  ᆺფس٠٣।قΔॾᆠᄎటഘՕฒ༼ࠎषᄎࣚ೭Ζ

৬ ᗰ ढ  ৫  ք ᐋ ऱ ឩ ৬ ֱ ூ ഗ ࣍ ৬ ᗰ ढ  ৫ ૻ ࠫ ۖ լ ᛧ ޅ

 Ζ ք ᐋ ऱ ᚵ ᤜ ৬ ᗰ ढ  ৫ ࠡ ኔ լ ᄎ ኙ ᇠ  ທ ګ ٚ ۶  ૿ ᐙ

Ζݦהඨৄᄎᨃඒᄎڶᖲᄎឩࣚࠡך೭ΔᨃڍޓԳ࠹༡Ζ  

C 3 9 4Κᔤಿ  

4 7 .  ᔤಿس٣।قΔਙࢌᚨီॺਙࢌᖲዌ֗ඒᄎّ۴Ζ

ईچਢ៱Δኙष֗षᄎࣚ೭ऱᏁޣৰՕΖψਙࢌΕᖲ

ዌࢨषωچشૡࡳᣤऱ৬ᗰढ৫ૻࠫࠀլֆؓΔՈլᄎ

ຜऱᏁΖشٵᚨؓᘝլࢌ༡Ζਙ࠹षח  

4 8 . ༼ംΖࡡᤉۖᓮஂ   

૪ᒳᇆع R 1  

4 9 .  ຫॾڃڇس٣ᚨԫࡡټऱᇬംழ।قΔᖕچਙ᜔

ᆟ༼ࠎऱᇷறΔ۫ಥဩሽԺ֭ీ֗ՠമॐਢع૪Գࢬ၇ऱ

ԫჇߏԳՒچΖ  

5 0 . ৬ᗰढ৫ૻࠫऱঞ܂৬ᗰढ৫אᇬംஂ 

ਢܡᔞ࣍شईჀሽԺ֭ీΖຫॾس٣।قΔईჀሽԺ֭

ీ௫֗ԫႈ࿇୶։ᙄࠃ֗ପऱቤعᓮΔᇠႈعᓮ࣍ԫ

ԲڣᛧৄᄎޅΖքᐋऱ৬ᗰढ৫ૻࠫ֘ڇڱਠ௫֗

࿇୶ऱு࿇୶ૠቤΖڶچشᣂ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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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ԫࡡټᇬം࣍ۯईچ 4 0 0 ՏٗሽԺ֭ీऱ৬ᗰढ

A ऱشຜΔᇠ৬ᗰढऱ৫ለऱնᐋΖ R 1 ऱז।མሒ٣

ᎅΔ৬ᗰढڃس A ਢ։ᙄࠃ֗ପΔ܂شሎࡉ܂։խ

֨Ζ৬ᗰढ A ሽࠎᆜ࣋ᙄֆ֗܂شΔᐋۯऒ߫ڶ૿چ

ໂΔۖ৬ᗰढ B ֗ C ঞ܂شሽԺ֭ీΖ  

5 2 .  ຫॾڃڇس٣ᚨ R 1 ༉ૹ৬৵ऱ৬ᗰढ৫܂ࢬ

ऱ༼ംழ।قΔᖕ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ψုᤩωΔ

چ৬ᗰढ৫Ζૉૹ৬ईڶૹ৬۟ױچشᣂڶ 4 0 0 Տٗ

ሽԺ֭ీΔঞ৬ᗰढ A ৬ᗰढ৫ڶૹ৬۟ױ նᐋܛ) )Ζլ

መΔնᐋऱڶ৬ᗰढ৫ᔞ࣍ش৬ᗰढ A ො።ऱຝ։ۖࢬ

ॺᖞჇچشΖམሒس٣।قΔڼऄᄎኙૹ৬৵ऱ৬ᗰढؒ

ຝ։הऱࠡچشᣂڶΖ୲ࢤૠՂऱᐘૻݝࠀΔࠫૻګዌݝ

ૹ৬۟նᐋऱ৫Δլᄎኙᇠऱຏଅທ۶ٚګ૿ᐙΖຫ

ॾڃس٣ᚨᎅΔᅝݝኙ৬ڶլٵ৫ऱ৬ᗰढऱψਙࢌΕᖲ

ዌࢨषωچشਜף৬ᗰढ৫ૻࠫழΔԫຟආڼشऄΖ

ଣૉ R 1 ᛧᖲሽՠ࿓ᆟऱࠀऱૹ৬৬ᤜΔچشᇠሽԺ֭ీڶ

֭Δٌ࣋༽ױᐈ৬ᗰढ৫ૻࠫऱعᓮৄࠎᄎەᐞΖ  

૪ᒳᇆع R 9  

լٵऱֱऄ  

5 3 .  ԫ ټ ࡡ  । ق Δ ຝ ։ ז । ᜢ ጠ ᅝ ݝ א լ ֆ ؓ ֱ ڤ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Δڂਢਜף৬ᗰढ৫ૻࠫଯ

Աࠡૹ৬ᑨԺΖຍࡡټᇬംቤᆟਢٵܡრڼႈრߠΖຫ

ॾس٣।قΔ৬ᗰढ৫ૻࠫਢࡳࠫڤ٤૿ֱאΔࠀբؓᘝؑ

ψਙڶݝԳ࿇୶ᦞΖᅝߏᛩቼऱཚඨፖঅᎽسޏኙا

ٽࢤᐘࠎ༽ঁאᗨֺૻࠫΔچࡳૡچشषωࢨΕᖲዌࢌ

լٵψਙࢌΕᖲዌࢨषωشຜऱޣΕפ౨Εࢤᔆ֗ᑓΖ

รࠏᖕයױ૪Գٍع 1 6 යऱࡳΔৄٻᄎ࠷ฃ࣋ᐈ৬

ᗰढ৫ૻࠫऱױΔԾࢨᖕයࠏร 1 2 A යعᓮଥૡ։ૠ

ቤՕጼቹΖڼ؆Δڕૹ৬৬ᤜࠠךڶ։ᖕ֭ࠀࠩઌᣂਙ

รࠏ৬ᤜৄᄎᖕයױЯຝ॰֭Δቤᆟݝਙࢌ 5 รࢨ

7 යଥૡ৬ᗰढ৫ૻࠫΖቤᆟᄎፖॺਙࢌᖲዌ֗ඒᄎࠫࡳ

ං୶ࠡૹ৬৬ᤜऱᔞᅝֱऄΖ  

5 4 . Δ؆چشषωࢨΕᖲዌࢌᇬംೈԱψਙࡡټԫٵ 

ᄐ ֗ ۰ ڛ ش چ ਢ ܡ ٍ  ڶ ৬ ᗰ ढ  ৫ ૻ ࠫ Ζ ຫ  ॾ ٣ س 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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ᎅΔڶࢬ࿇୶چ݁ڶ৬ᗰढ৫ૻࠫΖᑛಝᦞس٣।قΔ

ឈྥᄐ֗۰݁چشڛڶ৬ᗰढ৫ૻࠫΔڶ܀ᣂૻࠫᒔঅ

ຍ ࠄ ش چ ऱ ࿇ ୶ ױ ሒ ۟ ່  چ ᗨ ֺ  Я ່ Օ ᜔ ᑔ ૿ ૿ ᗨ Ζ ྥ

ۖΔ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৬ᗰढ৫ૻࠫথՕી֘ਠ

ڶ৬ᗰढ৫Ζᖕπ৬ᗰढ (ቤ )ࠏρΔॺ۰ڛ࿇୶ऱ

່چᗨֺױሒ 1 5 ΖլመΔڇૡࡳ৬ᗰढ৫ૻࠫ৵Δ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ૹ৬ႈؾലլ౨ሒ۟ॺ۰ڛ࿇୶

ऱ່چᗨֺΖஂ।قΔπ৬ᗰढ (ቤ )ࠏρՀऱچᗨ

ֺૻࠫፖ৬ᗰढ৫ૻࠫਢࠟጟլٵऱૻࠫΔᖕࠟႈլٵ

ऱයۖࠏૡࡳΖ  

5 5 .  ԫࡡټᇬംࠡچה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ਢ

ऱψਙچהᎅΔࠡڃس৬ᗰढ৫ૻࠫΖຫॾ٣ڶܡ

چᇠঁא৬ᗰढ৫ૻࠫΔڶچषωࢨΕᖲዌࢌ

ΕᖲࢌႈψਙڼΔق।ࡡټᄢஒ़ၴ֗ီᤚᓳᕪΖຍࠎ༽

ዌࢨषωࡳࠫچش৬ᗰढ৫ૻࠫऱֱڤΔԯଥૡ։ૠቤ

ՕጼቹՂऱ৬ᗰढ৫ૻࠫࢬආشऱԫऄΖ  

ष༼ࣚࠎ೭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  

5 6 .  ԫࡡټᇬംᚨނܡ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

ٽ ष  Ꮑ  ऱ ֆ ٥ ᇷ ᄭ Ζ ᑛ ಝ ᦞ ٣ س । ق Δ ຍ լ ᚨ ਢ ኙ ψ ਙ

ڂΔطᣤऱ৬ᗰढ৫ૻࠫऱףਜچشषωࢨΕᖲዌࢌ

چشࠄڶਢطॺਙࢌᖲዌЯსᖲዌڇֆၲؑխ၇Ζᅝ

ع։ૠቤՕጼቹऱגִԲԼքֲ༉௫֗ڣԲሿԫԫ࣍ݝ

૪֗რၞߠ۩แಛழΔಘᓵԱࠟגჇψਙࢌΕᖲዌࢨषω

ਢඒᄎൕֆၲؑچشඒᄎଉཽഘٽΖ༛ሐ䏦ᜤࠏऱچش

խ၇Ζඒᄎբ༉ৈપଥૡᢆבԼߩᇖچᏝΔނࠀᇠچشૹᄅ

࿇୶ԫᐏጵشٽຜ৬ᗰढΔᅝխץਔࠎඒᄎشࠌऱᙄࠃ֗

شᙄֆֱچΖԫࠏਢխဎഗᅮඒᄎגഘΖᇠچشਢ

ඒᄎൕֆၲؑխ၇ΔࠡৈપլૻࠫՒشچຜΖᇠچش٣

ቤψ۰ڛ ᣊظ) )ωچΔࠡ৵ޏቤψਙࢌΕᖲዌࢨषω

ᐋ࣍ۯਢچشຜΖྥۖΔᇠشڶऱچشਠᇠ֘אΔچ

۰ ᑔ ڙ ऱ  ٽ  փ Ζ ຍ ࠄ ش چ ຟ ਢ ߏ Գ ᇷ ᄭ Ζ ৄ  ᄎ լ ᚨ ኙ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ףᣤऱ৬ᗰढ৫ૻࠫΔղ

ॺਙࢌᖲዌ֗ඒᄎܑࢤऱኙৱΖڼᜰڶሔπഗءऄρรԫۍ

ԼԫයڶᣂঅᎽࡲඒิ៣ऱತขᦞ墿ऱࡳ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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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  ಒ֚۹डஃ।ৄقᄎ֮ٙփऱᎅऄ۞ઌؿએΖᇠ֮ٙ

ԫֱ૿૪ࣔᅝڶݝ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ਜچףᗨֺ

ૻࠫΔא୲࿇୶ࠠڶᐘࢤΙ܀ԫֱ૿থኙຍچشࠄਜף

ᣤऱ৬ᗰढ৫ૻࠫΔࠡૻݝא࿇୶Ζૉ࣋ᐈψਙࢌΕᖲ

ዌࢨषωچشऱ৬ᗰढ৫ૻࠫΔؘႊڶૹ৬৬ᤜ֗ਙڇࢌ

ਙՂऱ֭Δ܀ᇠࡳথآਜ࣍ףᄐ֗۰چشڛՂΖڼ

؆Δഗᅮඒଉཽॾᆠᄎటഘբ༉ඒᄎࡳࠫچش࿇୶ૠቤΔࠀ

چشᇠڂᣂ৬ᗰቹঞڶᣂឩ৬ՠ࿓ऱ৬ᗰቹঞΖլመΔڶٌ༽

Ζޅऱ৬ᗰढ৫ૻࠫۖլᛧࢬ  

5 8 .  ຫॾڃڇس٣ᚨԫࡡټ༉ૹ৬৬ᤜႊᛧਙՂऱ

֭ۖנ܂ऱᇬംழ।قΔૹᄅ࿇୶ψਙࢌΕᖲዌࢨषωش

ᐸཱིᇷࢨਙՂऱ֭֗Яڇࢌႊਙࢨषᄎࣚ೭ڍޓࠎ༽אچ

բᆖЯലܡსᖲዌਢࢨᖲዌࢌॺਙהࠡ࣍ᣂڶΖቤᆟܗ

ᄎٵڇ༼ࠎᣊۿऱष壂ਜऱᇷறΔڼڂᏁઌᣂਙ֗ݝ

ຝ॰ऱრ֭ࡉߠΖಒ֚۹डஃ।قΔآᛧਙࢌᒔᎁࠎ༽ࢨऱ

ᄅᏺषᄎ֗षࣚ೭ૠቤױ౨լᛧਙڇࢌਙՂղ֭Ζڼ

؆Δ R 9 ᐸཱིᇷࢌԳநཱིۖॺਙߏطषᄎࣚ೭݁ڍऱৰࠎ༽ࢬ

Ζܗ  

5 9 .  ԫࡡټ।قΔഗ࣍ᖵ֗طψਙࢌΕᖲዌࢨषω

܅࣍षω৬ᗰढཏሙ᥆ࢨΕᖲዌࢌ౨ΔψਙפᔆЯࢤຜऱش

ᅶ֗܅യ৫Δዌؑৄګ৬ऱԫຝ։Ζຍࡡټᇬംᅝڇݝ։

ૠቤՕጼቹՂኙᇠ৬ᗰढਜף৬ᗰढ৫ૻࠫছΔ،ଚਢ

ڃسऱᒷᓢ़ၴ֗ီᤚᓳᕪΖຫॾ٣چբ৬܂شբᆖܡ

ᚨᎅൣउ༉ਢڼڕΖຫٍس٣ᇖךΔڇ։ૠቤՕጼቹՂૡࣔ

৬ᗰढ৫ૻࠫΔਢԱڶڇᣂچشૹᄅ࿇୶ழ༉৬ᗰढ৫

ऱቤጥࠫΖݔޓנ܂  

༛ሐխᖂچش  

6 0 .  ԫࡡټᇬംڶᣂچشऱԶᐋ৬ᗰढ৫ૻࠫܡױฤٽ

ᑑᄷխᖂऱԫ֗ޣሎ܂ᏁΖຫॾس٣।قΔᑑᄷᖂீ

ऱ৬ᗰढ৫ԶᐋΔۖᇠՕຝ։ᖂீ݁چشڶԶᐋऱ৬

ᗰढ৫ૻࠫΖᅝݝᎁٵ༛ሐխᖂऱچᒌ૿ᗨለ՛Δױሒ۟ऱ

᜔ᑔ૿૿ᗨؘآฤٽᑑᄷխᖂऱޣΖྥۖΔᏺࡳૻࢬףऱ৬

ᗰढ৫ࠀॺᇞެڶᣂംᠲऱഄԫֱऄΔٍؘآਢ່ᔞᅝऱᇞ

ެֱऄΖع૪ԳױᙇᖗֱࠡהூΔعڕࠏᓮངچΔڇঁאॵ२

ढڍޓۥՒނࢨچᖂீᔢለՕऱچش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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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  ಒ֚۹डஃ।قΔਜՠխऱࢸဇՖೃऱ৬ᗰढ৫ૻ

 1 0 ᐋۖॺᑑᄷऱ৬ᗰढ৫ૻࠫԶᐋΖ༛ሐխᖂբࣚ೭ֱچ

ष၌መ 5 0 ࠡᖂீᔢނრٵ୮९݁լ֗سΕᖂ֖ீڍΔৰڣ

ڶڇΖشᔢீհ܂ױچ़ڍ֜ڶࠀኔՂΔؑࠃΖچה

ᣂࡳࠫچشᔞᅝऱ৬ᗰढ৫ૻࠫழΔႊەᐞऱഗءംᠲਢױ

ᇠ࣍ΔᦸךᏚՖՓᇖࠕᑑᄷᖂீऱਜΖ႓ࠎ༽چشᇠڇܡ

Զᐋऱ৬ᗰढ৫ૻࠫΔലྤףᒌૻࠫΔૉਜچהࠡ֗ࡕڶ

ऄڇᇠچشԫၴᑑᄷխᖂΖಒडஃ֗႓ՖՓ݁ৄޣᄎ

ᐈ۟࣋Զᐋط৬ᗰढ৫ૻࠫނ 1 0 ᐋΔঁאፖࢸဇՖೃऱ

৫ૻࠫᏘΖ  

6 2 .  ຫॾڃس٣ᚨᎅΔࢸဇՖೃऱ 1 0 ᐋ৬ᗰढ৫ૻ

ऱ֭֗ݝߛᣂૠቤٍᛧඒڶਠਜՠխऱீॐΔۖ֘ڇڱࠫ

ڇრڶق।ݝߛඒٻઌᣂຝ॰ऱ൷ΖᖕԱᇞΔ༛ሐխᖂբٺ

խဎ༛ሐᖂீᔢᓡሐ৵ނᇠ՛ᖂऱீॐ܂چشឩ৬հشΖ

Ζֱچڍޓࠎ༽༛ሐխᖂܗڶᜰڼ  

6 3 .  ႓ࠕᏚՖՓ।قΔխဎ༛ሐᖂீਢԫၴৰาऱᖂீΖܛ

ڶԼ։ֱٍچ؆ऱᠰࠎ༽ࢬ༛ሐխᖂᄅᜠΔ܂شױຝ։ீॐࠌ

ૻΖಒ֚۹डஃᇖךΔխဎ༛ሐᖂீچشऱৈપނᇠ܂ૻچش

ԿጟشຜΔܛᖂீΕඒᄎ֗षᄎࣚ೭Δࠟڶᐋீॐᄎ܂ش༛

ሐխᖂऱᄅᜠΖ༛ሐխᖂ֗ࠡᄅᜠऱ᜔چᒌ૿ᗨڶ 2  9 0 0 ؓ

ऱࡡټᚨԫڃڇᏚՖՓࠕΖ႓ޣխᖂऱᑑᄷ࣍܅Δۏֱ

ᇬംழ।قΔࢸဇՖೃ᥆࣍ऴ൷ᇷܗૠቤᖂீΔۖ༛ሐխᖂ

ঞਢਙࢌᇷܗᖂீΖ  

6 4 .  ຫॾڃڇس٣ᚨԫࡡټ༉༛ሐխᖂףشࠌܡױՓࡺ

ሐ 4 2 ᇆছᆼၦੋඒߛᖂೃ܂ࢬچشऱᇬംழ।قΔڶᣂطچش

ඒ ߛ ݝ ࢬ ᖑ ڶ Ζ ٵ ԫ ټ ࡡ  ᇬ ം R 9 མ ܡ ઔ ߒ ܓ ش ຍ Ⴧ ऱ ش

ΔقΖಒ֚۹डஃ।چ R 9 ၌መڇ 1 0 ছᆼشܓᣂڶٌ༽ছբڣ

ၦੋඒߛᖂೃچش࿇୶խ՛ᖂऱ৬ᤜΖྥۖΔᅝނݝᇠޅچش

ղഛإඒߛᖲዌ࿇୶ߏԳխ՛ᖂΖᇠچشբ़ᆜ၌መ 1 0 Ζᖕڣ

ԱᇞΔഛإඒߛᖲዌᄎٌچشނᝫඒݝߛΔ܀ழإנ܂آࡸ

᠔ೃЯ᠔᛭ࠎ༽܂چشᇠނრڶٍݝඈΖ᠔ೃጥڜऱٌᝫڤ

ࣚ೭հشΖਙآࡸࢌ༉ᇠچشऱشຜࡳެึ່נ܂Ζ  

6 5 .  ᣂނ࣍༛ሐխᖂឩ୶۟խဎ༛ሐᖂீऱֱூΔಒ֚۹ड

ஃ।قΔᇠࠟჇᖂீطچشԫයऱֆ٥ሐሁ։ሶၲΔᇠ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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ሁᄎኙᖂسዌٌګຏ٤ڜംᠲΖೈԱᓰ؆Δᖂீٍႊ༼ࠡࠎ

ה ᎖ ܗ  ਜ ( ࠏ ڕ ᖙ  ) Ζ ႓ ࠕ Ꮪ Ֆ Փ ᇖ ך Δ ᇠ խ ᖂ ৬ ࣍  ࡕ

ՂΔீॐٺຝ։հၴऱຑᢀֶڶუΖԶᐋऱ৬ᗰढ৫ૻࠫ

ኙܿૹ৬ᇠխᖂዌګᣤૹૻࠫΖ  

6 6 . ᇬംࡡټऱૻࠫΔԫچشᐞࠩ༛ሐխᖂە  R 9 ᄎەܡ

ᐞ ٻ ਙ ࢌ ع ᓮ ང چ Δ ނ ᖂ ீ ᔢ  ለ Օ ऱ ش چ Ζ ಒ ֚ ۹ ड ஃ ।

Δق R 9 հছམعᓮངچΔۖඒٍݝߛբޅނᇠீᔢ۫

ᚊΖլመΔ R 9 բᔭངعچᓮΔڂਢৰڍ୮९֗ᖂس᥆რ

ܿૹ৬ᖂீΖ  

ഗᅮඒଉཽॾᆠᄎటഘچش  

6 7 . ৬ᗰቹঞ֗אऱ৬ᗰቹঞΔٌ༽ࢬᣂటഘڶᇬംஂ 

լᛧޅऱڂΖምس٣ࣔ܂।قΔڶᣂऱ৬ᗰቹঞ௫֗ឩ৬

టഘΖ৬ᗰቹঞլᛧޅਢڂքᐋऱᚵᤜ৬ᗰढ৫բ၌

ማ ։  ૠ ቤ Օ ጼ ቹ ࢬ ૡ ࣔ ऱ ৬ ᗰ ढ  ৫ ૻ ࠫ Ζ ຫ  ॾ ٣ س ।

ऱچش৬ᗰढ৫ૻԿᐋऱඒᄎ࣍ۯΔᚵᤜऱឩ৬ຝ։ق

֚ೖ߫ΖೈԱ৬ᗰढ৫ૻࠫ؆Δ৬ᗰՠ࿓ٍࡵࠃਢڶᣂ৬

ᗰቹঞլᛧޅऱࠡխԫଡڂΖֱঁኔਜឩ৬ૠቤΔ৬ᤜ

༼ٌृױፖቤᆟၞԫޡಘං୶࿇୶৬ᤜࡵࠃΖ്ဎड

ஃ।قΔኙᇠچشਜףԿᐋऱ৬ᗰढ৫ૻࠫࠀլٽΔழ

ऱچشඒᄎ࣍طΖچشᏁૹᄅ࿇୶ᇠڶ౨Ղ݁פࡉՂ܂ሎڇ

ৈપૡ່ࣔ৬ᗰढ৫ 3 0 0 ৬ᗰढނᄎᚨৄڼڂΔܢ

৫ૻࠫઌᚨ࣋چᐈ۟ 3 0 0 Ζܢ  

ߒຂ  

6 8 .  ԫࡡټ।قΔڇઔعߒ૪Գࢬ༼ٌऱ৬ᤜழΔৄᄎ

ࠡኔਢڇᐌ۩ࠡߒຂΖ M r .  M e n a c h e m  H a s o f e r ।قΔ

ৄᄎႊߒषᄎ֗षࣚ೭ऱൣޣࠎउΔ֗אਢڶܡᏁ༼

լឰ᠏᧢ऱᏁΖৄᄎٍႊᘬᇬઌᣂԳٽאᄅᏺࣚ೭Δࠎ

ՓЯቸ᧯Δܑਢ࠹ᐙऱॺਙࢌᖲዌΔאᒔࠡࡳૹ৬ૠቤΖ

ᖕࢬ፦ႃऱᇷறΔ़ੌຏေ۷റ୮ႊ༉ᚵᤜૹ৬ૠቤױ౨

ທګऱᐙၞ۩ᇡาઔߒΖ  

ࣚ೭ኙွ  

6 9 .  ႓ࠕᏚՖՓڃڇᚨԫࡡټऱᇬംழ।قΔᖕඒݝߛ

ڍ່ࠎ༽س؆ᖂױΔᖂீޣ٨ऱࢬ 3 0 %ऱᖂᠰΔۖࠡ

塒ᖂᠰঞᄎ༼ࠎղփاࡺΖڼ؆Δ༛ሐխᖂፖխဎ༛ሐ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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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س٣سխဎ༛ሐᖂீΖຫ㏛࣍ฅᄐ݁سᖂڍᜤᢀΔᇠீৰڶ

ኔࠃ೭Ζࣚࠎ༽اࡺփΔ༛ሐ䏦ᄘᔼषᄎࣚ೭ق

ՂΔֱچ࣍طլߩΔࠄڶփۖاࡺऱࣚ೭ႊچהࠡڇ

ՕપچشΔഗᅮඒଉཽॾᆠᄎقΖ്ဎडஃ।ࠎ༽ 1  0 0 0

ඒ֖֗ټ 1  0 0 0 ࣎ڞईڇ೭Ζഗᅮඒଉཽॾᆠᄎࣚࠎ༽سᖂټ

ٍڶԿၴඒഘΖ  

7 0 . ٍ٦ࡡຫ૪Δګݙ।բזԳ֗ࠡߠ૪ԳΕ༼რع࣍ط 

הڇΔৄᄎᄎګݙբᆖݧแಛ࿓ق।ஂംᠲΔהࠡנ༽ྤ

ଚᠦஂ৵ᤜع૪֗რߠΔڇࠀ࿑৵ࡳެނຏवהଚΖڍஂ

ع૪ԳΕ༼რߠԳΕࠡז।֗ቤᆟז।ஂנᄎᤜΔהଚ݁

ழᠦஂΖڼ࣍  

7 1 .  ᄎᤜٖᄎࠟ։ᤪΖ  

ᤜຝ։  

૪ᒳᇆع 1  

7 2 .  ԫࡡټ।قΔڇईچ։ૠቤՕጼቹՂሽԺ֭ీ

شආࢬ։ૠቤՕጼቹה৬ᗰढ৫ૻࠫऱঞፖࠡࡳࠫچش

ऱঞઌฤΖ R 1 ᐈ৬ᗰ࣋։ऱᖕΔۖਊᅃࠡ৬ᤜךנ༽ڶآ

ढ৫ૻٍࠫڶ֭طΖ༉ईچ 4 0 0 ՏٗሽԺ֭ీۖ

ਢᇠ৫ڂᅝΔ৾࣍ᎁᐋऱ৬ᗰढ৫ૻࠫ᥆ࡡΔߢ

֘ਠچشՂ৬ᗰढऱ৫Ζ۶ٚڶڕᛧઌᣂਙ֗ݝຝ॰

֭  ऱ ૹ ৬ ৬ ᤜ Δ ױ ༼ ٌ ৄ  ᄎ ە ᐞ Ζ ۟ ࣍ ভ ભ ቅ ဩ ሽ Ժ ֭

ీΔࡡٵრނ৬ᗰढ৫ૻࠫطԫᐋଥૡࠟᐋΔ֘אਠ

৫Ζڶ  

૪ᒳᇆع 9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ᤚᓳᕪΕᒷᓢ़ၴ֗ᄢஒ़ၴ  

7 3 . षࢨΕᖲዌࢌषᏁऱψਙٽࠎ༽ΔೈԱق।ஂ 

ωਜ؆Δ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ᤚᓳᕪΕᒷ

ᓢ़ၴ֗ᄢஒ़ၴΔຍኙईچയ৫࿇୶چۖࠡ֠ߢૹ

Ζ  

7 4 .  ఽڃڇᚨԫࡡټऱᇬംழ।قΔೈԱᖂீ (ຏൄױ

ڶԶᐋऱ৬ᗰढ৫ૻࠫאפٽ౨ޣ )ΕࠠᖵᏝ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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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ᇠ؆چشऱؾᘭ࿇୶ႈࢭբ֗ޣ౨פΕࠠچشऱچ

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ࢬچشऱ৬ᗰढ৫ૻࠫՕી֘

ਠڶ৬ᗰढ৫Ζ։ૠቤՕጼቹ֗πৄؑቤයࠏρբૡ

ࡡټᐈ৬ᗰढ৫ૻࠫΖԫ࣋ᏁऱൣउՀڶڇঁאය֮Δڶ

ᎁΔ܅ᅶ֗܅യ৫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୶ኔᎾՂբ

ዌګؑৄڶ৬ऱԫຝ։Ζא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

բ৬چऱီᤚᓳᕪΕᒷᓢ़ၴ֗ᄢஒ़ၴ᥆࣍ԫऱ

ቤঞΖࡡٵრᚨᤉᥛࠉ༛ٵԫঞΔࠀᎁኙψਙࢌΕᖲ

ዌࢨषωچشਜף৬ᗰढ৫ૻࠫΔࠀॺղॺਙࢌᖲዌ

ױᐈ৬ᗰढ৫ૻࠫऱૹ৬৬ᤜΔ࣋۶ႊٚڶڕऱኙৱΖࢤܑ

ᖕπৄؑቤයࠏρร 1 6 යࢨร 1 2 A ය༼ٌৄᄎەᐞΖ  

7 5 .  ԫࡡټᇬംᅝڂܡױݝᚨޢჇψਙࢌΕᖲዌࢨषω

ٺڶΔழق৬ᗰढ৫ૻࠫΖఽ।ࡳऱૹ৬Ꮑۖࠫچش

ጟլٵ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شຜΔࠡפ౨֗৫ڶٍޣ

ܑΖᅝݝႊৱڶᣂֱ૿༉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ૹ৬

৬ᤜ৵Δֱױव൜ךࠀ։ەᐞࠡૹ৬ᏁΖڂᚨఽऱᇞᤩΔ

ऱ৬ᗰढچشषωࢨΕᖲዌࢌψਙࡳᎁຍਢࠫࡡټԫ

৫ૻࠫऱױ۩ֱऄΖྤᓵ۶ڕΔᅝڇױݝઔچشߒऱૹ৬Ꮑ

֗ᐉޅૹ৬৬ᤜ৵Δଥૡࢬਜףऱ৬ᗰढ৫ૻࠫΖԫټ

ऱٌ༽ࢬ૪Գعࡳެࡵᄎլৄق।ࠀΔߠႈრڼٵٍᢥࡡ

ૹ৬৬ᤜਢڶܡᖕ֭֗৾ᅝΔڼڂᏁઌᣂਙ֗ݝຝ॰

ΖߠრࡉਙՂऱ֭ڇ  

ီᤚ֗ຏଅەᐞైڂ  

7 6 . ಘᓵࡡ  R 9 ऱᓵᖕΔܛπଉཽቤᑑᄷፖᄷঞρรԼ

ԫີψৄؑૠਐ֧ωࢬሉψؑڇխ֨Δ܅شܓױᅶ৬ᗰढ

܂  ီ ᤚ ᓳ ᕪ ࡉ ᒷ ᓢ ़ ၴ ω ऱ  ࡳ Δ  ᔞ ش ࣍ ψ ᄅ ؑ  ऱ ਐ

֧ωۖॺψᚊऱਐ֧ωΖࡡໂ൜֧ࢬ૪ऱ᥆࣍πଉཽ

ቤᑑᄷፖᄷঞρรԼԫີࠡխԫᆏψ࿇୶৬ᗰ৫ᔚኢωऱ

փ୲Δڇڱ૪ଉཽ چਔཽΕᚊΕᄅؑ֗ၢץ) )

࿇୶৬ᗰ৫ᔚኢऱԫঞΖψؑխ֨ωԫဲऑਐࡳࠫ

യ৫ৄؑխ֨ΔᇠܑᏁီᤚᓳᕪࡉᒷᓢ़ၴΖڇᄅؑ

ऱહནխ༼נΔشრਢس܍ጊംΔڂᄅؑچऱ࿇୶യ৫

ԫለؑ܅Ζڼ؆ΔπଉཽቤᑑᄷፖᄷঞρรԼԫີร

6 . 2 . 8 ֗ร 1 1 . 2 . 1 2 խٍ༼ࠩৄؑு֨چփऱ܅ᅶ܅ࡉയ

৫ چ  ᚨ ղ অ ఎ Δ א ֗ ܅ ᅶ ৬ ᗰ ढ ᚨ  ࣍ ᅝ ଅ ۯ ᆜ ֗ ௧ ல 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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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Δٍᚨലࠡཋؒ࣍യ৫چփΔࠎ༽א⁼ᒷ़ၴ֗

৬ᗰᆢ৫ᏺ᧢֏Ζח  

ߒຂ  

7 7 .  ᣂ࣍ R 9 ᎁৄᄎڇኙ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ਜ

܂षᄎ֗षࣚ೭ऱᏁࠎ༽ຂٚ༉ڶ৬ᗰढ৫ૻࠫছΔף

৬ᗰढ৫ૻࡳࠫڇໂ൜ࡡᘬᇬઌᣂԳՓЯቸ᧯Δࠀߒנ

ࠫ ழ Δ ᅝ ݝ բ  ֗ ࢬ ڶ ઌ ᣂ ऱ ە ᐞ ڂ ై ፖ ေ ۷ Δ ץ ਔ  ڶ چ

ན֗৬ᗰढ৫ᔚኢΕ़ੌຏေ۷ؑڶΕۥΕᇠऱݮ

ઔߒΕ৬ᗰढ৫ፖچࡌਢ࠰ܡᓳΕڇֆฒಳޓޣუس

ᛩቼऱཚඨፖߏԳ࿇୶ᑨԺհၴ࠷ؓᘝऱᏁ֗ৄؑૠ

 ঞ  Ζ ԫ ټ ࡡ  । ق Δ ৄ  ᄎ ڇ ᐉ ᤜ ع ૪ ֗ რ ߠ ழ Δ բ ᠖

堚 Ε  ߒ ࠀ ך ։ ە ᐞ ع ૪ Գ ֗ ༼ რ ߠ Գ ࢬ ༼ ٌ ऱ ع ૪  ࡉ რ

Ζߠ  

ኔਜ৬ᗰढ৫ૻࠫऱऄ৳ഗ៕ፖሔ֘πഗءऄρ  

7 8 . ༉ኔਜ৬ᗰढ৫ૻࠫऱऄ৳ഗ៕ࡡټᚨԫڃڇஂ 

ρรࠏΔπৄؑቤයߠΔᖕऄ৳რقऱᇬംழ।܂ࢬ 3 ֗

4 යڶࡉᣂऄࠏऱֱಾᓿղৄᄎᐖऑऱᦞԺΔאጥࠫଉཽٚ

࿇୶ףᦞਜڶ։ऱቤᖕΔךڶࠠڕऱ࿇୶Ζৄᄎֱچ۶

ૻࠫΖ  

7 9 . ԮִԫֲհছΔ։ૠڣԫԮڇΔق।ࡡټԫٵ 

ቤՕጼቹՂآࠀڶ৬ᗰढ৫ૻࠫΔۖຝ։ع૪چរऱৈપ

࣍ΔᦸߠΔᖕऄ৳რقૡࣔ৬ᗰढ৫ጥࠫΖఽ।ڶٍ

ԮִԫֲհছΔڣԫԮڇ R 9 ऱತขᦞ墿ڶᖑࢬچشᣂڶڇ

ႊৄ࣍ࠫ࠹ᄎױᖕπৄؑቤයࠏρઌᣂය֮ਜף৬ᗰढ

 ৫ ૻ ࠫ ऱ ᦞ Ժ Δ ڂ ڼ ኙ R 9 ش چ ਜ ף ᚵ ᤜ ऱ ৬ ᗰ ढ  ৫ ૻ

ࠫΔլՕױ౨ፖπഗءऄρรԫۍԼԫයڶᣂঅᥨࡲඒิ៣

૪ԳعᎁࡡټᤛΖԫࣂࢬڶࡳᦞ墿ऱڶತขֱ૿ऱڇ

ࡡټԫٵৈપᦞ墿Δ࣍ࠡᓵរΖ֭۟א։ऱᖕךٌ༽ڶآ

।قຍ᥆࣍ᄐፖࢭԳհၴऱߏԳ࠰ᤜΔᇠߏԳ࠰ᤜլ

᥆ؑৄ࣍ቤࡡᄎऱᦞᒤΖ  

8 0 .  ԫࡡټ।قᖕ༼რߠԳࢬ૪Δഗᅮඒଉཽॾᆠᄎچش

ऱৈપૡࣔ৬ᗰढ৫լ၌ማ 3 0 0 ᎁᇠ৬ᗰࡡټΖຍܢ

ढ৫ڇڱٽඒഘڇૠՂऱޣΔڕࠏᑔືڞ֗ࢍΖ

ԫࡡټ।قΔع૪چរਢߏאԳ࠰પڤֱچޅᖑڶΔڶᣂ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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Ꮭᚨբ֘ਠچޅழࢬऱ࿇୶യ৫Ζπ৬ᗰढ (ቤ )ࠏρ

Ζࡵࠃԫࠫ৫Հऱ࣍ऱ࿇୶യ৫᥆ࢬ  

ᐞૹ৬৬ᤜە  

8 1 . ऱ৬ᗰढףਜࢬچشषωࢨΕᖲዌࢌრኙψਙٵࡡ 

৫ૻࠫ᥆৾࣍ᅝΖԫࡡټ।قΔع૪Գ৬ᤜچشࠡނऱ৬

ᗰ ढ  ৫ ૻ ࠫ ࣋ ᐈ ۟ ॵ २ ৬ ᗰ ढ Я ᖂ ீ ࢬ ᥆ ऱ  ৫ ్ ܑ Ζ ྥ

ۖΔڶڇᇡาૹ৬৬ᤜऱൣउՀΔଥૡ৬ᗰढ৫ૻࠫ

รࠏᖕයױ૪ԳعΔؘڶڕ։ऱቤᖕ֭Ζך 1 6 යऱ

ࡳΔৄٻᄎ࠷ฃ࣋ᐈ৬ᗰढ৫ૻࠫऱױΔԾࢨ

ᖕයࠏร 1 2 A යعᓮଥૡ։ૠቤՕጼቹΙृࢨΔڕૹ৬৬ᤜ

Яຝ॰֭Δቤᆟݝਙࢌࠩઌᣂਙࠀ։ᖕ֭ךڶࠠ

รࠏ৬ᤜৄᄎᖕයױ 5 รࢨ 7 යଥૡ৬ᗰढ৫ૻࠫΖ  

8 2 .  ఽڃڇᚨԫࡡټ༉ψฃ࣋ᐈω৬ᗰढ৫ૻࠫऱ

ය֮נ༽ࢬऱംᠲழ।قΔᖕৄᄎ֮ٙࢬ૪Δࡳࠫڇ৬ᗰ

ढ৫ૻࠫழΔᅝݝբ֗ڶࢬઌᣂऱቤەᐞైڂΖٚڶڕ

۶ႊ࣋ᐈ৬ᗰढ৫ૻࠫऱૹ৬৬ᤜΔ࣋ᐈૻؘࠫႊڶቤࡉ

ૠՂऱ֭طΖஂ।قΔழەڇᐞฃ࣋ᐈૻࠫعᓮ

ਊױΔࢤᆠΖຍղৄᄎᐘࡳψฃωԫဲऱ࣍ᣂྤࠀ૿ֱ

ଡܑൣउەᐞڶᣂଡூΖ  

8 3 .  ԫࡡټ।قΔৄᄎ࣍ԲሿԫԫִڣԲԼքֲەᐞ

௫֗ג։ૠቤՕጼቹऱع૪֗რߠழΔٵრቤᆟႊᗨᄕ

ᣂਙڶ࠷ڕऱૹ৬৬ᤜΖٌ༽ࢬԳߠ૪Գ֗༼რعܗ࠰

ݝЯຝ॰ڇਙՂऱ֭Δۖ৬ᤜٍᛧڶᣂਙࢌຝ॰൷Δ

ቤᆟᄎ೯ᖕයࠏร 5 รࢨ 7 යଥૡ։ૠቤՕጼቹΔނ

ૹ৬ᑇگڇՕጼቹփΔঁאֆฒ༼נრߠΖຍࡡټᎁ

ᅝٍݝᚨ༉ईچ։ૠቤՕጼቹආڼشႈ೯ֱڤΔٽ֊א

ॺਙࢌᖲዌ֗ඒᄎऱૹ৬ᏁΖࠡࡡה।ٵقრΖ  

٣ࠃֆฒᘬᇬ  

8 4 . ࡡ   ໂ ൜ ৄ  ᄎ ऱ  ऄ ਢ  ᖕ π ৄ ؑ  ቤ ය ࠏ ρ ऱ 

྄ࡳऄڶᘬᇬֆฒΔᨃֆฒؾΔ༉։ૠቤՕጼቹऱଥૡႈࡳ

ሐ༼ٌع૪֗რߠΔৄطࠀᄎၞ۩แಛΖڇ୶ق։ૠቤՕ

ጼቹऱଥૡႈؾছመڰ࿇ڶ࣋ᣂᇷறΔࢨᄎח࿇୶ݶף༼ٌ

৬ᗰቹঞΔאીװ؈ਜף৬ᗰढ৫ૻࠫऱயش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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խဎ༛ሐֆᄎᚊഘऱᖵေ్  

8 5 . ৬ᗰΖໂ൜խဎ༛ሐֆᄎᚊഘਢᚵᤜऱԿ్ᖵࡡ 

լመΔᚵᤜေ్᥆ৄ࣍ᄎ֮ٙփऱԫ༴૪ۖॺ֭אشኙ

ᇠඒഘਜף৬ᗰढ৫ૻࠫऱᖕΖ  

8 6 . षࡉषᄎڍৰࠎ༽ᖲዌ֗ඒᄎषࢌᨬᓾॺਙࡡ 

ࣚ೭ΔಥڍߜΖࡡٵრቤᆟႊ೯ܗ࠰ॺਙࢌᖲዌ֗ඒ

ᄎං୶ૹ৬৬ᤜΔعڇ૪Գ֗༼რߠԳ༼ٌૹ৬৬ᤜ৵ႚᔹ৬

ᤜΔڶঁאᣂຝ॰༼נრߠΖڕ৬ᤜᛧڶᣂਙݝЯਙࢌຝ

॰ऱ֭ࡉ൷Δቤᆟᄎආޡ࠷ᨏΔᖕයࠏร 5 รࢨ 7 ය

ଥૡ։ૠቤՕጼቹΖ  

8 7 . რႉᚨٵࡡໂ൜ஂ  R 1 ऱຝ։փ୲֗լ൷ R 9Ζࡡ

ᤉۖᐉᔹ֮ٙร 6 . 1 ࢬᇡሉլ൷ڶᣂع૪ऱ৬ᤜطΔ

ᔞᅝଥૡΖנ܂ᚨطᣂڶᎁࠀ  

R 1  

8 8 .  ᆖၞԫޡᤜ৵Δৄᄎެࡳႉᚨع૪ᒳᇆ 1 ऱຝ։փ

୲Δਊ֮ٙॵٙ V I ऱψਙڇࢬভભቅဩሽԺ֭ీނΔق᧩ࢬ

ᐈ۟ࠟᐋΖ࣋ԫᐋطऱ৬ᗰढ৫ૻࠫچषωࢨΕᖲዌࢌ  

8 9 .  ᆖၞԫޡᤜ৵Δৄᄎެࡳլ൷ع૪ᒳᇆ 1 ऱ塒Հ

ຝ։ΔڕطՀΚ  

( a )  ೈԱ༼ࠎψਙࢌΕᖲዌࢨषωਜ؆ΔψਙࢌΕ

ᖲ ዌ ࢨ ष  ω ش چ ٍ  բ ৬  ऱ ؑ  ༼ ࠎ ᄢ 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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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  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分復會。  

9 3 .  以下委員和秘書出席下午時段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梁剛鋭先生   

陳家樂先生   

鄺心怡女士   

劉志宏博士   

陳漢雲教授   

許智文教授   

陸觀豪先生   

黃仕進教授   

邱榮光博士   

葉滿華先生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主任 (策略評估 )  

黃漢明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曾裕彤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譚贛蘭女士  

 

規劃署署長  

梁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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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5  

[公開會議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 ]  

考慮有關《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K 2 / 2 1》  

的申述和意見  

第二組： R 2至 R 8及 C 1至 C 7 7、 C 4 2 0及 C 7 0 5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0號 )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 ]  

9 4 .  秘書表示，陳曼琪女士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因為其配

偶在京士柏一帶擁有物業，與是次會議所考慮的申述有關。委

員備悉陳女士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歉。  

簡介和提問部分  

9 5 .  由於當局已給予申述人和提意見人足夠通知，邀請他們

出席會議，委員同意在已表示不會出席聆訊或未有作覆的其他

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缺席的情況下聆訊有關申述和意見。  

9 6 .  規劃署的以下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  

陳偉信先生  －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  

梁美玲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特別職務  

趙家輝先生  －  空氣流通評估顧問  

( Environ Hong Kong Limited)  

9 7 .  以下的申述人、提意見人及其代表亦獲邀出席會議：  

R 3－李國宇博士 (油麻地環保團體 )  

李國宇博士  －  申述人  

R 5－楊子熙 (油尖旺區議員 )  

楊子熙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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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8－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Ms. Kira Brownlee －  R 8 的代表  

黃愛珠女士    

C 2 0－鄧光松先生  

鄧光松先生  －  提意見人  

C 7 7－駿發花園第 3 座業主委員會  

蔡永康先生  －  提意見人  

C 7 0 5－駿發花園第 4 座業主委員會  

陳新榮先生  ]   

蔡永康先生  ]   

方送友先生  ]   

麥安琪女士  ]  C 7 0 5 的代表  

鄧佩雯女士  ]   

蔡國賢先生  ]   

唐宗晨先生  ]   

9 8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並向申述人、提意見人及

其代表解釋聆訊的程序。他繼而邀請高級城市規劃師／特別職

務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和意見。委員備悉文件第 3 2 頁的替代頁

已在會上呈交。此外，委員亦備悉有兩封信件已在會上呈交，

包括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提交予城規會主席和委員的信件，以及

R 8 的代表所提交由城規會秘書發給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的信件。

該兩封信件分別註明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和二零一一年

五月九日。  

9 9 .  梁美玲女士借助投影片，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要

點：  

背景  

( a )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 S / K 2 / 2 1》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下稱

「條例」 )第 5 條展示，以供公眾查閱。該圖所收

納的修訂項目，主要包括為各地帶施加建築物高度

限制、訂定後移規定和劃設非建築用地；以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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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劃用途地帶的修訂項目。在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和有關申述的法定公布期內，當局分別共接獲九

份申述和 7 0 2 份意見。在是次會議進行聆訊的七份

申述 ( R 2 至 R 8 )和 7 9 份相關意見，主要涉及為各

發展地帶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非建築用地和建築

物後移規定，以及劃設建築物間距；  

( b )  當局為油麻地規劃區 (下稱「該區」 )的建築物高度

進行檢討時，已顧及相關的規劃考慮因素，包括現

有地形、保護山脊線、區內的風環境、所建議的改

善通風措施，以及「城市設計指引」中的相關城市

設計考慮因素。該區普遍採用梯級式高度概念，沿

彌敦道訂定較高的高度級別，而高度向東西兩面漸

次下降；  

( c )  當局在考慮空氣流通評估研究所提出的建議後，在

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設一塊非建築用地和兩個建築

物後移範圍，包括在窩打老道 8 號以南的公眾休憩

用地和雲南里所處的位置劃設一塊非建築用地；把

砵 蘭 街 、 鴉 打 街 、 吳 松 街 ( 介 乎 甘 肅 街 與 西 貢 街 之

間 )和白加士街兩旁用地的建築物 (由平均街道水平

起計 1 5 米以上 )後移三米；以及把毗連甘肅街北面

路緣的「商業」地帶內的建築物 (由平均街道水平起

計 1 5 米以上 )後移六米。此外，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說明書》已訂明在平台層之上劃設闊 1 0 米／ 1 5

米的建築物間距，以便長遠推行有關安排；  

支持修訂的申述 (要求收緊建築物高度限制 ) ( R 2 至 R 4 )  

( d )  R 2 (環保觸覺 )、 R 3 (李國宇博士 (油麻地環保團體 ) )

和 R 4 (創建香港 )歡迎當局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施

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作為避免出現屏風樓、管制發

展和提供空氣流通空間的整體措施。他們亦要求收

緊建築物高度限制，主要理由如下：  

( i )  該區不能容納劃為「商業」地帶的高密度商

業樓宇 (地積比率為 1 2 倍 )，因為交通網絡

已接近飽和 ( 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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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而沒有相應檢討地積比

率會導致出現屏風樓和峽谷效應 ( R 4 )；  

( i i i )  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不獲支持，因為這會導

致出現平台設計和破壞小型發展 ( R 4 )；以及  

( i v )  該區的空氣質素因興建中九龍幹線和廣深港

高速鐵路 (下稱「高鐵」 )等大型運輸基建設

施而日漸下降。管制受嚴重汽車廢氣影響的

建築物的高度／規模和禁止在臨海地區進行

發展，有助改善通風情況 ( R 3 )；  

( e )  R 2、 R 3 和 R 4 建議：  

( i )  把「商業」地帶的准許地積比率由 1 2 倍降

至 5 至 6 倍，並把「住宅 (甲類 )」地帶的住

用建築物的地積比率由 7 . 5 倍降至 5 倍，而

綜合用途建築物的地積比率則由 9 倍降至 6

倍 ( R 2 )；  

( i i )  在「住宅 (甲類 )」地帶內，面積達 4 0 0 平方

米或以上的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可達主水

平基準上 1 0 0 米，但先決條件是要把 2 0 %

的地盤面積劃作地面休憩用地 ( R 2 )；  

( i i i )  禁止沿臨海地區進行發展，並須對臨海地區

的發展和受嚴重汽車廢氣影響的地區執行強

制性管制 ( R 3 )；以及  

( i v )  推行緩解措施，例如為渡船街沿路受嚴重汽

車廢氣影響的地區提供空氣流動空間、綠化

空間和園景設計 ( R 3 )；  

對建築物高度限制有所保留的申述 ( R 5 )  

( f )  R 5 (油尖旺區議員楊子熙先生 )對施加劃一的建築物

高 度 限 制 ( 即 主 水平 基 準 上 8 0 米 和 主 水 平 基 準上

1 0 0 米 )有所保留 ，因為這會導致 出現高度同樣為

8 0 米的屏風樓；  

( g )  R 5 建議把渡船街以西的填海土地的發展高度限為

不超過 4 0 米，以容許新鮮空氣吹入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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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修訂的申述 (要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 ( R 6 至 R 8 )  

( h )  R 6 ( M r .  T s e  K w o k - y i n ) 、 R 7 ( 旭 和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和 R 8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反對為分區計劃大綱

圖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主要理由如下：  

( i )  施 加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的低矮建築物高度限制會令市容單調

乏味， 並限制 具 創意／ 優質的 建 築設計 ( R 6

至 R 8 )。有關限制會導致建築物體積龐大，

形 成 屏 風 發 展 和 阻 礙 氣 流 、 陽 光 和 景 觀

( R 8 )；  

( i i )  在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沿彌敦道可施加

最高為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

制，以增強氣流下洗效應，但油麻地分區計

劃大綱圖並無採用有關建議。把建築物高度

限制訂得過低會導致低矮高度輪廓，令氣流

下洗成效不彰 ( R 8 )；  

( i i i )  當局並無為建築物高度限制訂定明確清晰的

目標，亦沒有提供關於制定建築物高度限制

時所採用的樓底高度的資料 ( R 8 )；  

( i v )  建築物高度限制影響該區的重建潛力 ( R 6 至

R 8 )。 如現有 的總 樓面面 積大於 分 區計劃大

綱圖所准許的總樓面面積，則現有建築物在

重建後無法在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下達致

現有的總樓面面積 ( R 8 )；  

( v )  採用兩級高度限制會與「可持續建築設計」

的新作業備考有抵觸，亦會鼓勵市民擁有車

輛，影響優質的都市環境。倘若把建築物高

度 限 制 訂 得 較 高 ， 土 地 合 併 將 會 自 然 進 行

( R 8 )；以及  

( v i )  「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有違概括的土地用

途地帶，亦違反分區計劃大綱圖《說明書》

第 3 . 1 和 第 3 . 2 段 所 訂 的 概 括 發 展 原 則

( R 8 )；  

[黃遠輝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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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R 6 至 R 8 建議：  

( i )  撤銷建築物高度限制或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

寬 2 0 米至 4 0 米，以容許採用更多饒富趣味

的建築設計，並進一步把位於港鐵站或附近

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約主水平基準

上 1 6 0 米，以興建地標式建築物和騰出空間

供行人使用 ( R 6 和 R 7 )；  

( i i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 2 0 米至 4 0 米，以加

強 設 計 靈 活 性 和 通 風 ， 包 括 把 沿 彌 敦 道 的

「商業」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最少主

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以及放寬位於或接近交

通樞紐的用地的高度限制，以騰出更多行人

空間。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至 1 8 0 米的較

高建築物高度限制可鼓勵採用具創意的設計

和 建 築 形 式 。 所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予 提

高，以確保可以行使現有的發展權 (地積比率

為 1 5 倍或以上 ) ( R 8 )；  

( i i i )  為「商業」地帶內面積不少於 1  5 0 0 平方米

的用地加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款，與

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採用的放寬限制方

案相若 ( R 8 )；  

( i v )  在彌敦道一至兩個街區外的「住宅 (甲類 )」

用地和沿佐敦道的「住宅 (甲類 )」地帶引入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混合用途」地帶，

從而鼓勵擴展混合用途／商業中樞區 ( R 8 )；  

( v )  撤 銷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 的 較 低 高 度 級

別 ， 並 准 許 所 有 用 地 採 用 較 高 的 高 度 級 別

( R 8 )；以及  

( v i )  以具前瞻性的方式進行詳細的規劃研究和全

面的土地用途檢討 ( R 8 )；  

 支持修訂的申述 (要求收緊對非建築用地、建築物後移範

圍和建築物間距的管制 )  

( j )  R 2 認為該區沒有足夠的通風廊／非建築用地和大

型休憩用地作通風用途，並支持在文明里、咸美頓

街和永星里劃設建築物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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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R 2 和 R 4 建議：  

( i )  建築物的不間斷外牆應每隔 6 0 米闢設最少

闊 1 0 米的通風廊 ( R 2 )；  

( i i )  考慮拆卸建築物以形成氣道 ( R 2 )；以及  

( i i i )  把建築物後移規定推廣至彌敦道兩旁的用地

( R 2 至 R 4 )；  

 反對修訂的申述 (要求放寬對非建築用地、建築物後移範

圍和建築物間距的管制 )  

( l )  R 8 反對劃設非建築用地、建築物後移範圍和建築

物間距，主要理由如下：  

( i )  劃設非建築用地和建築物後移範圍違反概括

的規劃原則，而條例亦無收納有關條文；以

及  

( i i )  「 非 建 築 用 地 」 一 詞 並 不 明 確 ， 會 引 起 混

淆 ， 因 為 同 一 字 眼 用 於 契 約 內 具 有 特 別 意

思。非建築用地在《建築物條例》下的影響

並不明確，特別是在計算上蓋面積和地積比

率方面；  

( m )  R 8 建議：  

( i )  以「休憩用地」地帶取代非建築用地，又或

刪除「其他指定用途」註明「住宅發展並保

存歷史建築物」地帶「註釋」內「在特殊情

況下」的字眼；  

( i i )  撤銷建築物後移規定；  

( i i i )  通過改動分區計劃大綱圖處理與「可持續建

築設計」的新作業備考有抵觸之處；以及  

( i v )  按個別情況考慮略為放寬所有限制或規定，

而非「在特殊情況下」才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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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 n )  R 6 至 R 8 認為當局在該圖刊憲前並無就分區計劃大

綱圖的修訂項目諮詢公眾。 R 8 亦表示，當局沒有

告知公眾訂定有關限制的理據，而且沒有提出可作

替代的建議，亦沒有進行視覺影響分析，以顯示該

區的長遠發展願景；  

規劃署對有關申述所作的回應  

( o )  對於 R 2 至 R 4 提出的申述理由和建議 (要求收緊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載 於 文 件 第 4 . 4 . 1

段，現概述如下：  

( i )  地積比率限制於一九九三年在《九龍建築物

密度研究》中引入九龍，包括油麻地。有關

檢 討 油 麻 地 地 積 比 率 的 建 議 會 造 成 重 大 影

響，而當局須進行全面的研究，充分考慮在

交通／環境／基建容量方面的限制，並在公

眾 利 益 與 私 人 發 展 潛 力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妨礙日後若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下 進 行 地 積 比 率 檢 討 ( R 2 和

R 4 )；  

( i i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而沒有相應檢討地積比

率不會導致出現屏風樓／峽谷效應。建築物

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當中已考

慮到各項相關考慮因素，並容許在設計上具

有彈性，應大致足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准許地積比率。透過採用兩級建築物高度限

制和訂定可向城規會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

度限制的條文，在同一高度級別內有機會可

締造高低有致的建築物高度 ( R 4 )；  

( i i i )  採用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旨在促使用地合

併以作較大型的發展項目、提供更多設計彈

性和加入輔助設施。至於發展項目會否興建

大型平台，則須視乎市場需求和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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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設計指引」已收納一套有關良好平台

設計的指引 ( R 4 )。 R 2 的建議，即要求闢設

地面休憩用地作為容許較高的建築物高度級

別的先決條件，與上述目的並無直接關係。

屋宇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公布的「可持

續建築設計指引」已訂定相若的發展管制，

例如須提供綠化範圍 ( R 2 )；  

( i v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增加有關用地的發

展 密 度 ， 亦 不 會 對 該 區 造 成 更 多 的 交 通 影

響。如有需要，個別發展商在提交規劃申請

及／或修訂契約申請時須評估其擬議發展對

交通造成的影響 ( R 2 和 R 4 )。《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所訂指定工程項目的運輸基建設施

工程，亦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 R 3 )；以及  

( v )  雖然該區與油麻地避風塘之間的地區屬於西

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涵蓋的範圍，但

有關的空氣流通評估已考慮到西九龍現有／

日後的發展。很多面向該區的填海土地劃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和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該等較為低矮和分散的發展讓風可吹進

該區 ( R 3 )；  

( p )  關於 R 5 提出的申述理由和建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不會令優質建築物受到制肘，亦不會令街景千篇一

律。採用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和訂定可略為放寬建

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可令有關發展在設計上具有

彈性。此外，空氣流通評估已顧及西九龍現有／日

後的發展；  

( q )  對於 R 6 至 R 8 提出的申述理由和建議 (要求放寬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載 於 文 件 第 4 . 4 . 3

段，現概述如下：  

( i )  為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理據和目標已

明確載於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2 4 / 1 0

號和分區計劃大綱圖《說明書》第 7 .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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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用以回應公眾

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並使法定規劃制度

更為明確和更具透明度 ( R 6、 R 7 和 R 8 )；  

高低有致的高度  

( i i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並

容許建築物的形狀和形式具有彈性，而有關

限制不會令優質的建築物受到制肘，亦不妨

礙加入綠化元素和具創意的建築特色。透過

採用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和略為放寬建築物

高度限制的規劃制度，在同一高度級別內有

機會可締造高低有致的建築物高度 ( R 6、 R 7

和 R 8 )；  

( i i i )  當局在制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已假定了一

個合理的樓底高度。在建築物高度限制下，

「商業」用地內標準樓層的樓底高度可以約

為 4 米，而「住宅 (甲類 )」用地內標準樓層

的 樓 底 高 度 則 可 以 約 為 3 米 至 3 . 1 5 米

( R 8 )；  

設計彈性  

( i v )  建築物高度限制本身未必會令建築物體積更

加龐大或形成一整排的建築物，影響空氣流

通。由於現今的趨勢是盡量擴闊某一方向的

最佳視野，以及通過設計《建築物 (規劃 )規

例》所准許上蓋面積為 1 0 0 %而最高高度限

為 1 5 米的商業平台，盡量提高樓宇低層的

土地價值，故即使沒有建築物高度管制，發

展項目在行人水平的體積會同樣龐大。放寬

建築物高度限制未必能確保可以達到較佳和

可持續的樓宇設計 ( R 8 )；  

建築物體積  

( v )  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未必可加強空氣流通和

提供更多陽光和景觀。這些特點取決於多項

因素，包括建築物體積、用地形狀、建築形

式和布局、景觀的選擇以及盛行風向 ( R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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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下洗效應  

( v i )  有別於旺角，根據空氣流通評估，該區與西

面海濱之間大致沒有遮擋，而且目前已有氣

道、休憩用地和低矮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

施羣，有助風吹進該區，實無須進一步放寬

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加強氣流下洗效應 ( R 8 )；  

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 v i i )  放寬整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可能會導致區內

高廈林立。進一步放寬位於或接近港鐵站／

交通樞紐的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損及梯

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地標式建築

物無須是高聳建築物。為騰出更多低層空間

供行人使用，劃設非建築用地和建築物後移

範圍是更為可行的措施。倘若發展計劃因具

規劃和設計優點而須超逾建築物高度限制，

目前已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的條文 ( R 6、 R 7 和 R 8 )；  

「商業」地帶的放寬限制條款  

( v i i i )  根據「城市設計指引」，尖沙咀是確認的主

要高樓樞紐，除尖沙咀區外，不應再指定高

樓樞紐。鑑於油麻地主要為住宅區，尖沙咀

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採用的放寬限制條款不適

用於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圖 ( R 8 )；  

加入「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混合用途」地帶  

( i x )  位於彌敦道一至兩個街區外的用地和沿佐敦

道的用地主要為住宅發展，低層用作零售／

商業用途。在此區引入「其他指定用途」註

明「混合用途」地帶的建議有違現有土地用

途。倘若市場決定須增加商業用途，可通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彈 性 地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 R 8 )；  

綜合研究  

(x )  建議進行的詳細規劃研究／土地用途檢討需

要深入研究和需時完成。在有足夠理由的情



-  6 5  -  

況下，當局可考慮在日後進行相關研究／檢

討 ( R 8 )；  

發展權和重建潛力  

(x i )  當局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已確保發展

用地在收納建築物高度限制後能達致分區計

劃大綱圖所准許的地積比率。透過訂定一項

涉及《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2 2 ( 1 )或 ( 2 )條

的標準條文和向城規會申請略為放寬限制，

有關發展亦可超出獲准許的地積比率 ( R 6 至

R 8 )；  

(x i i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為 重 建 計 劃 提 供 合 理 空

間，同時又可避免出現不協調的建築物。施

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導致重建潛力下降，

因此不會影響私人重建的誘因 ( R 6 至 R 8 )；  

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  

(x i i i )  當局並無推定細小地段不宜進行發展。雖然

在建築物高度限制下可達致分區計劃大綱圖

所准許的最高地積比率，但這些建築物或因

地盤限制、建築設計及其他考慮因素而未能

達致所准許的最高地積比率 ( R 8 )；  

(x iv )  採用兩級制的原意並非鼓勵在用地上泊車，

而是容許為居民提供足夠樓面空間容納輔助

設施，包括停車位 ( R 8 )；以及  

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x v )  法律意見認為，條例第 3 及第 4 條和有關法

例的方針旨在賦予城規會廣泛的權力，可在

有必需且充分的規劃理據下，管制香港任何

地方的發展。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合理的

做法，因為可對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

劃管制，並避免出現不協調的建築物 ( R 8 )；  

( r )  對於 R 2 和 R 4 提出的申述理由和建議 (要求收緊對

非 建 築 用 地 、 建 築 物 後 移 範 圍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管



-  6 6  -  

制 )，規劃署的回應載於文件第 4 . 4 . 4 ( a )段，現概

述如下：  

( i )  提供更多建築物後移範圍／通風廊／休憩用

地，會對日後的發展／重建項目造成不必要

的限制，並會對受影響用地的發展潛力造成

負面影響。沿彌敦道劃設建築物後移範圍較

為不重要，因為該道路的闊度已超過 3 0 米

( R 2 和 R 4 )；以及  

( i i )  該區的格狀路網把許多劃為「商業」地帶和

「住宅 (甲類 )」地帶的街區的長度限為約 6 0

米。至於連成一線的長形建築羣，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說明書》已訂明須劃設建築物間

距，以便長遠推行有關安排 ( R 2 )；  

( s )  對於 R 8 提出的申述理由和建議 (要求放寬對非建築

用地、建築物後移範圍和建築物間距的管制 )，規劃

署的回應載於文件第 4 . 4 . 4 ( b )段，現概述如下：  

( i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非建築用地和建築

物後移規定，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用和帶來

正面的規劃增益，屬於一種發展管制，而在

現有情況下訂定此等規定，確有充分理據支

持 ( R 8 )；  

( i i )  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已明確地標示和顯示已劃

為「非建築用地」的地方。非建築用地的地

面不得搭建任何構築物，但可在地下進行發

展。劃設非建築用地是為了改善通風，此目

的在《說明書》第 7 . 8 段內述明，而有關用

地的發展潛力不會受到影響 ( R 8 )；  

( i i i )  劃設非建築用地和建築物間距的規劃意向在

於改善通風和景觀開揚度，而劃設後移範圍

主要是為改善行人水平的環境。放寬有關規

定會令上述目標難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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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略為放寬非建築用地和後移規定的條款已收

納「在特殊情況下」的字眼，以配合因地盤

限制而不能符合特定規定的特殊情況。儘管

如此，規劃目標仍可以其他形式達到 ( R 8 )；

以及  

( v )  有關「可持續建築設計」的新措施與分區計

劃大綱圖內有關建築物高度、非建築用地和

建 築 物 後 移 ／ 間 距 的 限 制 屬 於 兩 個 不 同 範

疇，兩者可互相補足而非重疊 ( R 8 )；  

( t )  至 於 R 6 至 R 8 對 公 眾 諮 詢 的 意 見 ， 按 照 既 定 做

法，涉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修訂建議不應在刊憲前

向公眾披露，理由是過早披露有關資料或會令發展

商加快提交建築圖則，造成既成事實，因而有違訂

定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目的；  

有關意見  

( u )  C 1 支持 R 2 和 R 3 提出的所有修訂建議而反對 R 5

至 R 8 提出的修訂建議，但沒有說明理由。 C 2 至

C 1 1 大致同意 R 2 至 R 4 提出收緊發展管制以改善

該 區 通 風 的 建 議 ， 但 沒 有 說 明 特 定 的 理 由 。 C 4 2 0

支持 R 2 提出的建議，即由於該區的空氣污染問題

嚴 重 ， 應 降 低 「 商 業 」 地 帶 的 地 積 比 率 。 C 1 2 至

C 7 7 和 C 7 0 5 基於相若的理由而支持 R 3 和 R 5。

他們認為容許在海濱地區興建高樓大廈而把內陸區

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於較低水平，做法既不公平，

亦會影響物業價值。 C 7 6、 C 7 7 和 C 7 0 5 (駿發花園

第 1 至第 4 座業主委員會 )表示應容許駿發花園重

建至足以阻擋污染物的高度。 C 1 2 又認為盡量縮小

運輸基建設施和毗連高樓大廈的規模，較訂定建築

物高度限制更能有效改善通風；  

( v )  C 1 至 C 7 7、 C 4 2 0 和 C 7 0 5 建議：  

( i )  撤銷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和略為放寬建築物

高度限制的條文 ( C 2 至 C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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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把所有建築物的高度限為不超過 8 0 米 ( C 2

至 C 7 )；  

( i i i )  撤 銷 「 住 宅 ( 甲 類 ) 1 」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C 7 5 ) 或 放 寬 該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C 1 2、 C 3 6、 C 7 6、 C 7 7 和 C 7 0 5 )，又或

把該地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

準上 1 2 0 米 ( C 1 8 至 C 3 5 和 C 3 7 至 C 7 4 )；  

( i v )  為 所 有 重 建 項 目 ( 特 別 是 沿 彌 敦 道 的 重 建 項

目 )訂定後移規定 ( C 2 至 C 7 )；  

( v )  建築物的不間斷外牆應每隔 6 0 米闢設一條

最少闊 2 0 米的通風廊 ( C 2 至 C 7 )；  

( v i )  減 少 建 築 物 的 密 度 、 地 積 比 率 、 闊 度 和 規

模 ， 包 括 把 「 商業 」 地 帶 的 地 積比 率 由 1 2

倍降至 6 . 5 倍，以及把「住宅 (甲類 )」地帶

內住宅樓宇和綜合用途大廈的地積比率分別

由 7 . 5 倍降至 5 倍及由 9 倍降至 6 倍 ( C 2 至

C 1 1 )；  

( v i i )  面 積 為 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須 劃 出

2 0 %地盤面積作休憩用地 ( C 2 至 C 7 )；  

( v i i i )  按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訂明的空氣／

噪音標準，在鄰接大型運輸基建設施的地區

和各重建項目之間提供足夠的休憩用地／氣

道／屏障 ( C 2 至 C 1 2 )；  

( i x )  增闢休憩用地，降低地積比率，並減少興建

會 產 生 大 量 車 輛 廢 氣 的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 C 1 3

至 C 1 7 )；  

(x )  減少把土地用作停車場，以鼓勵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 ( C 2 至 C 1 0 )，以及盡量減少興建大

型運輸基建設施 ( C 2 至 C 1 2 )；  

(x i )  禁止在海濱地區興建樓宇，以保持氣道 ( C 2

至 C 7 )；  

(x i i )  禁止在車輛廢氣過多的地區進行新發展或興

建大型運輸基建設施 ( C 2 至 C 1 2 )；  

(x i i i )  禁止在海濱地區興建樓宇，並放寬內陸區住

宅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C 1 2 至 C 1 7 和

C 2 1 至 C 7 4 )；以及  

(x iv )  重置中九龍幹線的隧道入口，使其遠離住宅

發展項目約 1  0 0 0 米 ( C 1 2 至 C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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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規劃署對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所作的部分回應

與上述意見有關，另須留意以下各點：  

( i )  C 1 沒有就支 持和 反對其 他申述 人 的修訂建

議提出理由；  

( i i )  訂定劃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8 0 米 )，會違反

梯級式高度概念，並會削弱因建築物高低有

致而造成的氣流下洗效應 ( C 2 至 C 7 )；  

( i i i )  放寬駿發花園和油麻地內陸區的建築物高度

限制，會損及該區所採用的梯級式高度輪廓

的 完 整 性 。 駿 發 花 園 位 處 毗 鄰 海 港 的 進 風

口。由於沒有任何已知的發展／重建計劃，

在現階段放寬駿發花園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並

無充分理據支持。目前已有條文可略為放寬

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及容許超出相關建築物

高度限制的現有發展可重建至現有建築物的

高度 ( C 1 2 至 C 7 7 和 C 7 0 5 )；  

( i v )  訂定略為放寬限制的條款旨在鼓勵進行具設

計優點／規劃增益的發展／重建計劃，而有

關發展／重建計劃將有助解決 C 2 至 C 7 所

關注的問題，例如在建築物之間保持距離，

會 有 助 加 強 通 風 和 增 加 景 觀 開 揚 度 ( C 2 至

C 7 )；  

( v )  運輸署署長表示，運輸署在訂定泊車位的供

應量時，會兼顧道路使用者和其他類別的運

輸設施的需要，並會考慮油麻地的交通和人

流狀況 ( C 2 至 C 1 2 )；以及  

( v i )  雖然中九龍幹線設施的位置並不涉及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修訂項目，但與中九龍幹線和高

鐵有關的環境問題會在有關工程中另行處理

( C 1 2 至 C 7 4 )。  



-  7 0  -  

1 0 0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提意見人及他們的代表闡述申述

內容及意見。  

R 5－油尖旺區議員楊子熙  

1 0 1 .  楊子熙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他知悉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採用兩級建築物高

度限制，但並無明確解釋為何把該區的建築物高度

限制劃一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  

( b )  根據城市規劃原則，發展項目的建築物高度應由內

陸向海濱漸降。然而，當局並無明確解釋為何西九

龍填海區容許興建一些非常高的住宅發展項目，但

沿 彌 敦 道 的 內 陸 地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卻 大 為 降

低；  

( c )  由於西九龍填海區位處海濱位置，加上應避免興建

高廈以造成「既成事實」，實有迫切需要為西九龍

填海區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由大發展商興建的新

發展項目不受建築物高度限制管制，但有關限制卻

施加於由個別業主擁有的舊區建築物。小業主的物

業的重建價值備受影響；  

( d )  駿發花園的現有高度應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9 0 米，

而 非 文 件 第 5 . 3 . 6 段 所 述 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7 . 1

米。 R 3 及 C 7 0 5 的代表將提供確實的建築物高度；  

( e )  當局並無解釋為何窩打老道 8 號用地的建築物高度

限制 (主水平基準上 1 3 2 米 )已反映現有住宅發展的

建築物高 度，而 毗連用地 (即 另一 發展項目 駿發花

園所處位 置 ) 的建 築物高度 限制卻 為主水平 基準上

8 0 米，低於現時約主水平基準上 9 0 米的建築物高

度。有關建築物高度限制將影響駿發花園的物業價

值及重建潛力；  

( f )  城規會應考慮把西九龍填海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

為主水平基準上 4 0 米或以下，以維持梯級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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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的完 整性 (油 麻地內陸 地區的 建築物高 度限制

為較高的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 )；以及  

( g )  儘管支持提供氣道以改善通風情況，但有不少公路

途經該區，造成嚴重污染問題。把該區的中九龍幹

線隧道入口設於駿發花園附近，會令污染問題進一

步惡化。當局日後為該區進行規劃時須研究管制或

減少污染源頭的措施。  

R 3－李國宇博士 (油麻地環保團體 )  

1 0 2 .  李國宇博士提出以下要點：  

( a )  他對城規會及規劃署致力在分區計劃大綱圖施加發

展管制以改善環境深表認同。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

主要是為了避免增加高廈。然而，規劃署建議把建

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低於現有

建築物高度 (主水平基準上 9 1 . 2 5 米 )，而非把建築

物高度限制於現有水平。此舉並不合法，違反《基

本法》第一百二十條。該條條文訂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以前已批出、決定、或續期的超越一九九

七年六月三十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

有關的一切權利，均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繼續

予以承認和保護。」駿發花園業主的私人業權被剝

奪，但不獲賠償。降低駿發花園的建築物高度是不

公平和不合理的做法，因為該屋苑既非屏風樓，亦

沒有阻塞氣道。當局反而沒有為西九龍填海區的高

聳和「屏風」建築物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為油麻

地內陸地區而非西九龍填海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

的理據令人質疑；  

( b )  該區四周有日後的中九龍幹線隧道入口、紅磡海底

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的隧道入口、加士居道的行車

天橋、日後的高鐵總站及多條區內道路，全部都是

嚴重污染的源頭，而污染物亦因沿岸地區的屏風樓

阻擋而難以消散。要改善通風情況，消除該區的污

染源頭較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設氣道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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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儘管當局已就主要交通基建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但

該區的污染問題仍然嚴重。自一九九九年起，在街

道錄得的總懸浮粒子、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

的水平已超出可接受水平。該區的最高空氣污染指

數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間已上升了 1 3 倍。

當局不應興建中九龍幹線，因該幹線為主要污染源

頭，對駿發花園居民的生活造成永久影響。當局應

為整區進行以地區為基礎的環境影響評估；以及  

( d )  總括而言，他反對降低駿發花園的建築物高度，並

認為政府應停止在該區興建重要交通基建，以免空

氣和噪音污染問題惡化。  

[陸觀豪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R 8－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1 0 3 .  黃愛珠女士提出以下要點：  

( a )  申述人關注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對整個發展制度的

影響。有關申述涉及原則事宜，尤其須保障個別業

主的業權；以及  

( b )  申述人並不滿意規劃署在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0 號內

所作出的回應。以下是須注意的事項：  

( i )  施加非建築用地、建築物間距及後移範圍並

無理據支持，且不屬於條例的涵蓋範圍；  

( i i )  條例亦無訂明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以及  

( i i i )  應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採取的同類放

寬限制方案套用於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圖。  

1 0 4 .  M s .  K i r a  B r o w n l e e 提出以下要點：  

( a )  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致函城規

會主席和委員，表示關注「可持續建築設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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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備 考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非建築用地、後移範圍及建築物間距有直接抵

觸 。 城 規 會 秘 書 已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九 日 給 予 回

覆 。 該 兩 封 信 件 已 於 會 上 呈 交 ， 作 為 申 述 的 一 部

分；  

( b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件中

要求規劃署與業界攜手進行檢討，評估「可持續建

築設計」的作業備考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合併影響

及兩者如何影響現有業權。「可持續建築設計」的

作業備考顯示定點建築物高度、後移範圍、建築物

間距及非建築用地再不屬於城規會的考慮範疇。城

規會反而應採取概括和全面的方式，以容許設計具

彈性。因此，城規會應重新評估已收納有關限制的

分區計劃大綱圖，並停止為其他分區計劃大綱圖擬

備修訂。然而，當局並無進行有關評估；以及  

( c )  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施加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建築物

後移範圍及／或建築物間距與「可持續建築設計指

引 」 有 直 接 抵 觸 ， 妨 礙 執 行 「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管制及「可持續建築設計

指引」的合併影響會導致用地的發展潛力下降，有

損發展權利／價值。這是由於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

得過低，令可興建的總樓面面積減少。當建築物高

度限制訂於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至 1 2 0 米或以下水

平時，情況尤其嚴重。  

[陸觀豪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 ]  

1 0 5 .  黃愛珠女士繼而提出以下要點：  

( a )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委 託 進 行 的 “ B u i l d i n g  a  

Q u a l i t y  a n d  S u s t a i n a b l e  H o n g  K o n g ” 顧 問 報

告中指出，撤銷豁免總樓面面積會窒礙高密度地區

的重建。低矮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對市區重建造成

負面影響。舉例來說，為文華新村訂定主水平基準

上 8 0 米的低矮建築物高度限制並無理據支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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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用地遠離海濱，且不會阻擋夏季風。預計用地

的低矮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妨礙其重建；以及  

[陳家樂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 b )  把沿彌敦道的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

準上 1 0 0 米，實屬過低，因該等用地屬於該區的商

業地帶，而且沿路一些涵蓋於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用地實 施較高 的建築物 高度限 制 (主 水平基 準上

1 2 0 米 )。當局應套用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採納

的相同城市設計原則。  

1 0 6 .  M s .  K i r a  B r o w n l e e 作出總結並提出以下要點：  

( a )  當局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後移範圍、建築物間

距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時 並 無 考 慮 「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所提出的重要技術事宜。當局應撤銷分區計劃

大綱圖以定點形式劃分的地帶、後移範圍、建築物

間距及非建築用地，因該等限制並無必要。「可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 是 用 以 達 至 相 同 目 標 的 更 佳 途

徑；以及  

( b )  建築物高度限制漠視現有發展權。當局把建築物高

度限制訂得過低，以致無法進行市區重建／更新。

要解決問題，可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 2 0 至 4 0

米，這不會造成視覺影響。城規會須採取措施，確

保並無把用途地帶降級，以及可在建築物高度限制

下達至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潛力而無須提

出第 1 6 條申請。  

[曾裕彤先生到達參加會議。 ]  

C 7 0 5－駿發花園第 4 座業主委員會  

1 0 7 .  陳新榮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大發展商於西九龍填海區土地並無訂明建築物高度

限制時在該處興建高聳和「屏風」建築物。該等新



-  7 5  -  

建築物阻擋風吹進油麻地的內陸地區。因此，油麻

地區的舊建築物備受污染問題影響；以及  

( b )  他知悉政府已開始為多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施加建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以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的 建 築 物 。 小 業 主

(例如駿發花園的業主 )須為享受較佳環境而付出代

價。當局把駿發花園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在低於現

有高度的水平，是不合法和違反《基本法》第一百

二十條的做法。城規會須尊重和保障業主的私人業

權。  

1 0 8 .  方送友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支持採取梯級式高度模式及措施，藉以改善通風。

然而，當局須考慮以下兩個重要因素：  

( i )  西九龍填海區已建有不少高廈。內陸地區 (例

如油麻地 )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應訂得過低；

以及  

( i i )  現有業主的私人業權應予以尊重和保障；以

及  

[陳家樂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 ]  

( b )  建議大致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 1 0 米或以上，以

顧及該區發展的現有建築物高度，而有關建築物高

度限制亦不會低於西九龍填海區發展項目的高度。

這可促使建築物之間有更廣闊的間距和令街道更寬

闊 ， 以 改 善 通 風 情 況 。 這 樣 可 保 障 業 主 的 現 有 業

權，對維持社會和諧至為重要。此外，在提高建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後 ， 發 展 商 可 興 建 較 高 和 較 窄 的 建 築

物，以加強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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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  麥安琪小姐提出以下要點：  

( a )  駿發花園的現有建築物高度 (主水平基準上 9 1 . 2 5

米 )應 予以保 留， 而非在分 區計劃 大綱圖上 施加主

水平基準上 8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及  

( b )  由於窩打老道 8 號發展項目的現有高度已反映於用

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因此並無理據為駿發花園訂

定較低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C 7 7－駿發花園第 3 座業主委員會  

1 1 0 .  蔡永康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剝奪業主的私人業權是不合理的做法。倘若駿發花

園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在低於現有高度的水平，駿

發花園的重建潛力將受嚴重影響；以及  

( b )  把 駿 發 花 園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而為數個街區以外的用地訂定較高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並不公平。  

C 2 0  –  鄧光松先生  

1 1 1 .  鄧光松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當局應先為沿海地區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作為向

內陸締造合適梯級式高度輪廓的基礎。因此，建議

終止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收納的修訂項目。  

1 1 2 .  主席邀請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澄清駿發花園的現有建

築物高度。陳偉信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根據地政總署的勘測資

料 ， 駿 發 花 園 在 主 要 大 廈 頂 層 水 平 的 高 度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7 . 1 米。 C 7 0 5 的代表所聲稱的現有高度 (主水平基準上 9 1 . 2 5

米 )可能包括位於天台高約四米的水箱。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建

築物高度限制一般是指主要大廈頂層水平的高度。根據該區的

擬議梯級式高度輪廓，沿彌敦道的「商業」用地 (即該區的商業

地帶 )會採用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高度級別，而自彌敦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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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面及西面方向伸展的地區則採用較低的高度級別 (主水平基準

上 8 0 米 )，包括駿發花園。儘管劃為「住宅 (甲類 ) 1」地帶的駿

發花園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但「住宅

(甲類 ) 1」地帶的「註釋」明確訂明，任何發展／重建項目均可

重建至現有建築物的高度。因此，駿發花園業主的現有業權不

受影響。陳先生補充說，鑑於駿發花園用地面積廣闊，應有足

夠空間就日後用地的重建進行重新規劃，以配合建築物高度限

制。  

[黃遠輝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 ]  

1 1 3 .  主席詢問在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作出澄清後，申述人

及提意見人是否仍反對駿發花園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R 3 及

C 7 0 5 的代表回應如下：  

( a )  麥 安 琪 小 姐 ( C 7 0 5 的 代 表 ) 表 示 ， 駿 發 花 園 屬 於

「乙類」用地而非規劃署所指的「甲類」用地。陳

偉信先生解釋說，根據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圖，駿

發花園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住宅 (甲類 ) 1」

地帶，與麥小姐所指《建築物條例》下的用地分類

並不相同；  

( b )  方送友先生 ( C 7 0 5 的代表 )表示，把建築物高度限

制大致增加 1 0 米或以上有助改善通風情況。主席

詢問增加 1 0 米的建議是否有理據支持。方先生表

示，西九龍海濱的發展項目相當高，因此內陸地區

(包括駿發花園 )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更貼近該處的

新建築物；以及  

( c )  李 國 宇 博 士 ( R 3 ) 支 持 所 施 加 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但反對降低駿發花園的高度。即使可以維持駿

發花園的現有高度，他仍對該區的整體規劃感到不

滿，並會堅持反對，除非污染源頭得以消除。  

1 1 4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文 華 新 村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 陳 偉 信 先 生 表

示，文華新村的現有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根據為該區訂

定的梯級式高度輪廓，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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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  李國宇博士 ( R 3 )詢問為何窩打老道 8 號發展項目的建築

物高度限制反映現有高度，但駿發花園卻沒有。陳偉信先生表

示，窩打老道 8 號的發展項目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住宅發展並保存歷史建築物」地帶，與駿發

花園所劃分的用途地帶不同。窩打老道 8 號的發展項目是根據

城規會先前所核准的計劃 (編號 A / K 2 / 1 5 9 )而發展。有關建築

物高度限制已反映已核准計劃的建築物高度，而日後任何重建

項目均獲准建至現有的建築物高度。同樣，根據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註釋》，駿發花園的任何重建項目均獲准建至現有的建

築物高度。  

1 1 6 .  李國宇博士表示不清楚駿發花園的現有建築物高度日後

是否一如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所聲稱般得到尊重，因為有關

建 築 物 高 度 並 沒 有 如 窩 打 老 道 8 號 般 訂 定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圖

上。陳偉信先生解釋說，在釐定一個土地用途地帶的發展限制

時應同時參考「註釋」及分區計劃大綱圖，而「住宅 (甲類 )」

地帶「註釋」的「備註」第 ( 5 )段已明確指出准許重建至現有建

築物的高度。  

1 1 7 .  一名委員表示，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施加建築物高度限

制、非建築用地、建築物後移及建築物間距的規劃目標，旨在

改善地區環境及通風情況。該名委員詢問如城規會接納 R 8 的

建議而其他因素維持不變，有關目標可如何達至。黃愛珠女士

( R 8 的代表 )表示，儘管並無進行空氣流通評估，於近期公布的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有助達至上述目標。黃愛珠女士在回

應主席的提問時表示，儘管並無進行空氣流通評估， R 8 的建議

可為該區帶來整體改善。舉例來說，如建築物高度限制得以放

寬，發展商可興建較高和較窄的建築物，有助改善通風情況。

M s .  K i r a  B r o w n l e e ( R 8 的代表 )補充說，倘若 R 8 的建議獲

得接納，各分區計劃大綱圖須根據所有相關考慮因素 (包括「可

持續建築設計指引」 )而進行重新評估。主席表示，一如先前的

討論，城規會維持其觀點，認為「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屬於

屋宇署職權範圍下的行政安排，而分區計劃大綱圖內有關建築

物高度限制、非建築用地、建築物後移及建築物間距的發展管

制則為《城市規劃條例》的法定條文。兩者屬於不同的範疇，

是互相補足而非重疊。 M s .  K i r a  B r o w n l e e 表示，申述人堅

持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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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進 一 步 提 問 ，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

成，城規會會在申述人、提意見人及他們的代表離席後商議各

份申述，並於稍後把決定通知申述人及相關提意見人。主席多

謝規劃署的代表、申述人、提意見人，以及他們的代表出席會

議。他們全部於此時離席。  

商議部分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  

1 1 9 .  主席備悉 R 8 所關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及「可持續建築

設計指引」的合併影響已作討論。他表示，「可持續建築設計

指引」是政府推行的行政措施，用以促進優質和可持續建築環

境。根據「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發展商可根據《建築物條

例》申請豁免總樓面面積，從而作出可持續建築設計，而批給

有關豁免的先決條件是遵循該指引的規定。然而，該指引並非

法定規定。倘發展商選擇不申請豁免總樓面面積，則不用依循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若建築物高度限制按 R 8 的建議獲

放 寬 ， 但 發 展 商 選 擇 不 申 請 豁 免 總 樓 面 面 積 而 因 此 無 須 依 循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則通過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發展管制

以改善環境及通風情況的規劃目標將無法達至。  

1 2 0 .  秘書表示， R 8 可能是基於建築物高度限制過嚴以致難以

收納「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的新措施而聲稱該指引與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發展管制有直接抵觸。  

1 2 1 .  經討論後，委員同意「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的新措施

與分區計劃大綱圖內有關建築物高度限制、非建築用地、建築

物後移及／或建築物間距的管制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兩者是互

相補足而非重疊。委員並備悉 R 8 並無進行空氣流通評估以支

持建議，而規劃署在訂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非建築用地、建築物後移及建築物間距時，已進行空氣流通評

估。  

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  

1 2 2 .  主席表示，根據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倘若用地合併後

的面積超逾 4 0 0 平方米，建築物高度可增加 2 0 米。此舉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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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勵把用地合併作更全面的綜合發展，並容許改善建築設計

和提供輔助設施，以切合現今標準。委員備悉並同意不應接納

申述的相關內容。  

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1 2 3 .  委員備悉 R 8 聲稱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有違規劃的概括

原則，即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目的只是顯示發展的概括原則。在

這方面，委員備悉根據先前取得的法律意見，條例第 3 及 4 條

賦予城規會廣泛的權力，以管制香港任何地方的發展。因此，

根據條例第 3 及 4 條，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充分的規劃理據，

便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個別地點或地區施加建築物高

度限制。委員認為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具理據支持，因訂定有

關限制時已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空氣流通評估的結果及政

府部門意見。委員遂同意不接納由 R 8 提交的此部分申述。  

公眾諮詢  

1 2 4 .  至於有些申述人關注須在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前諮詢公

眾，委員備悉涉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修訂不應在分區計劃大綱

圖刊憲前向公眾發布，理由是在展示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前

過早披露資料，或會令發展商加快提交建築圖則，以致失去施

加建築物高度限制的作用。當局會按條例規定就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修訂諮詢公眾，讓公眾有法定途徑提交申述和意見，而城

規會會就該等申述和意見進行聆訊。委員備悉並同意不應接納

申述的相關部分。  

檢討地積比率  

1 2 5 .  主 席 備 悉 有 些 申 述 人 建 議 為 油 麻 地 區 進 行 地 積 比 率 檢

討。他表示，由於市民日益期望改善生活環境，城規會近年已

陸續檢討各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以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儘管

如此，有關檢討不會妨礙日後若有充分理據支持下進行地積比

率限制的檢討。委員備悉並同意不應接納申述的相關部分。  

[梁剛銳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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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  

1 2 6 .  一名委員備悉 R 8 聲稱建築物高度限制過嚴，對市區重

建造成負面影響。有些提意見人亦關注把駿發花園的建築物高

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對其重建價值的影響。主席澄清

說，根據「住宅 (甲類 )」地帶「註釋」的「備註」第 ( 5 )段的規

定，駿發花園可重建至現有高度。秘書表示，現時就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作出的修訂並無改變地積比率限制。

因此，當局已採用概括原則，例如所施加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可

確保大致容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最高地積比率／最大總

樓面面積。此外，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築物

高度限制的條文，以顧及特殊情況或用地限制。  

1 2 7 .  一名委員詢問，倘若發展商未能達到分區計劃大綱圖所

准許的最高地積比率／最大總樓面面積，會否有當然權利獲准

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秘書表示，由於用地的情況各有不

同，發展商須就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提交第 1 6 條規劃申

請，並向城規會證明放寬建議具理據支持，以及符合分區計劃

大綱圖《說明書》內所載列的相關規定。城規會會按個別情況

考慮每宗申請。  

1 2 8 .  至於 R 8 所提及的文華新村例子，秘書表示，為該塊用

地施加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已顧及其處於入

風口 (根據規劃署進行的空氣流通評估結果 )及為該區締造的梯

級式高度輪廓。根據該「住宅 (甲類 ) 2」地帶的「註釋」，該塊

用地的地積比率為 7 . 5 倍 (如作住用建築物 )或 9 倍 (如作住用及

非住用各佔部分的建築物 )，又或現有建築物的地積比率，以較

高者為準。根據《建築物條例》，文華新村本身並無任何已核

准的地積比率，因其現有建築物體積是按計算體積的模式而釐

定。因此，文華新村現有建築物的地積比率尚待釐定。  

駿發花園  

1 2 9 .  主席表示，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已於會上解釋，根據

「註釋」的相關條文，駿發花園可重建至現有建築物高度。一

名委員表示，有些提意見人亦關注窩打老道 8 號發展項目及西

九龍填海區發展項目的高度。秘書表示，他們主要關注位於海

濱位置的西九龍填海區並無訂定建築物高度管制。一如主席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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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會上解釋，城規會已陸續檢討各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築

物高度限制。西九龍填海區將會施加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將視乎

規劃署所進行的檢討而定。至於窩打老道 8 號的發展項目，秘

書指有關用地先前在土地發展公司窩打老道／雲南里發展計劃

圖上劃為「綜合發展區」地帶，並按申請編號 A / K 2 / 1 5 9 的核

准總綱發展藍圖進行發展。已核准計劃包括於用地內原址保存

一幢一級歷史建築 (舊水務署抽水站 )，並把部分用地用作公眾

休憩用地。因此，用地的住宅部分獲給予較高的建築物高度。

主席備悉提意見人的代表建議放寬整體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然

而，有關方面並無進行評估以證明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有助改

善通風情況，因此有關建議並無理據支持。  

1 3 0 .  經商議後，委員備悉 R 2 至 R 4 支持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建築物高度限制。委員亦普遍同意不接納 R 5 至 R 8 的申述及

R 2 至 R 4 的部分申述內容。委員繼而審閱文件第 7 . 3 至 7 . 8 段

所載不接納申述的理由，並認為該等理由恰當。  

申述編號 R 2  

1 3 1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備

悉 R 2 表示支持的申述，並決定不接納申述的餘下內容，理由

如下：  

( a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對發展／重建

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以及符

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

明度，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以及

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當局為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包括「城市設計指引」、現時的地形、梯級式

建築物高度概念、該區的特色、現有建築物高度輪

廓、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有關用地所屬地帶

指定的土地用途、發展密度、在目前情況下的通風

表現，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所訂定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

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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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提 供 更 多 建 築 物 後 移 範 圍 ／ 通 風 廊 ／ 地 面 休 憩 空

間 ， 會 對 日 後 的 發 展 ／ 重 建 項 目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限

制，尤以該區常見的細小地段為然。為彌敦道一帶

訂定建築物後移規定的建議較不重要，因為該道路

的闊度已足以達到保持通風的目的。在改善通風與

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須取得適當的平衡；  

( c )  為建築物的連續外牆提供通風廊已在是次分區計劃

大綱圖檢討中顧及到；以及  

( d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涉及放寬發展密度，因此

不會令車流／人流增多。  

申述編號 R 3  

1 3 2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備

悉 R 3 表示支持的申述，並決定不接納申述的餘下內容，理由

如下：  

( a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對發展／重建

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以及符

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

明度，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以及

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當局為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包括「城市設計指引」、現時的地形、梯級式

建築物高度概念、該區的特色、現有建築物高度輪

廓、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有關用地所屬地帶

指定的土地用途、發展密度、在目前情況下的通風

表現，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所訂定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

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以及  

( b )  在改善通風與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須取得適當的平

衡。收緊樓宇高度及規模的管制建議會對日後的發

展／重建項目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並會對受影響用

地的發展潛力，特別是對該區常見的細小地段造成

負面影響。  



-  8 4  -  

申述編號 R 4  

1 3 3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備

悉 R 4 表示支持的申述，並決定不接納申述的餘下內容，理由

如下：  

( a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對發展／重建

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以及符

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

明度，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以及

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當局為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包括「城市設計指引」、現時的地形、梯級式

建築物高度概念、該區的特色、現有建築物高度輪

廓、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有關用地所屬地帶

指定的土地用途、發展密度、在目前情況下的通風

表現，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所訂定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

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  

( b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並容許建

築物的形狀和形式在設計上有彈性，以配合分區計

劃大綱圖所定的准許發展密度。施加建築物高度限

制不會造成屏風或峽谷效應；  

( c )  為 4 0 0 平方米或以上的「住宅 (甲類 )」用地訂定較

高建築物高度上限 (即由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至 1 0 0

米 )的 條文， 主要 是為了顧 及把用 地合併作 更全面

的綜合發展，並容許就地提供其他輔助設施和彈性

進行不同規模及建築設計的發展；  

( d )  在改善通風與保障私人發展權之間須取得適當的平

衡。為彌敦道一帶訂定建築物後移規定的建議較不

重要，因為該道路的闊度已足以達到保持通風的目

的；以及  

( e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涉及放寬發展密度，因此

不會令車流／人流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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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 R 5  

1 3 4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決

定不接納 R 5 的申述，理由如下：  

( a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對發展／重建

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以及符

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

明度，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以及

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當局為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包括「城市設計指引」、現時的地形、梯級式

建築物高度概念、該區的特色、現有建築物高度輪

廓、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有關用地所屬地帶

指定的土地用途、發展密度、在目前情況下的通風

表現，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所訂定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

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以及  

( b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並容許建

築物的形狀和形式在設計上有彈性，以配合分區計

劃大綱圖所定的准許發展密度。施加建築物高度限

制不會造成屏風樓效應。   

申述編號 R 6 及 R 7  

1 3 5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決

定不接納 R 6 及 R 7 的申述，理由如下：  

( a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對發展／重建

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以及符

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

明度，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以及

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當局為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包括「城市設計指引」、現時的地形、梯級式

建築物高度概念、該區的特色、現有建築物高度輪

廓、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有關用地所屬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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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土地用途、發展密度、在目前情況下的通風

表現，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所訂定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

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  

( b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並容許建

築物的形狀和形式在設計上有彈性，以配合分區計

劃大綱圖所定的准許發展密度。建築物高度限制不

會令街景千篇一律。不予支持放寬整區或零碎地撤

銷／放寬個別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因為可能會

導至區內高廈林立，並有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  

( c )  施加建築物高度不會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

密度造成負面影響。至於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

現有建築物，分區計劃大綱圖會尊重這些建築物重

建至現有高度的權利；以及  

( d )  為顧及個別地點特有的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

發展計劃，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

築物高度限制和後移規定的條文。城規會會按個別

情況考慮每宗申請。  

申述編號 R 8  

1 3 6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決

定不接納 R 8 的申述，理由如下：  

( a )  在該區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為了對發展／重建

計劃的建築物高度作出更妥善的規劃管制，以及符

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度更為明確和更具透

明度，並且避免出現過高或不協調的建築物，以及

對該區整體的建築物高度輪廓作出監控。當局為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包括「城市設計指引」、現時的地形、梯級式

建築物高度概念、該區的特色、現有建築物高度輪

廓、地盤平整水平和用地限制、有關用地所屬地帶

指定的土地用途、發展密度、在目前情況下的通風

表現，以及空氣流通評估的建議。所訂定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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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限制已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保障私

人發展權之間取得了平衡；  

( b )  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據合理假設而訂定，並容許建

築物的形狀和形式在設計上有彈性，以配合分區計

劃大綱圖所定的准許發展密度。施加建築物高度限

制不會對創新和優質的建築設計造成局限。不予支

持放寬整區或零碎地撤銷／放寬個別用地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是因為這樣可能會導至區內高廈林立，有

違擬議規劃管制的目的；  

( c )  施加建築物高度不會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准許發展

密度造成負面影響。至於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

現有建築物，分區計劃大綱圖會尊重這些建築物重

建至現有高度的權利；  

( d )  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令樓宇體積增加。一幢建

築物的體積是否龐大並非單單取決於建築物高度這

個因素，亦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由於現今的趨勢

是盡量擴闊某一方向的最佳視野，以及盡量提高樓

宇低層的土地價值，故建築物高度管制較寬鬆的發

展項目可能更加高聳和龐大。因此，未必能確保可

以達到較佳和可持續的樓宇設計；    

( e )  為顧及個別地點特有的情況及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

發展計劃，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寛建

築物高度限制和後移規定的條文。城規會會按個別

情況考慮每宗申請；   

( f )  為 4 0 0 平方米或以上的「住宅 (甲類 )」用地訂定較

高建築物高度上限 (即由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至 1 0 0

米 )的 條文， 主要 是為了顧 及把用 地合併作 更全面

的綜合發展，並容許提供彈性和其他輔助設施以進

行不同規模及建築設計的發展；  

( g )  根據「城市設計指引」，尖沙咀是確認的主要高樓

商業樞紐，除尖沙咀區外，不應再指定高樓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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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城市設計指引」，不宜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

綱圖採用的做法套用於本分區計劃大綱圖；  

( h )  與彌敦道相距一至兩個街區的範圍及佐敦道一帶範

圍主要具住宅區的特色，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

明「混合用途」地帶的建議不符合現有的發展模式

與土地用途。倘市場決定需要較多商業用途，則可

通過規劃許可審批制度彈性改變用途；  

( i )  條例第 3 及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賦予城規會廣泛

的權力，以管制香港任何地方的發展。根據條例第

3 及 4 條，城規會如具有必需且充分的規劃理據，

應有權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個別地點或地區施

加建築物高度限制；  

( j )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訂定非建築用地、建築物間距

和後移規定，可發揮正面的規劃作用和帶來正面的

規劃增益，包括改善通風、令景觀更加開揚及優化

步行環境。這些規定具有必需且充分的理據支持，

可成為城規會規劃管制的一部分，因此具有法律依

據；  

( k )  劃設非建築用地及後移範圍的規劃意向的成效會因

放寬個別地點的非建築用地及後移規定而受影響。

略為放寬非建築用地及後移規定的條款已收納「特

殊情況」的字眼，以顧及因用地受到局限而不能達

到有關規定的特殊情況；儘管如此，規劃目標仍會

以其他形式達到；以及  

( l )  「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的新措施與分區計劃大綱

圖內有關建築物高度、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後移／

間距的限制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兩者是互相補足而

非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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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大埔及北區  

議程項目 6  

[公開會議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 ]  

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 N E - T K / 3 3 7  

為批給在劃為「綠化地帶」的  

大埔洞梓第 1 4 約地段第 5 9 5 號 A 分段毗連的政府土地  

闢設臨時「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附屬私人花園」  

的規劃許可續期三年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5 號 )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簡介和提問部分  

1 3 7 .  以下規劃署和申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  

許惠強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何冠榮先生  -  申請人的代表  

1 3 8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並解釋覆核聆訊的程序。

他繼而請許惠強先生向委員簡介這宗覆核申請。  

1 3 9 .  許惠強先生簡介這宗申請，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以

下要點︰  

( a )  申請人申請把規劃許可續期三年，以便在汀角分區

計劃大綱圖上一個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

化地帶」的地方，闢設附屬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

臨時私人花園；  

( b )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下 稱 「 小 組 委 員

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拒絕這宗申請，理

由是發展項目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而

且申請人並無在申請書中提出充分的規劃理據，令

當 局 要 偏 離 這 個 規 劃 意 向 ， 即 使 僅 屬 臨 時 性 質 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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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申請人為支持其覆核申請而提出的理據撮錄於文件

第 3 段。申請人聲稱，有關的私人花園不會干擾／

影響周邊地區，因為該花園已建在申請地點，而且

申請地點只有一小部分侵佔「綠化地帶」，該部分

也主要是作排水之用。此外，申請人已履行先前一

宗申請 (編號 A / N E - T K / 2 4 4 )所有的規劃許可附帶

條件，因此，現在這宗申請應獲得從優考慮；   

( d )  經諮詢的政府部門沒有對這宗覆核申請提出反對或

負 面 意 見 。 大 埔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 申 請 地 點 約 有

1 7 7 . 8 平方米的地方涵蓋於短期租約第 1 3 8 3 號，

用作私人花園；  

( e )  在這宗覆核申請的法定公布期內，並無收到公眾意

見書；  

( f )  規劃署的意見—— 規劃署根據文件第 7 段所載的評

估，並不支持這宗覆核申請。申請地點先前曾涉及

兩宗有關私人花園的申請 (編號 A / N E - T K / 2 0 2 和

2 4 4 )，小組委員會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七日和

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批准該兩宗申請，有關許可屬

臨 時 性 質 ， 為 期 三 年 。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編 號

A / N E - T K / 2 0 2 的申請時，認為有關的私人花園只

有一小部分侵佔「綠化地帶」，因此可從寬考慮，

暫時容忍有關的私人花園。不過，原則上，私人花

園在缺乏理據下侵佔「綠化地帶」，並不符合「綠

化地帶」的規劃意向。現時這宗申請所涉及的私人

花園 (面積約 1 8 4 平方米 )位於政府土地。即使不計

算位於「綠化地帶」佔 2 7 . 5 平方米那部分，該私

人花園的面積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約 6 5 . 0 3 平方米

的覆蓋範圍相比，已超出兩倍。申請人並沒有提供

充分理據，足以令當局從寬考慮，讓私人花園侵佔

「綠化地帶」。由於也有其他毗鄰「綠化地帶」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有 相 似 情 況 ， 從 規 劃 的 角 度 而

言，當局很難支持這宗申請，因為有關發展項目會

影響「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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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0 .  主席繼而請申請人的代表闡述這宗申請。何冠榮先生提

出以下要點：  

( a )  何先生是第 1 4 約地段第 5 9 5 號 A 分段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的擁有人，該屋宇在有關的私人花園旁邊，申請

人是他的妻子。小組委員會拒絕第 1 6 條申請的理由

之一，是申請缺乏充分的規劃理據。他沒有提供很

多資料以支持其申請，是由於有關該私人花園用途

的申請已兩次獲得批准，城規會應熟知這宗申請的

背景。此外，在他取得先前的規劃許可後，規劃署

的人員曾告訴他要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並在許

可屆滿前辦理手續，為許可續期。基於這種想法，

他為沒有在申請中提出充分的理據而致歉。他並不

熟悉所涉及的必要程序，過去十年，整個申請過程

為他帶來很大困擾；  

( b )  當他購買該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時，該私人花園已建在

申請地點上，花園有一大部分被排水道佔用。及至

他向大埔地政專員申請短期租約租用該處作私人花

園，當局提醒他把該私人花園範圍局限在「鄉村式

發展」地帶內，不得侵佔「綠化地帶」。不過，他

寧可佔用有關的「綠化地帶」部分，因為若要把該

部分回復原狀，會對周邊的環境和鄰居造成很大干

擾。他亦寧可自行管理位於申請地點內的一段排水

道，使政府不用解決該排水道的問題；  

( c )  自從取得大埔地政專員和小組委員會的許可後，他

已盡力履行有關的附帶條件，保護樹木並保養排水

道。他曾兩次阻止毗鄰的村民在綠化地帶內伐樹，

這樣做全是為了給家人和鄰居維持美好的環境；  

( d )  與洞梓西區一宗獲批准的小型屋宇申請比較，該私

人花園的面積細小得多，而且只有 2 7 . 5 平方米的

一小部分侵佔「綠化地帶」，申請地點也沒有違例

構 築 物 。 申 請 人 已 履 行 附 加 於 先 前 那 宗 申 請 ( 編 號

A / N E - T K / 2 4 4 )的規劃許可的所有條件。申請地點

除可用作私人花園外，根本不能用作其他用途，面

積 也 不 是 大 至 可 以 興 建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 型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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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把申請地點保留作私人花園用途，既不會影響

任何政府工程或原居村民的發展權，政府又可繼續

按短期租約收取租金。因此，保留申請地點現有的

私人花園用途，是最合適不過的；以及  

( e )  基於上述理由，他希望城規會能如先前批給規劃許

可一樣，從寬考慮這宗申請。倘城規會經覆核後決

定批准這宗申請，他希望城規會能批給有效期較長

或永久的規劃許可。  

1 4 1 .  一名委員詢問有關申請地點內排水道的資料。許惠強先

生提到文件所附的圖 R - 4 b 和 R - 4 c，指出該排水道位於申請地

點東邊，緊貼邊界圍欄，並如文件所附的圖 R - 4 e 所示，伸延

至申請地點外。該排水道該處屬政府土地和位於「綠化地帶」

的部分內。根據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不論該私人

花園是否包括「綠化地帶」的部分，申請地點本身都應自設雨

水收集和排放系統，以處理申請地點內產生的徑流和來自周邊

地區的地面水流。  

1 4 2 .  同一名委員詢問申請地點以北另一個私人花園的情況。

許惠強先生在回應時提到文件所附的圖 R - 2 a 和 R - 2 b，解釋圖

中 建 有 圍 欄 的 地 方 是 毗鄰一幢屋宇的私 人 花 園 ， 該屋 宇 位 於 第

1 4 約地段第 5 9 5 號餘段。第 5 9 5 號餘段的擁有人提出在「綠化地

帶」內闢設該私人花園的申請 (編號為 A / N E - T K / 2 4 0 )在二零零

七年獲小組委員會批給規劃許可，有關許可屬臨時性質，為期

三年。該項規劃許可已的有效期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屆

滿。至於現在這宗申請所涉及的私人花園，應注意的是規劃署

並不支持先前的規劃申請 (編號 A / N E - T K / 2 0 2 )。小組委員會

只是基於申請地點只有一小部份侵佔「綠化地帶」，即使暫時

容忍該處用作私人花園，也不會妨礙長遠的規劃意向，所以才

從寬考慮，批准該宗申請。  

[劉志宏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 ]  

1 4 3 .  同一名委員詢問申請人在第 5 9 5 號 A 分段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住了多久，以及該排水道的走線如何。何冠榮先生說，

他在一九九八／九九年搬入該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排水道的走

線多年來並無改變。他只是以鐵柵把排水道覆蓋，以免落葉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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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排水渠。他也定期清理排水道。許惠強先生借助文件所附的

圖 R - 2 b 和 R - 4 e，解釋該排水道的走線大致依循何先生屋宇的

邊界圍欄，並伸延至申請地點外。  

1 4 4 .  副主席表示，該私人花園當中「綠化地帶」的部分，其

面積只有 2 7 . 5 平方米。從文件所附的圖 R - 4 a 和 R - 4 b 所見，

「綠化地帶」部分已鋪築地面，但沒有構築物。副主席詢問，

申請人是否會考慮縮少私人花園的範圍，不包括「綠化地帶」

的部分，因為此舉似乎不會涉及龐大的工程，申請人也不用再

申請所需的許可。何冠榮先生說，他也曾考慮從申請地點剔出

「綠化地帶」那部分，但須行重設邊界圍欄和遷移入口大門，

工程費用可觀。更重要的是，該排水道會剔出他的私人花園範

圍，變成無人管理。他寧願保留「綠化地帶」的部分，以便繼

續保養該排水道，這樣對有關各方都有好處。  

1 4 5 .  主 席 表 示 ， 即 使 申 請 人 重 設 邊 界 圍 欄 而 剔 出 「 綠 化 地

帶」的部分，只要他願意的話，仍可繼續保養排水渠。主席詢

問申請人的代表，如把「綠化地帶」的部分保留作私人花園用

途，誰會得益。何冠榮先生說，如「綠化地帶」的部分成為他

的私人花園一部分，他會繼續保養該排水道，以免在雨季時發

生水浸。  

1 4 6 .  一名委員提到文件所附的圖 R - 4 e，指出申請人屋宇的

入口大門前裝設了簷篷，下面停放了兩輛汽車。該委員詢問是

否「綠化地帶」，以及該簷篷是否違例建築。許惠強先生說，

雖然該處是「綠化地帶」，但對於簷篷是否違例的構築物，他

手頭上並無資料。同一名委員詢問，當局可否對在該處停放車

輛，採取執行管制行動。許惠強先生表示，如根據《城市規劃

條例》，該用途屬違例發展，規劃事務監督便可以採取執行管

制行動。另一名委員詢問，該停車處是否由申請人使用。何冠

榮 先 生 答 是 。 他 補 充 說 ， 該 停 場 處 是 由 毗 鄰 屋 宇 的 承 建 商 鋪

成，在鄉郊地區，居民通常會把車輛停放在自己的屋宇附近。

該簷篷約在六個月前興建，如屬非法，可予拆去。  

1 4 7 .  由於申請人的代表再沒有意見要提出，而委員亦再無提

出其他問題，主席告知申請人的代表覆核聆訊程序已經完成，

城規會將在他離席後繼續商議這宗申請，稍後會把決定通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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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主席多謝申請人的代表和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出

席會議。他們二人於此時離席。  

商議部分  

1 4 8 .   一名委員表示同情申請人，因為「綠化地帶」那部分的

面積很小。如該私人花園包括該部分地方，位於「綠化地帶」

那部分的排水道便可由申請人妥為保養。城規會如接納申請地

點用作私人花園，可適當地調整該「綠化地帶」的界線，剔出

該 部 分 的 土 地 。 因 此 ， 該 委 員 認 為 可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 不

過，當局應對入口大門前的非法停車處採取執行管制行動。  

1 4 9 .  主 席 表 示 ， 即 使 該 私 人 花 園 不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的 部

分，申請人仍可清理該排水道，因為該排水道不會建有圍欄。  

1 5 0 .  一名委員指出，文件所附的圖 R - 4 c 顯示申請地點內的

排水道有很多落葉，質疑申請人是否有定期清理該排水道。該

委員亦指出，從文件圖所附的 R - 4 e 所見，申請人屋宇的入口

大 門 建 在 該 排 水 道 上 ， 可 能 會 影 響 該 排 水 道 表 面 的 水 流 。 此

外，該委員認為入口大門前的停車處和申請地點以北毗鄰的私

人花園均位於「綠化地帶」內，屬於違例用途，當局應對這些

用途採取執行規劃管制行動。  

1 5 1 .  主席告訴委員，當局接獲一份由洞梓九名原居村民聯名

提交的公眾意見書，反對第 1 6 條申請。這些原居村民認為該私

人花園佔用大量土地，會影響土地日後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1 5 2 .  一名委員認為申請地點用作私人花園已有一段長時間，

所以同情申請人的處境。由於該私人花園用途先前曾獲批給規

劃許可，因此這次可考慮批出臨時的短期租約。主席澄清，批

出短期租約屬地政總署的職權範圍。  

1 5 3 .  副主席表示，既然申請地點劃為「綠化地帶」的部分面

積很小，又沒有構築物把該部分從申請地點內剔出，花費不會

很大。更重要的是，該私人花園用途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

劃意向，若批准現在這宗申請，會為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

城規會原則上不應支持現在這宗申請。另一名委員也同意這個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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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裕彤先生此時離席。 ]  

1 5 4 .  一名委員同意，倘批准這宗申請，會為同類申請立下不

良先例。事實上，除了該私人花園外，入口大門前的停車處也

侵佔了「綠化地帶」。  

1 5 5 .  主席總結說，大部分委員均認為城規會經覆核後應駁回

這宗申請。申請人未有為該私人花園侵佔「綠化地帶」提出充

分理據，若批准這宗申請，會為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委員

表示同意。  

[許智文教授此時暫時離席。 ]  

1 5 6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規會決定駁回這宗覆核申請。委員

繼而審閱文件第 8 . 1 段所載的駁回理由，並認為理由恰當。有

關理由是：  

－  有關發展項目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有

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

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並提供土

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

行發展。申請人並無在申請書中提出充分的規劃理

據，令當局要偏離這個規劃意向，即使僅屬臨時性

質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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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7 及 8  

[公開會議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 ]  

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2  

在劃為「住宅 (丙類 )」地帶和「農業」地帶的  

粉嶺馬料水新村 3 1 A 號第 8 3 約地段第 7 5 5 號、  

第 8 3 5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第 8 3 6 號、第 8 3 7 號、  

第 8 3 8 號餘段、第 8 4 1 號餘段、第 8 4 2 號餘段、  

第 8 4 4 號餘段及第 8 5 4 號  

闢設臨時貨倉 (危險品倉庫除外 ) (為期三年 )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3 號 )  

 

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3  

在劃為「住宅 (丙類 )」地帶和「農業」地帶的  

粉嶺馬料水新村 3 1 A 號第 8 3 約地段第 7 5 6 號、  

第 7 9 2 號餘段、第 8 0 3 號餘段、第 8 3 8 號 A 分段、  

第 8 3 9 號、第 8 4 0 號、第 8 4 1 號 A 分段、  

第 8 4 2 號 A 分段、第 8 4 3 號及第 8 4 4 號 A 分段  

闢設臨時貨倉 (危險品倉庫除外 ) (為期三年 )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4 號 )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5 7 .  主席提議一併考慮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2 及 4 2 3 這兩宗

申請，理由是這兩宗申請由同一名申請人提交，申請的用途一

樣，而且申請地點接近。委員表示同意。  

簡介和提問部分  

1 5 8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和申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  

許惠強先生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國良先生  ]   

林建忠先生  ]   

鄭志明先生  ]  申請人的代表  

黃開基先生  ]   

聶妙英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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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9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並解釋覆核聆訊的程序。

主席繼而請許惠強先生向委員簡介這兩宗覆核申請。  

1 6 0 .  許惠強先生簡介這兩宗申請，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

列要點：  

( a )  申請人申請規劃許可，以便在兩個申請地點各闢設

臨時貨倉 (危險品倉庫除外 )，為期三年。申請地點

位於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住宅

(丙類 )」地帶和「農業」地帶的地區內。每個申請

地點上有兩個貨倉，合組為單一發展項目；  

( b )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下 稱 「 小 組 委 員

會」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批准這兩宗申請，所

批給的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有效期為三年，並附

加了條件。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申請人申請覆

核下述附加於每宗規劃許可的條件如下：  

( i )  修 訂 條 件 ( a ) 項 有 關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不得於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

地點作業」的規定，把作業時間延長一小時

至晚上八時；  

( i i )  修 訂 條 件 ( b ) 項 有 關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不得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申請地點作

業」的規定，增加作業日數，把非法定公眾

假期包括在內；  

( i i i )  刪 除 條 件 ( c ) 項 有 關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的任何時間，重型貨車／貨櫃車不得進入申

請地點」的規定；  

[許智文教授此時返回會議席上。 ]  

( c )  申請人為支持其覆核申請而提出的理據載於文件第

3 段，有關理據撮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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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關 於 條 件 ( a ) 項 規 定 的 作 業 時 間 ， 送 貨 的 貨

車通常約於下午四時離開，而貨倉工人大多

會 於 下 午 六 時 前 便 完 成 貨 倉 內 的 工 作 。 不

過 ， 每 月 約 有 兩 次 會 因 為 貨 物 延 遲 送 達 貨

倉，工人須留在室內工作至晚上八時；  

( i i )  從實際情況和經濟方面，都有需要增加條件

( b ) 項 規 定 的 作 業 日 數 ， 把 非 法 定 公 眾 假 期

包括在內，因為大部分工廠和零售店均會在

該等日子營業；以及  

( i i i )  關 於 條 件 ( c ) 項 禁 止 重 型 貨 車 ／ 貨 櫃 車 進 入

申請地點的規定，申請人表示，運載大批貨

物時必須使用該類車輛，否則就要採用其他

方法，例如在別處把貨物由重型貨車／貨櫃

車卸下再搬上輕型／中型貨車，或把重型貨

車／貨櫃車停泊在貨倉的入口附近，用鏟車

在路旁起卸貨物。由於起卸貨物的地點更接

近附近的住宅，居民會更受影響；  

( d )  政府部門對覆核申請的意見載於文件第 5 段。環境

保 護 署 署 長 ( 下 稱 「 環 保 署 署 長 」 ) 表 示 ， 過 往 三

年，並沒有關於申請地點造成污染的投訴記錄。雖

然申請人為支持覆核申請而提交的詳細環境評估報

告並不完整，但申請人已闡明，在晚上七時至八時

的作業時間內，只會在密封式的貨倉構築物內操作

鏟車，而且每天只有四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

請地點，而這些車輛亦會在下午六時前離開。貨倉

內部的通道沿路會堆疊一些貨櫃，作為屏障。環保

署署長表示，根據申請人闡述的資料，如按建議把

作業時間延長至晚上八時，而在該段時間內，只會

在密封式的貨倉內操作鏟車，應不會造成不良的噪

音影響；不過，他不會支持申請人的建議，在條件

( b ) 項 區 分 「 公 眾 假 期 」 與 「 法 定 假 期 」 。 如 城 規

會對刪除附帶條件 ( c )項有保留，可考慮按申請人的

承諾，把重型貨車／貨櫃車的數目限為四輛，盡量

減少對環境造成的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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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在 這 兩 宗 申 請 的 公 布 期 期 間 ， 關 於 編 號

A / N E - L Y T / 4 2 2 的申請，當局收 到兩份公眾意見

書，而關於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3 的申請，則收到

一份，全部來自一名北區區議員，表示對這兩宗覆

核申請有保留，因為發展項目非常接近民居，會在

交通／環境方面對區內居民造成影響；  

( f )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表示，粉嶺區鄉事

委員會主席、馬料水新村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及

虎地排的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均反對這兩宗覆核

申請，主要基於發展項目對交通和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的理由。他們認為凱榮路和道揚路是單程路，本

已不勝負荷，加上重型貨車經常往來行走，更會造

成噪音滋擾，損壞路面，破壞寧靜的環境，以及對

區內居民構成危險。附近已有一些貨倉和停車場，

闢 設 所 申 請 的 臨 時 貨 倉 ， 會 令 交 通 問 題 惡 化 。 此

外，近期馬料水新村有更多小型屋宇落成；  

( g )  規劃署的意見—— 規劃署根據文件第 7 段所載的評

估，認為這兩宗覆核申請部分可予以支持，有關評

估撮錄如下︰  

( i )  在考慮第 1 6 條申請時，小組委員會備悉，

環保署署長不支持有關申請，因為申請地點

附近和通道沿路都有民居，貨倉使用重型貨

車 可 能 會 對 這 些 民 居 的 環 境 造 成 滋 擾 。 此

外，區內人士也主要基於環境和交通理由而

反對這兩宗申請。因此，規劃許可加入了相

關 的 ( a ) 、 ( b ) 及 ( c ) 項 附 帶 條 件 ， 以 解 決 環

保署署長及區內人士關注的問題；  

( i i )  考慮到環保署署長的意見，規劃署認為申請

人 提 及 修 訂 條 件 ( a ) 項 ， 把 作 業 時 間 延 長 至

晚上八時，這項要求可予容忍，但須另附加

一項新的條件，規定除在密封式的貨倉內操

作鏟車外，不得在晚上七時至八時作業；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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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環保署署長不支持把公眾假期與法定假期區

分。此外，申請地點亦非常接近民居，最接

近的民居貼近申請地點的西北面，故此，從

規 劃 及 環 境 的 角 度 而 言 ， 有 必 要 保 留 條 件

( b )項；  

( i v )  使用重型貨車可能會對申請地點附近民居的

環境造成滋擾，而且並無有力的理據支持偏

離小組委員會先前的決定，因此，申請人提

出刪除條件 ( c )項的建議不獲支持；以及  

( v )  環保署署長建議，為盡量減少對環境造成的

滋擾，城規會可考慮按申請人的承諾，把進

入申請地點的重型貨車／貨櫃車的數目限為

最多四輛，但規劃署認為，即使附加這項條

件，也難以履行。  

1 6 1 .  主席繼而請申請人的代表闡述這兩宗申請。  

1 6 2 .  黃開基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申請人接納規劃署的建議，修訂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a )項的規定，延長作業時間至晚上八時，並附加一

項 新 的 條 件 ， 規 定 除 在 密 封 式 的 貨 倉 內 操 作 鏟 車

外，不得在晚上七時至八時這段延長的作業期間內

作 業 。 申 請 人 亦 同 意 ， 按 原 來 的 條 件 ( b ) 項 所 規

定，不會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申請地點作業。就

此，申請人同意撤回有關覆核條件 ( b )項的申請；  

( b )  尚未處理的問題是條件 ( c )項關於禁止重型貨車／貨

櫃車出入申請地點的規定。關於區內居民關注的問

題，區內新建村屋的位置與申請所涉的貨倉和通道

相隔一段距離，而附近的通道的交通亦非如區內居

民所說般繁忙。在會上展示的照片亦顯示，沒有車

輛使用道揚路；  

( c )  經營物流業，最重要是確保貨物能以迅速而可靠的

方法運送，配合緊迫的船運／空運期及清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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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運 送 大 批 貨 物 ， 如 禁 止 使 用 重 型 貨 車 ／ 貨 櫃

車，便須使用大量輕型／中型貨車代替，令運送過

程出現更多不明朗因素和困難。貨倉的租戶雖同意

履行條件 ( c )項的規定，但亦要求申請人申請覆核該

項條件，以解決他們對重型貨車／貨櫃車的真正需

要；  

( d )  先前有數宗獲批准的申請涉及申請地點，這些申請

提出闢設製造／貯存木製和藤製傢具的臨時工場／

貨 倉 。 先 前 批 給 的 規 劃 許 可 並 無 附 加 使 用 重 型 貨

車／貨櫃車的限制。環保署署長亦表示，該署過往

三 年 並 無 關 於 申 請 地 點 造 成 污 染 的 投 訴 記 錄 。 因

此，按建議刪除條件 ( c )項的規定，應不會在環境方

面對附近的居民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  

( e )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申 請 書 列 舉 了 新 界 東 北 一 些 同 類 個

案，該等個案涉及工業或貨倉等非住宅用途，均獲

批給臨時的規劃許可。儘管在這些同類個案所涉地

點附近也有民居，但規劃許可並沒有附加條件，禁

止使用重型貨車／貨櫃車。規劃署亦在文件第 7 . 8

段內指出，有兩宗同類的申請也沒有加入有關的限

制；  

[陳漢雲教授此時暫時離席。 ]  

( f )  儘管如此，申請人仍願意作出妥協，希望城規會能

考慮修訂條件 ( c )項的規定，按環保署署長的建議，

把每日出入申請地點的重型貨車／貨櫃車數目限為

最多四輛。如這項修訂獲城規會接納，申請人會與

租戶聯絡，商討詳細的安排，務求租戶會嚴格遵守

有關條件的規定。申請人會按環境評估報告內的建

議，設置隔音屏障，預計每日只准最多四輛重型貨

車 ／ 貨 櫃 車 出 入 申 請 地 點 ， 噪 音 水 平 應 該 可 以 接

受；以及  

[鄺心怡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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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為確保每日不會有超過四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

申請地點，每個貨倉會闢設一個重型貨車／貨櫃車

泊車位，申請人亦會與租戶制定時間表，列明他們

的重型貨車／貨櫃車可於哪天出入申請地點。如租

戶違反協議，申請人可終止租約。申請人向規劃署

保證，他願意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亦明白如沒

有履行有關條件，批給的規劃許可會被撤銷，申請

人會因此而蒙受損失，而先前的規劃許可一旦遭撤

銷，小組委員會未必會從寬考慮他日後再次提出的

申請。  

[陳漢雲教授此時返回會議席上。 ]  

1 6 3 .  鄭志明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為盡量減少對附近居民可能造成的環境滋擾，靠近

住宅的一段內部道路沿路會擺放一行貨櫃，貨櫃會

疊成兩層，合成一道長約 6 4 米、高約 5 米的隔音

屏障；以及  

( b )  根據環境評估報告的結果，如只准每日有最多四輛

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並設置上述隔音

屏障，預計易受噪音影響的設施因車輛往來而要承

受的噪音水平會低於 5 5 分貝。這個噪音水平與背

景噪音水平相若，屬於可接受的噪音水平。因此，

放 寬 條 件 ( c ) 項 的 規 定 ， 准 許 每 日 最 多 四 輛 重 型 貨

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不會在環境方面對附近

居民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  

1 6 4 .  吳國良先生提出以下要點：  

( a )  全面禁止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會令貨

倉極難運作，租戶唯有轉用輕型／中型貨車運貨，

而由於要使用更多車輛，反而會導致交通量和噪音

增加，影響附近的居民；以及  

( b )  申請人已在申請地點經營貨倉 2 0 年，多年來一直

獲批給規劃許可。過去三年，當局並無收到有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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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貨倉造成污染的投訴。申請人與附近居民關係良

好。如城規會接納關於條件 ( c )項的修訂建議，申請

人會確保嚴格遵守該項條件。  

1 6 5 .  黃開基先生作出總結，並提出以下要點：  

( a )  由於區內居民提出要求，儘管有關通道不只有申請

所涉的貨倉租戶使用，申請人仍付款在該通道裝設

防撞槓。申請人與區內居民關係良好，由此可見一

斑；以及  

( b )  貨倉真的需要使用重型貨車／貨櫃車。申請人亦承

諾會嚴格遵守有關每日最多只可有四輛重型貨車／

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的規限。  

1 6 6 .  從申請人在根據第 1 6 條提出申請的階段所提交的申請

書，副主席得悉，每日約有 2 4 輛車進入申請地點，包括 1 0 輛

私家車供員工使用、 1 0 輛三公噸輕型貨車、兩輛 2 0 呎長的貨

櫃車及兩輛 4 0 呎長的的貨櫃車。副主席詢問申請人能否確保只

有上述數量的幾類車輛才可進出申請地點。黃開基先生答稱可

以，並補充說，有關數字是由在申請地點工作的林建忠先生實

際記錄所得，亦是日常工作日的平均數字。  

[鄺心怡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 ]  

1 6 7 .  相關的小組委員會文件所附的圖 A - 4 A 的實地照片顯示

有車輛停泊在申請地點，副主席要求申請人按種類說明那些車

輛的數目。吳國良先生表示，從實地照片所見，有一輛貨櫃車

及兩輛輕型／中型貨車停泊在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2 的申請所

涉的地點。主席留意到該處最少停泊了四輛重型貨車。吳國良

先生表示，實地照片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拍攝，當時尚未

與先前容許太多車輛進入申請地點的租戶終止租約。副主席又

提到一些由規劃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拍攝的較近期實地照

片，有關照片夾付於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3 號的圖 R - 4 b 及城規

會文件第 8 8 1 4 號的圖 R - 4 a。許惠強先生解釋說，與二零一一

年 四 月 八 日 拍 攝 的 照 片 比 較 ， 在 申 請 地 點 停 泊 的 車 輛 數 目 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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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8 .  主席詢問，如城規會接納修訂條件 ( c )項的建議，申請人

能否限制每日出入申請地點的重型貨車／貨櫃車數目。吳國良

先 生 承 認 ， 即 使 已 達 指 定 的 上 限 ， 他 們 也 未 必 能 阻 止 重 型 貨

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不過，申請人會盡力確保租戶遵守

關於使用重型貨車／貨櫃車的規限，如果發現租戶違反協議，

會向他們發出警告信，並終止租約。  

1 6 9 .  一名委員指出，在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批准根據第 1 6

條提出的申請時，小組委員會並無限制輕型／中型貨車進入申

請地點。從規劃署拍攝的實地照片所見，停泊在申請地點的車

輛只是輕型／中型貨車，可見申請人並沒有違反規劃許可附帶

條件 ( c )項的規定。該名委員詢問，為重型貨車／貨櫃車而設的

泊車位會在申請地點哪個位置。吳國良先生表示，申請地點有

四個貨倉，每個貨倉會設一個重型貨車／貨櫃車泊車位。他會

記錄進入申請地點的車輛，確保最多只有四輛重型貨車／貨櫃

車進出申請地點。  

1 7 0 .  另一名委員詢問，環境評估是否有評估每日一旦有超過

四輛重型貨車／貨櫃車進出申請地點，情況會怎樣。鄭志明先

生 表 示 沒 有 。 該 名 委 員 又 問 ， 有 關 評 估 是 否 假 設 四 輛 重 型 貨

車／貨櫃車同時在申請地點內。鄭志明先生表示，環境評估是

假設兩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在 3 0 分鐘內進出申請地點。  

1 7 1 .  一名委員詢問，附近地點曾否獲批給類似的規劃許可，

同樣附加了這項條件，限制重型貨車／貨櫃車進入申請地點。

許惠強先生表示，申請地點附近未曾獲批類似的規劃許可，不

過，批給其他地區的一些規劃許可則曾附加類似的條件，限制

使用重型貨車，以解決環保署署長關注的問題。黃開基先生表

示，規劃署在文件第 7 . 8 段指出，有兩宗同類個案並無規限進

入申請地點的車輛種類。許惠強先生表示，該兩宗個案是申請

闢設私家車停車場及加油站用途，因此在批給規劃許可時，無

須附加這項限制。  

1 7 2 .  一名委員詢問易受影響的設施所在的位置，以及申請人

是否有妥善記錄進入申請地點的車輛。鄭志明先生借助一幅圖

則，指出易受申請所涉貨倉所影響的設施是附近兩幢樓高兩層

的村屋。吳國良先生表示，申請人有記錄進出申請地點的車輛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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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 .  主席詢問申請地點有多少個出入口。黃開基先生表示，

道 揚 路 較 寬 ， 是 車 輛 出 入 申 請 地 點 的 主 要 通 道 ， 凱 榮 路 則 較

窄，供離開申請地點的車輛使用。主席又問，申請人會否考慮

在該兩條路裝設閘口，控制車輛出入申請地點。黃開基先生表

示，如城規會同意放寬對重型貨車／貨櫃車的限制，申請人會

設法確保只有獲許可的重型貨車／貨櫃車才可進入申請地點。  

1 7 4 .  由於申請人的代表再沒有意見要提出，而委員亦再無提

出其他問題，主席告知申請人的代表覆核聆訊程序已經完成，

城規會會在他們離席後進一步商議這兩宗申請，稍後會把決定

通知申請人。主席多謝申請人的代表和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

專員出席會議。他們各人於此時離席。  

商議部分  

1 7 5 .  一名委員同意規劃署的意見，認為把重型貨車／貨櫃車

數目限為四輛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實在難以實行，而且所引

起的交通安全問題，比噪音滋擾更令人關注。該名委員認為，

城規會一是限制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一是不施加

任何限制。  

1 7 6 .  主席指出，運輸署署長沒有提出交通安全問題，他關注

的其實是車身較長的車輛的轉動空間問題，故此提議禁止長度

超過 7 . 5 米的車輛經凱榮路出入申請地點，使所有車身較長的

車輛只可經道揚路出入申請地點。  

1 7 7 .  副主席認為，無論規劃許可所附加的條件是全面禁止重

型 貨 車 ／ 貨 櫃 車 出 入 申 請 地 點 ， 還 是 把 車 輛 數 目 限 為 最 多 四

輛，在執行上都同樣困難。在兩種情況下，倘申請人被發現未

有履行附帶條件，規劃許可便會被撤銷。副主席表示，由於申

請人在申請覆核城規會的決定時，顯示他願意履行有關條件，

故此他打算支持申請人的提議，准許每日最多四輛重型貨車／

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  

1 7 8 .  另一名委員認為，城規會一是限制重型貨車／貨櫃車出

入申請地點，一是不施加任何限制。鑑於申請人就如何履行附

帶條件的規定提供了詳細資料，該名委員相信申請人會盡力履

行附帶條件。再者，在進行環境評估時，申請人亦只是假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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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四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在申請地點，並沒有以更大的數目

作為假設。該名委員認為無須限制重型貨車／貨櫃車的數目，

有關的附帶條件可予刪除。  

1 7 9 .  一名委員卻擔心，放寬施加限制的附帶條件可能為同類

申請立下不良先例，而且有區內人士反對這兩宗覆核申請，主

要理由是環境和交通問題，城規會審議有關申請時，應考慮有

關意見。  

1 8 0 .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策略評估 )黃漢明先生表

示，關於這兩宗申請，環保署署長所關注的是重型貨車／貨櫃

車對附近居民所造成的噪音滋擾。不過，申請人已承諾每日最

多只會有四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即是每個貨倉

每日有一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若是如此，所造成的噪音

的滋擾或不至無法接受。另一方面，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4 號的

圖 R - 4 a 顯示，申請地點入口並無裝設閘門，所以規劃署擔心

難以限制重型貨車／貨櫃車數目，委員或應考慮此點。  

1 8 1 .  一名委員表示，如環保署署長認為准許每日最多四輛重

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可以接受，他也會同意。過往三

年，都沒有關於申請地點造成污染的投訴記錄。無論如何，一

旦發現申請人違反附帶條件，城規會大可撤銷規劃許可。  

1 8 2 .  另一名委員表示，如禁止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

點，租戶便得使用更多輕型／中型貨車運貨，這樣反而可能會

令交通流量和噪音增加，影響附近的居民。該名委員表示，一

般來說， 2 0 呎及 4 0 呎長的貨櫃車起卸貨物分別需約兩小時和

三小時，故此，該等車輛不大可能會經常出入申請地點。該名

委 員 遂 贊 成 准 許 每 日 最 多 四 輛 重 型 貨 車 ／ 貨 櫃 車 出 入 申 請 地

點，或完全撤銷有關限制。不過，較實際的做法可能是要求申

請人在申請地點由凱榮路和道揚路的出入口裝設閘門，防止不

屬於租戶的車輛出入申請地點。  

1 8 3 .  規劃署署長梁焯輝先生表示，根據申請人在聆訊時就申

請所涉用途的性質和貨倉的營運模式所作的解釋，如完全禁止

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申請地點，租戶可能難以經營貨倉。他

提議，如申請人所建議，限定最多四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

申請地點，而不是完全撤銷有關限制。委員表示同意。  



-  1 0 7  -  

1 8 4 .  主席總結委員的意見，附帶條件 ( a )項應予以修訂，如申

請人所建議，延長作業時間至晚上八時。另外，加入一項新的

規劃許可附帶條件，規定「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除在密封式

貨 倉 內 操 作 鏟 車 外 ， 不 得 於 晚 上 七 時 至 八 時 在 申 請 地 點 作

業」。此外，附帶條件 ( c )項應予以修訂，限定每日最多只可有

四 輛 重 型 貨 車 ／ 貨 櫃 車 出 入 申 請 地 點 ， 以 及 加 入 新 的 附 帶 條

件，規定在申請地點由凱榮路和道揚路的出入口裝設閘門。黃

漢明先生表示，有關申請涉及兩個申請地點，故此每個申請地

點最多只可有兩輛重型貨車／貨櫃車出入。原來的附帶條件 ( b )

項會保留。委員表示同意。  

[譚贛蘭女士此時到達出席會議。 ]  

1 8 5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接 納 覆 核 申 請 的 部 分 內

容，修訂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a )項及 ( c )項 (附帶條件 ( c )項重新

排列為附帶條件 ( d )項，並加入 ( b )及 ( e )兩項新的附帶條件 )。

城規會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批准這兩宗覆

核申請。兩宗申請的規劃許可均屬臨時性質，有效期為三年，

至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止，並須附加下列條件：  

 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2 的申請  

( a )  如申請人所建議，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不得於晚

上八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地點作業；  

( b )  如申請人所建議，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除在密封

式貨倉內操作鏟車外，不得於晚上七時至八時在申

請地點作業；  

( c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不得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

申請地點作業；  

( d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 每 日 最 多 只 准 兩 輛 重 型 貨

車／貨櫃車進入申請地點；  

( e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在申請地點的出

入口都須設有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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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長度超過 7 . 5 米

的車輛只准使用道揚路的進出通道；  

( g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不得在申請地點

露天存放物料；  

( h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不得在申請地點

進行製造活動；  

( i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存 放 舊 電

器、電視機、電腦顯示屏、電腦零件或其他電子廢

料；  

( j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1 2 個月內 (即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三日或之前 )，提交排水建議，而有關建議

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k )  就上文 ( j )項條件而言，必須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即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或 之

前 )，落實排水建議，而有關落實情況必須符合渠務

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l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1 2 個月內 (即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三日或之前 )，提交滅火水源及消防裝置建

議，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

員會的要求；  

( m )  就上文 ( l )項條件而言，必須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即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或 之

前 )，設置滅火水源及消防裝置，而有關設施必須符

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n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1 2 個月內 (即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三日或之前 )，提交保護樹木和美化環境建

議，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

員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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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就 上 文 ( n ) 項 條 件 而 言 ， 必 須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即 在 二 零 一 一年八 月 十 三 日 或 之

前 )，落實保護樹木和美化環境建議，而有關落實情

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p )  如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

條件 ( a )、 ( b )、 ( c )、 ( d )、 ( e )、 ( f )、 ( g )、 ( h )或

( i )項的任何一項，現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

並會即時撤銷，不再另行通知；以及  

( q )  如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j )、 ( k )、 ( l )、 ( m )、 ( n )或 ( o )項的任何一項，現

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並會於同日撤銷，不

再另行通知。  

 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3 的申請  

( a )  如申請人所建議，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不得於晚

上八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地點作業；  

( b )  如申請人所建議，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除在密封

式貨倉內操作鏟車外，不得於晚上七時至八時在申

請地點作業；  

( c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不得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

申請地點作業；  

( d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 每 日 最 多 只 准 兩 輛 重 型 貨

車／貨櫃車進入申請地點；  

( e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在申請地點的出

入口須設有閘門；  

( f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長度超過 7 . 5 米

的車輛只准使用凱榮路的進出通道；  

( g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不得在申請地點

露天存放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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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不得在申請地點

進行製造活動；  

( i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存 放 舊 電

器、電視機、電腦顯示屏、電腦零件或其他電子廢

料；  

( j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1 2 個月內 (即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三日或之前 )，提交排水建議，而有關建議

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k )  就上文 ( j )項條件而言，必須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即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或 之

前 )，落實排水建議，而有關落實情況必須符合渠務

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l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1 2 個月內 (即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三日或之前 )，提交滅火水源及消防裝置建

議，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

員會的要求；  

( m )  就上文 ( l )項條件而言，必須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即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或 之

前 )，設置滅火水源及消防裝置，而有關設施必須符

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n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 1 2 個月內 (即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三日或之前 )，提交保護樹木和美化環境建

議，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

員會的要求；  

( o )  就 上 文 ( n ) 項 條 件 而 言 ， 必 須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即 在 二 零 一 一年八 月 十 三 日 或 之

前 )，落實保護樹木和美化環境建議，而有關落實情

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p )  如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

條件 ( a )、 ( b )、 ( c )、 ( d )、 ( e )、 ( f )、 ( g )、 ( h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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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項的任何一項，現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

並會即時撤銷，不再另行通知；以及  

( q )  如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j )、 ( k )、 ( l )、 ( m )、 ( n )或 ( o )項的任何一項，現

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並會於同日撤銷，不

再另行通知。  

1 8 6 .  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下述事宜：  

 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2 的申請  

( a )  留意北區地政專員的意見，申請人須向北區地政處

申 請 把 現 有 用 途 和 建 築 面 積 超 出 規 限 的 地 方 正 規

化。不過，該處不保證會向申請人批出新的短期豁

免書。倘該處批出新的短期豁免書，可能會附加政

府認為合適的條款和條件，包括繳付額外的短期豁

免書費用；  

( b )  留意水務署總工程師／發展 ( 2 )的以下意見：  

( i )  現有標稱直徑為 8 0 毫米的水管將會受到影

響。水務署人員或獲該署授權的承辦商可隨

時進入有關範圍，以便建造、檢查、運作、

保養及維修水管。由於附近沒有未撥用的土

地，故此無法進行水管改道工程；  

( i i )  為向發展項目供水，申請人或須把內部供水

系統伸延，以接駁至最接近的合適政府總水

管。申請人須解決與供水相關的任何土地問

題 (例如私人地段問題 )，並須負責私人地段

內 的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建 造 、 運 作 及 維 修 保

養，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水務署所訂標準；

以及  

( i i i )  擬議發展項目位於抽洪集水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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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留意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新界西的以下意見：  

( i )  須清拆申請地點內所有違例構築物；  

( i i )  批給這項規劃許可不應理解為當局不會根據

《建築物條例》和相關規例，對申請地點上

現有的構築物作出追究。如發現違規情況，

當局可根據上述條例及其他成文法則，採取

適當的行動；以及  

( i i i )  倘擬進行任何新的工程，包括搭建任何臨時

構築物，須根據《建築物條例》正式提交申

請。倘申請地點並非毗連及接達一條不少於

4 . 5 米 闊 的 街 道 ， 則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階

段，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 9 ( 3 )條

釐 定 發 展 密 度 。 申 請 人 須 留 意 《 建 築 物 ( 規

劃 )規例》第 4 1 D 條有關為擬議發展項目設

置緊急車輛通道的規定；  

( d )  留意消防處處長就消防裝置建議提出的以下意見：  

( i )  遵照英國標準 5 2 6 6：第 1 部分和英國標準

E N  1 8 3 8，為整幢樓宇裝設足夠的應急照明

設施；  

( i i )  遵照英國標準 5 2 6 6：第 1 部分和消防處通

函第 5 / 2 0 0 8 號的規定，裝設足夠的方向指

示牌及出口指示牌；  

( i i i )  遵 照 英 國 標 準 5 8 3 9 ： 第 1 部 分 ：

2 0 0 2  +  A 2 ： 2 0 0 8 和 消 防 處 通 函 第

1 / 2 0 0 9 號的規定 ，為整幢 樓宇 裝 設火警警

報系統，並在每個喉轆放置地點，安裝啟動

按鈕及聲響警報裝置各一個。啟動按鈕必須

可以啟動消防泵及聲響／視像警報裝置；  

( i v )  裝設由 2 立方米消防水缸供水的改裝喉轆系

統，而喉轆必須足夠，以確保長度不超過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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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的 喉 轆 膠 喉 可 以 到 達 每 幢 樓 宇 的 任 何 部

分。消防水缸、消防泵房及喉轆所在的位置

應在圖則上清楚標示；  

( v )  根據樓宇的佔用性質，提供所需的各種經認

可而以人手操作的手提器具。有關器具所在

的位置應在圖則上清楚標示；以及  

( v i )  遵照英國標準 E N  1 2 8 4 5 : 2 0 0 3 及消防處通

函第 3 / 2 0 0 6 號，在整幢樓宇裝設自動花灑

系統。樓宇的用途分類及花灑水缸的容量須

清楚述明。花灑水缸、花灑泵房、花灑入水

口及花灑控制閥組須在圖則清楚顯示；  

( e )  留 意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的 意

見，須盡快植樹替補申請地點內的枯樹；  

( f )  採取環境保護署署長發出的最新《處理臨時用途及

露天貯存用地的環境問題作業指引》所建議的紓減

環 境 影 響 措 施 ， 以 盡 量 減 低 對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滋

擾；以及  

( g )  向地政監督查核通往申請地點的道揚路和凱榮路所

在土地的類別，並與有關的地政和維修保養當局釐

清該兩條路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誰屬。  

 編號 A / N E - L Y T / 4 2 3 的申請  

( a )  留意北區地政專員的意見，申請人須向北區地政處

申 請 把 現 有 用 途 和 建 築 面 積 超 出 規 限 的 地 方 正 規

化。不過，該處不保證會向申請人批出新的短期豁

免書。倘該處批出新的短期豁免書，可能會附加政

府認為合適的條款和條件，包括繳付額外的短期豁

免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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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留意水務署總工程師／發展 ( 2 )的以下意見：  

( i )  為向發展項目供水，申請人或須把內部供水

系統伸延，以接駁至最接近的合適政府總水

管。申請人須解決與供水相關的任何土地問

題 (例如私人地段問題 )，並須負責私人地段

內 的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建 造 、 運 作 及 維 修 保

養，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水務署所訂標準；

以及  

( i i )  擬議發展項目位於抽洪集水區內；   

( c )  留意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新界西的以下意見：  

( i )  須清拆申請地點內所有違例構築物；  

( i i )  批給這項規劃許可不應理解為當局不會根據

《建築物條例》和相關規例，對申請地點上

現有的構築物作出追究。如發現違規情況，

當局可根據上述條例及其他成文法則，採取

適當的行動；以及  

( i i i )  倘擬進行任何新的工程，包括搭建任何臨時

構築物，須根據《建築物條例》正式提交申

請。倘申請地點並非毗連及接達一條不少於

4 . 5 米 闊 的 街 道 ， 則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階

段，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 9 ( 3 )條

釐 定 發 展 密 度 。 申 請 人 須 留 意 《 建 築 物 ( 規

劃 )規例》第 4 1 D 條有關為擬議發展項目設

置緊急車輛通道的規定；  

( d )  留意消防處處長就消防裝置建議提出的以下意見：  

( i )  遵照英國標準 5 2 6 6：第 1 部分和英國標準

E N  1 8 3 8，為整幢樓宇裝設足夠的應急照明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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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遵照英國標準 5 2 6 6：第 1 部分和消防處通

函第 5 / 2 0 0 8 號的規定，裝設足夠的方向指

示牌及出口指示牌；  

( i i i )  遵 照 英 國 標 準 5 8 3 9 ： 第 1 部 分 ：

2 0 0 2  +  A  2 ： 2 0 0 8 和 消 防 處 通 函 第

1 / 2 0 0 9 號的規定 ，為整幢 樓宇 裝 設火警警

報系統，並在每個喉轆放置地點，安裝啟動

按鈕及聲響警報裝置各一個。啟動按鈕必須

可以啟動消防泵及聲響／視像警報裝置；  

( i v )  提供由 2 立方米消防水缸供水的改裝喉轆系

統，而喉轆必須足夠，以確保長度不超過 3 0

米 的 喉 轆 膠 喉 可 以 到 達 每 幢 樓 宇 的 任 何 部

分。消防水缸、消防泵房及喉轆所在的位置

應在圖則上清楚標示；  

( v )  根據樓宇的佔用性質，提供所需的各種經認

可而以人手操作的手提器具。有關器具所在

的位置應在圖則上清楚標示；以及  

( v i )  遵照英國標準 E N  1 2 8 4 5 : 2 0 0 3 及消防處通

函第 3 / 2 0 0 6 號，在整幢樓宇裝設自動花灑

系統。樓宇的用途分類及花灑水缸的容量須

清楚述明。花灑水缸、花灑泵房、花灑入水

口及花灑控制閥組須在圖則清楚顯示；  

( e )  留 意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的 意

見，申請人須盡快植樹替補申請地點內的枯樹；  

( f )  採取環境保護署署長發出的最新《處理臨時用途及

露天貯存用地的環境問題作業指引》所建議的紓減

環 境 影 響 措 施 ， 以 盡 量 減 低 對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滋

擾；以及  

( g )  向地政監督查核通往申請地點的道揚路和凱榮路所

在土地的類別，並與有關的地政和維修保養當局釐

清該兩條路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誰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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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7 .  城規會亦決定不支持申請人在覆核申請中提出修訂條件

( b )項 (重新編列為條件 ( c )項 )的建議。委員繼而審閱城規會文

件第 8 8 1 3 及 8 8 1 4 號第 8 . 2 段所載的駁回理由，並認為理由

恰當。就這兩宗覆核申請，駁回的理由是：  

—  小組委員會上一次已從優考慮有關申請，批予規劃

許可，但必須附加適當的條件，以解決環境保護署

署長和區內居民所關注的環境問題。鑑於貼近申請

地點的地方以至通道沿路都有住用構築物，因此有

必 要 附 加 條 件 ( b ) 項 ， 以 盡 量 減 低 申 請 的 用 途 在 環

境 方 面 對 附 近 易 受 影 響 的 設 施 可 能 造 成 的 不 良 影

響。  

[曾裕彤先生此時離席。 ]  

 

港島區  

議程項目 9  

[公開會議 ]  

要求延期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 H 1 1 / 9 7  

擬把劃為「住宅 (乙類 )」地帶的  

半山區西部羅便臣道 2 3、 2 5、 2 7 D、 E及 F號的  

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2 3 0米  

略為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2 3 8 . 7米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6號 )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8 8 .  秘書表示，由於這宗申請由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下稱

「恒基公司」 )的兩家附屬公司提出，而 A D I  L t d .是這宗申請

的顧問，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  

陳旭明先生  －  目前與恒基公司有業務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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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宏正先生  －  為 一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董 事 ， 該 非 政

府 機 構 最 近 曾 接 受 恒 基 公 司 主 席 一

名家屬的捐款  

鄺心怡女士  －  目前與 A D I  L t d .有業務往來  

1 8 9 .  由於此議項屬程序性質，無須進行商議，因此委員同意

上述委員可以留席。  

1 9 0 .  秘書報告，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申請人的代表寫

信給城規會秘書，要求城規會延期一個月考慮這宗覆核申請，

以 便 申 請 人 有 時 間 為 覆 核 聆 訊 作 準 備 。 延 期 的 理 據 符 合 有 關

「延期對申述、意見及進一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的城規會

規劃指引編號 3 3 所載的延期準則，因為申請人需要更多時間為

覆核聆訊作準備，而且申請人也不是要求無限期延期，而即使

延期也不會影響其他相關人士的權益。  

1 9 1 .  經商議後，城規會同意延期一個月考慮這宗覆核申請，

以 便 申 請 人 有 時 間 準 備 將 要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城 規 會 並 同

意 ， 這 宗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當 日 起 計 三 個 月

內，提交城規會考慮。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有一個月時間

準備將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除非情況極為特殊，否則城規會

不會批准再次延期。  

程序事項  

議程項目 1 0  

[公開會議 ]  

有關考慮《荃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T W / 2 7》  

的申述和意見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7號 )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9 2 .  秘書表示，由於申述編號 6 及 7 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 (下稱「新鴻基公司」 )的附屬公司提出，以下委員已就此

議項申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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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明先生  ]  目前與新鴻基公司有業務往來  

方和先生  ]   

劉文君女士  －  曾為新鴻基公司的僱員  

1 9 3 .  由於此議項屬程序性質，無須進行商議，因此委員同意

上述委員可以留席。  

1 9 4 .  秘 書 簡 介 有 關 文 件 的 內 容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荃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T W / 2 7》根據《城市規劃

條例》第 5 條展示，以供公眾查閱。在公布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及就該圖提出的申述的法定期內，當局分別共接獲八份申述書

和八份意見書。由於僅有八份申述書和八份意見書，建議由城

規會全體委員一併進行聆訊，無須委出聆訊申述小組委員會。

此外，由於所有申述均涉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的「綜合發展

區」地帶，因此建議把申述和就申述提出的相關意見合併為一

組進行聆訊。  

1 9 5 .  經商議後，城規會同意按詳載於文件第 2 . 1 及 2 . 5 段所

建議的聆訊安排，考慮有關申述和意見。  

 

議程項目 1 1  

[閉門會議 ]  

1 9 6 .  此議項以機密文件形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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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議程項目 4  

[公開會議 ]  

南丫島索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地區  

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可行性研究  

(城規會文件第 8 8 1 1 號 )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9 7 .  下列政府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方偉傑先生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及離島  

盧國中先生  －  土木工程拓展署港島及離島拓展處

總工程師／離島  

司徒雪雯女士  －  土木工程拓展署港島及離島拓展處

工程師／離島  

1 9 8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並邀請鍾文傑先生向委員

簡介文件的背景。鍾文傑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片，講述

文件詳載的內容，當中的要點如下：  

背景  

( a )  前南丫石礦場用地 (下稱「該用地」 )於一九七八年

開闢，用作採石。復修工程在一九九五年展開，並

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完成。該用地現時在《南丫島

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 I - L I / 9》上劃為「未決定用

途」地帶，有園景美化區及一個湖；  

( b )  一九九九年，政府為了能靈活地推行策略性污水排

放計劃 (現稱為淨化海港計劃 )，把該用地預留作日

後興建污水處理設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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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二零零二年，政府完成了「港島南及南丫島規劃及

發展研究」 (下稱「規劃及發展研究」 )。由於該用

地有部分仍須預留以設可能根據策略性污水排放計

劃興建的污水處理設施，規劃及發展研究建議，在

政府尚未就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作出決定前，可暫

時把該用地用來興建戶外康樂及教育中心。由於在

南丫島其他地方發展住宅的機會有限，規劃及發展

研究指出，在決定該用地日後的土地用途時，可研

究在該用地發展住宅的潛力；  

( d )  二零零五年，政府決定分階段進行第二期淨化海港

計劃，把污水處理廠集中在昂船洲。因此，該用地

無須再預留供淨化海港計劃使用；  

研究目標  

( e )  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將委聘顧問進行南丫島索

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地區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工

程研究－可行性研究 (下稱「研究」 )，整體目標是

研究該用地日後的土地用途，包括住宅發展及其他

相容的用途；  

研究地區  

( f )  研究地區的面積約為 5 9 . 9 公頃。除該用地外，圍

繞該用地西面、北面及東面的天然和人造斜坡也納

入研究地區內，以便處理可能有不協調的用途接鄰

而產生的問題，並確保能顧及毗鄰斜坡的天然風險

和生態價值；  

研究範圍  

( g )  研究將分為以下四個階段進行：  

( i )  計劃初議階段：進行研究地區的基線研究，

並擬備公眾參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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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方 案 制 定 階 段 ： 制 定 多 個 初 步 土 地 用 途 方

案，並就方案進行初步可行性評估，以確定

各方案是否可行。進行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

動，收集公眾對初步土地用途方案的意見；  

( i i i )  方案選取階段：檢討初步土地用途方案，制

定選取的土地用途方案，以及為選取的土地

用途方案進行技術評估。根據選取的土地用

途方案制定初步發展大綱圖，繼而展開詳細

的工程評估及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文化遺產影

響評估 )；以及  

( i v )  建議方案階段：制定建議發展大綱草圖，並

完成詳細的工程評估和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文

化遺產影響評估 )。進行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

活 動 ， 收 集 公 眾 對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草 圖 的 意

見，然後根據收集到的意見，為建議發展大

綱圖定稿；  

下一步的工作  

( h )  當局已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及五月四日諮

詢離島區議會及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兩會大致

歡迎進行這項研究。當局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諮詢

坪洲／長洲／南丫分區委員會及南丫島南段鄉事委

員會；  

( i )  隨後，土木工程拓展署會着手申請所需的撥款，並

展開遴選顧問的程序。研究將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展

開，在 3 0 個月內完成；以及  

( j )  分區計劃大綱圖會作出修訂，根據建議發展大綱圖

的 內 容 ， 訂 定 該 用 地 的 布 局 、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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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  委員就這項研究提出了下列問題／意見：  

( a )  在確立該用地日後的用途方面，是否有任何整體方

針？  

( b )  先前曾有建議提出在南丫島其他地方設置遊艇停泊

處及進行帆船比賽，這類用途／活動值得研究；  

( c )  香港的礦場舊址不多，因此該用地日後的用途應善

用該處曾是礦場的獨特歷史，例如可考慮開設博物

館，展示昔日的採礦活動，其他建議用途包括主題

公園及湖畔度假酒店；  

( d )  該用地非常接近市區，考慮日後的土地用途時，應

善用此地理優勢；  

( e )  應盡早諮詢公眾及相關持份者，以了解他們對該用

地日後的土地用途的意見。此外，應探討可否採用

較創新的方式進行諮詢，例如舉辦繪畫比賽；  

( f )  有否預定該用地可容納多少人口？  

( g )  出入南丫島只能依賴渡輪，但渡輪公司經營這條航

線一直有財政困難，南丫島的人口增加，或有助維

持 渡 輪 服 務 。 這 項 研 究 會 否 考 慮 提 供 其 他 交 通 設

施，以配合該用地日後的土地用途？  

( h )  該用地南面的海岸線是否人造的，對開海域會否進

行填海？  

( i )  該用地有沒有天然景物？  

2 0 0 .  鍾文傑先生對委員的問題／意見的回應如下：  

( a )  這項研究在探討該用地日後的土地用途時，會集中

考慮在該處發展住宅的潛力，以及能否進行其他相

容的用途，例如規劃及發展研究提出的戶外康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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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用途。研究亦會考慮委員就該用地日後的土地

用途所提出的意見；  

( b )  展開研究後，便會制訂公眾參與策略，詳細交代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安 排 和 計 劃 。 在 制 訂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時 ， 會 考 慮 委 員 有 關 採 用 創 新 方 法 進 行 諮 詢 的 意

見；  

( c )  雖然研究沒有預定該用地須容納多少人口，但根據

至今從區內人士所收集到的意見，該用地應可容納

更多人口。不過，研究為該用地確立定合適的土地

用途及發展參數時，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該

區富鄉郊特色及須依賴渡輪服務；  

( d )  研究其中一部分是進行交通影響評估，以評估選取

的土地用途方案對交通的需求及所造成的影響。評

估日後的交通需求時，亦會考慮現時在該用地對面

橫跨索罟灣的碼頭；  

( e )  該用地南面的海岸線是人造海堤，在該用地從前用

作石礦場時興建。該用地南面的海岸線對開海域不

會進行填海；以及  

( f )  該用地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曾根據一份修復石礦場合

約進行修復和美化環境工程，現時闢有園景美化區

和一個湖。該湖原是石礦場的預製場，經修復後，

成為一個湖。從實地視察所見，有雀鳥在湖的周圍

出沒。研究會探討研究地區內是否有高生態價值且

值得保護的地點／景物。此外，該用地北面的地區

是劃為「綠化地帶」、「海岸保護區」地帶或「自

然保育區」地帶的天然地區，曾發現稀有的白腹海

鵰的鳥巢，而在南丫島南部經鑑定為「具特殊科學

價值地點」的深灣亦是瀕危的綠海龜巢居之處。  

2 0 1 .  主席請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在進行研究時考

慮委員所提出的意見。由於委員再沒有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

規 劃 署 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各 代 表 於 此 時 離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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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1 2  

其他事項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2 0 2 .  餘無別事，會議於晚上七時四十五分結束。  

 

 

 


